
憲法 法庭 判 決

113年 憲判字第2號

聲 請 人 謝朝和等 35人

聲請人之姓名 、編號 、訴訟代理人及住居所 ,如

附表一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聲請人一至三十五分別認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定 ,暨所適用中

華民國 86年 11月 26日 修正公布 ,或 與 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

自必 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少 條之 上第 5頂 ,及刑法施行法

第 7條之 1第 2項 、第 7條之 2第 2項規定牴觸憲法 ,聲請解釋

憲法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 ;最 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為審理 10少 年度台抗字第 778號案件 ,認應適用 與 年 2凋 2日

修正公布並自少5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少 條之 1第 5項 規定

牴觸憲法 ,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 、中華民國 86年 l1月 26日 修正公布 ,及 虯 年 2月 2日 修正

公布並 自少5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少 條之 1第 5項 ,規

定無期徒刑假釋經守飲銷者 ,一律執行固定殘餘刑期滿 20年

或 25年 ,而不分撤銷假釋之原因係另犯罪或違反保安處分

執行法之規定 ,復未區別另犯罪之情節暨所犯之罪應執行

之刑之輕重 ,以及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之成效等因素 ,

以分定不同之殘餘刑期 ,於比範圍內 ,不 符比例原則 ,違

反憲法第 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至遲於本判決宣示之 日

起屆滿 2年時 ,失其效力 。

二 、逾期未完成修法 ,相 關機關就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執行殘餘

刑期之個案 ,應依本判決之意旨 ,另 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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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處置 ,非必須執行固定殘餘刑期滿 20年或 25年 。

三 、聲請人五 、二十二至二十九 、三十一至三十五據以提 出聲

請之確定終局裁定違憲 ,廢 棄並發回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於本判決主文第一項修法期限屆滿前 ,應裁定停止審理程

序 ,迄新法生效後依新法裁判 。逾期未完成修法 ,最 高法

院應依前項意 旨裁判 。聲請人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就據以

聲請之原 因案件 ,亦應依相同意旨裁判 。

四 、檢察總長就前項以外聲請人之原 因案件 ,得依職權或依聲

請提起非常上訴 ,最 高法院於修法完成前 ,應裁定停止審
一

理程序 ,近執 法生效後依新法裁判 。逾期未完成修法 ,最

高法院應依主文第二項意旨裁判 。

五 、本件聲請人以外依 中華民國 8b年 l1月 26日 修正公布 ,或

卹 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 自θ5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

條之 1第 5項執行無期徒刑殘餘刑期之受別人 ,於本判決宣

示後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聲明異議者 ,法 院於 主文第一項

修法期限屆滿前 ,應 裁定停止審理程序 ,迄新法生效後依

新法裁判 ;逾期未完成修法 ,應依主文第二項意 旨裁判 。

受別人如 已聲明異議尚在法院審理 中者 ,亦 同 。

六 、執行無期徒刑殘餘刑期之受刑人 ,其依主文第三項至第五

項改定之殘餘刑期 ,短於實際已執行殘餘刑期者 ,均 以實

際執行殘餘刑期之未 日 ,視為殘餘刑期執行完畢之 日 ,如

有他刑 ,即接續執行他刑 。相 關之受刑人不得據本判決 ,

就 已受執行之殘餘刑期 ,聲請刑事補償 、國家賠償或折抵

他毋︳。

七 、刑法施行法第 7條之 1第 2項及第 7條之 2第 2項規定尚無

涉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賴保護原則 ,如 附表二所示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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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開規定所為之聲請駁回 。

八 、其餘聲請不受理 。

理 由

壹 、案件事實與聲請意旨 【l】

一 、聲請人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因審理最高法院 l0少 年度台抗字

第778號案件 (該 案件已移轉由該院刑事第一庭審理 ,故聲

請人變更為刑事第一庭),認應適用之中華民國 虯 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 自必 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少 條之 1第

5項規定有關無期徒刑部分 :「 經才飲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

者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5年⋯⋯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1項

有關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 (下稱系爭規

定三)牴觸憲法第7條平等權 、第 8條人身自由之保障 、第

23條 比例原則等 ,裁 定停止訴訟程序 ,聲請解釋憲法 。

【2】

二 、聲請人七楊國清 、聲請人二十余明雄 、聲請人二十三李松

明 、聲請人二十七陳東鵬 、聲請人二十九張明智 ,均 曾因

犯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石在定後人監執行 ,獲准假釋後 ,因 故

意犯罪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u條之 2情節重大 ,被撤

銷假釋 ,執行殘餘刑期 ,對於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向法院聲

明異議被駁回 ,經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 ,分別認所受確定

終局裁定所適用之 8b年 l1月 2b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第 79條

之 1第 5項 有關無期徒刑部分 :「 經守飲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

者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0年⋯⋯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1項

有關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 (下稱系爭規

定一)、 8b年 11月 26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 7條之 1

第2項規定 :「 因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 ,其撤銷之原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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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發生在 8b年刑法第 7少 條之 1修正施行前者 ,依修正前之

刑法第 7少 條之 1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

期間 。但其原因事實行為終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 86年刑

法第 77條修正施行後者 ,不在比限 。」 (下稱系爭規定

二),及 與 年 2月 2日 新增刑法施行法第 7條之 2第 2項

規定 :「 因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 ,其撤銷之原因事實發

生在 8b年 l1月 2b日 刑法修正公布後 ,與 年 1月 7日 刑法

修正施行前者 ,依 8b年 l1月 2b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第 7少 條

之 1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但其原

因事實行為終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 與 年 1月 7日 刑法修

正施行後者 ,依 與 年 1月 7日 修正施行之刑法第 7θ 條之 l

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 (下稱

系爭規定四),牴觸憲法第 7條平等權 、第 8條人身自由之

保障 、第 23條比例原則等 ,聲請解釋憲法或法規範憲法審

杏 。 【3】

三 、其餘聲請人均曾因犯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確定後人監執行 ,

獲准假釋後 ,因 故意犯罪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 條之

2情節重大 ,被撤銷假釋 ,執行殘餘刑期 ,對檢察官之執行

指揮向法院聲明異議被駁回 ,經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 ,分

別認所受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三及四 ,牴觸憲

法第 7條平等權 、第 8條人身自由之保障 、第 23條比例原

則等 ,聲請解釋憲法或法規範憲法審查 ,聲請人二十二 、

二十八 、三十四 、三十五併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其 中 ,

聲請人二係為其配偶蔡恒光所受殘餘刑期之執行提 出異

議 、抗告 ,經確定終局裁定駁回後提 出聲請 ,是本判決所

稱聲請人犯罪部分 ,於聲請人二係指其配偶 。) 【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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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聲請人一至三十五據以聲請解釋憲法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

裁判憲法審查之確定終局裁定及審查標的如附表二 。【5】

貳 、受理要件之審查及審理程序 【6】

一 、受理要件之審查 【7】

(一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聲請案 【8】

按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ll1年 1月 碎日修正施行前已

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 ,除該法別有規定外 ,適用修正施行後

之規定 。但案件得否受理 ,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憲訴法第 少0

條第 1項 定有明文 。查聲請人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之聲請案於

l0少 年 7月 27日 提出 ,其受理與否 ,應依憲訴法修正施行前之

規定 ,即 司法院釋字第371號 、第 572號及第 590號解釋所示法

官聲請釋憲之要件定之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聲請案與上開要

件相符 ,應予受理 。【少】

(二 )聲請人一至三十五聲請案 【10】

l、 查聲請人一至四 、六至十九 、三十均係於憲訴法修正施行前

聲請釋憲 ,得否受理 ,應適用修正施行前之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 (下稱大審法)決之 。次按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

第2款規定 :「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得聲請解釋憲法 :⋯⋯

二 、人民 、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戶斤保障之權利 ,遭受不

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 ,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

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其聲請均核

與大審法上開規定所定要件相符 ,應子受理 。【11】

2、 復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

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

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

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 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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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第 5少 條第 1項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 ,聲請人所受之

確定終局裁判於該法 l11年 1月 碎日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 ,

得 自上開修正施行 日起 b個 月內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其案

件之審理 ,準用第炒0條第 1項但書及第少1條之規定 ,憲訴

法第 少2條第 2項 定有明文 。聲請人二十及二十一之聲請 ,

核與憲訴法上開規定所定之要件相符 ,應予受理 。【12】

3、 聲請人二十二 、二十八 、三十四及三十五之聲請 ,係據 1l1

年 1月 碎日後送達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定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

法審查 ;聲請人五 、二十三至二十七 、二十九 、三十一至

三十三之聲請 ,均據 ll1年 1月 碎日後送達之不利確定終局

裁定聲請解釋憲法或法規範憲法審查 ,除 因聲請人明示不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致應不受理者外 ,得認其聲請審查之

標的亦包括該不利確定終局裁定 。核上開聲請 ,均 符合憲

訴法第 5θ 條規定之要件 ,應予受理 。【13】

(三 )查上開聲請案 ,所聲請解釋或審查之標的 ;均 涉及受無

期徒刑執行者獲假釋 ,經才飲銷假釋後執行殘餘刑期之爭

議 ,有其共通性 ,爰合併審理並判決 。【l碎】

二 、言詞辯論程序 【15】

本庭於 l12年 12月 1少 日行言詞辯論 ,通知聲請人一至三

十 、關係機關法務部 ,另 邀請專家學者到庭陳述意見 。聲請人

一至三十及關係機關言詞辯論之陳述要 旨如下 :【 lb】

(一 )聲請人一至三十 :系 爭規定一及三 ,從歷史或文義解

釋 ,無法得 出將前已執行之刑期歸零 ,須額外執行長達

20年或 25年且不得假釋之法律效果 ,該 等規定為人民難

以預見及理解 ,與法明確性原則有違 ;又撤銷假釋之事

由包括違反保護管束情節重大及故意犯罪二類 ,系 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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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定一及三不區分撤銷假釋之事由及更犯罪之內容 ,且無

視受刑人數十年來為回歸社會所為之一切努力 ,一律令

其再入監服刑長達 20年或 25年 ,致無特別預防考量之受

刑人 ,其人身 自由受過度之限制 ,難 以通過比例原則之

嚴格審查標準下必要性及衡平性原則之檢驗 ;以本案所

涉懲治盜匪條例及肅清煙毒條例為例 ,這二部特別刑法

都是為 了治亂世用重典 ,故 以唯一死刑或最輕本刑無期

徒刑等重刑嚇阻犯罪 ,然 事過境遷 ,不 再需要以重刑達

成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之 目的 ,系 爭規定一及三未就此

種情形為特別考量 ,因 此造成人身 自由過度之限制 ,有

違比例原則 ,應屬違憲 。另依系爭規定二及四 ,將受刑

人獲假釋時尚不存在之系爭規定一及三溯及適用於受刑

人 ,已 惡化其法律地位 ,且受別人對比無法預見 ,已違

反信賴保護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則 ,亦屬違憲 。【17】

關係機關法務部 :我 國憲法及法律並未明文規定受別人

有獲假釋之權利 ,受刑人能否獲得假釋 ,繫諸行政機關

之裁量與決定 ,假釋制度在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等之

前提下 ,司 法權應該尊重立法者之形成空間 。系爭規定

一及三在無期徒刑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 20年或必 年

後 ,仍 然可以出監 ,並非終身監禁 ,相 關規定並無過

苛 ,無違憲疑慮 。懲治盜匪條例經廢止後 ,回歸適用刑

法相關條文 ;肅清煙毒條例廢止後 ,則 適用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 ,均非廢止刑罰 ,當然亦無刑法第 2條第 3項 免其

刑執行之適用 ,且個案撤銷假釋後所應執行殘餘刑期之

長短 ,應依照確定判決 ,確定判決後法律變更 ,都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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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原確定判決之效力 ,殘餘刑期期間不應受特別考量 ;

受刑人之所以被守月牧銷假釋 ,人監執行殘餘刑期 ,是 因其

做 出可能會被撤銷假釋之行為 ,當 然應適用撤銷假釋原

因事實發生時之法律 ,受刑人就是否另犯他罪或違反保

護管束 ,有 自主決定權 ,如在新法施行後 ,仍 選擇故意

犯罪或違反保護管束 ,就要承擔被寸飲銷假釋並入監執行

殘餘刑期之風險 ,並無值得保護之正當合理信賴等語 。

【18】

(三 )聲請人及關係機關其餘主張及陳述 ,詳 見其言詞辯論意

旨書及言詞辯論筆錄 。【1少】

本庭斟酌聲請人之聲請書 、關係機關之言詞辯論意旨書 、

專家學者之意見書及全辯論意旨等 ,作 成本判決 ,理 由如下 :

【20】

參 、審查標的 【21】

一 、86年 11月 26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第 7θ 條之 上第 5項有關無

期徒刑部分 :「 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 ,無期徒刑於

執行滿 20年⋯⋯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1項 有關合併計算執

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 (即 系爭規定一) 【22】

二 、8b年 11月 26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 7條之 1第 2項 :

「因才飲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 ,其守飲銷之原因事實發生在 86

年刑法第 7少 條之 1修正施行前者 ,依修正前之刑法第 7少 條

之 1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但其原

因事實行為終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 86年刑法第 77條修正

施行後者 ,不在此限 。」 (即 系爭規定二) 【23】

三 、與 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自必 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少

條之 1第 5項 有關無期徒刑部分 :「 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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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者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5年⋯⋯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l

項有關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 (即 系爭規

定三上) 【2碎】

四 、卹 年 2月 2日 新增刑法施行法第 7條之 2第 2項 :「 因撤銷

假釋執行殘餘刑期 ,其撤銷之原因事實發生在 86年 l1月 2b

日刑法修正公布後 ,奶 年 1月 7日 刑法修正施行前者 ,依

86年 l1月 2b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第 79條之 1規定合併計算

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但其原因事實行為終了

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 與 年 1月 7日 刑法修正施行後者 ,依

與 年 1月 7日 修正施行之刑法第 7少 條之 1規定合併計算其

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 (即 系爭規定四 )

【25】

五 、聲 請 人 五 、二 十 二 至 二 十 九 、三 十 一 至 三 十 五 如 附 表 二 所

列之確定終局裁定 。【26】

肆 、據以審查之憲法上權利及審查原則 【27】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 ,憲法第8條定有明文 。人身自由

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 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 ,立法機

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 ,雖非不得制定限制

人身 自由之法律 ,但如使人身 自由遭受過度剝奪 ,即有違憲法

第 23條比例原則 ,而 不符憲法第 8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

(司 法院釋字第 7少6號解釋理由書第 8段參照)。 假釋制度之目

的在使受徒刑執行而有悛悔實據並符合法定要件者 ,得停止徒

刑之執行 ,以促使受別人積極復歸社會 (刑 法第 77條 、監獄行

刑法第 llb條及第 138條第 2項規定參照)。 假釋處分經主管機

關作成後 ,受假釋人因此停止徒刑之執行而出獄 ,如復予以撤

銷 ,再執行殘餘刑期 ,非 特直接涉及受假釋人之人身 自由 r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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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對其 因復歸社會而業已享有之各種權益 ,亦 生重大影響

(司 法院釋字第 b81號解釋理由書第2段參照 )。 是撤銷假釋之

處分及其效果 ,雖非使受假釋人另承受新刑罰 ,然 受假釋人須

再次入監執行殘餘刑期 ,其人身自由因而受到限制 ,自 應符合

憲法第 幻 條比例原則 ,始符憲法第 8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

旨 (司 法院釋字第 7少b號解釋理由書第少段參照)。 【28】

伍 、形成主文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法律上意見 【2少】

一 、無期徒刑經守飲銷假釋者 ,其 殘餘刑期之執行 ,應符合比例

眉R貝● 【30】

查監獄行刑 ,乃 國家對於犯罪人執行刑罰之主要方式之

一 ,監獄行刑除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外 ,主 要在於矯正 、

教化受別人 ,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 ,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

力 ,協助其復歸社會生活 (監獄行刑法第 1條立法說明參照 )。

假釋之 目的亦在於鼓勵受別人改過 自新 ,讓 已適於社會生活之

受別人提前出獄 ,重返自由社會 ,以利其更生 (8b年修正刑法

第 77條立法說明 ,另 行刑累進處過條例第 75條 、第 7b條規定

參照)。 是不論在監執行徒刑或假釋 ,其 目的均在協助受刑人

得以重返 自由社會 (司 法院釋字第 7少b號解釋理由書第 10段參

日召 )  °  【31】

基比 ,如 受別人在監獄內執行 已達相當期間而抵償相當程

度之罪責後 ,悛悔有據而已適於社會生活 ,則得於合乎一定條

件下予以假釋 ,可期待藉由此機構處遇轉為社會處遇之轉向機

制 ,以協助其重返 自由社會 ,利 其更生 ,並避免人身 自由之不

必要剝奪 。反之 ,如於轉為社會處遇之假釋期間 ,受假釋人有

不適合回歸社會之事實發生者 ,則依法撤銷假釋 ,使其再入監

執行殘餘刑期 ,以將不適合回歸社會之受假釋人回復至監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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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處遇 ,實現國家刑罰權 (司 法院釋字第7pb號解釋理由書第

l0玿土璆

一

只魚) 。 【32】

假釋中之受刑人 ,人身自由並未受限制 。才月ㄊ史銷假釋是使假

釋 中之受別人回到監獄接受機構處遇 ,造成其人身自由受剝奪

之結果 。假釋撤銷後 ,殘餘刑期之執行雖係原本宣告之刑罰之

執行 ,但 因刑罰乃不得 已之強制措施 ,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 ,

應受到嚴格之限制 (司 法院釋字第 775號解釋理由書第 1l段參

照),故基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受 無期徒刑執行者 ,

經撤銷假釋後 ,其殘餘刑期之計算與執行仍應符合比例原則 ,

不得使人身自由遭受過度剝奪 ,否 則即不符憲法第8條保障人民

身體自由之意旨。【33】

又於我國法律制度下 ,無期徒刑雖未定有固定刑期 ,然 受

別人於合於一定條件下 ,仍有因假釋而獲釋放之可能性 (刑 法

第 77條第 1項規定參照),又無期徒刑假釋後經過一定期間即

擬制為執行完畢 (刑法第 7少 條第 1項規定參照),故上述論理

不僅適用於有期徒刑 ,於無期徒刑亦無不同之處 。【3碎】

基此 ,上述原則不因係執行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而有本質

之差異 ,換言之 ,並非因受刑人所受執行者為無期徒刑 ,其經

撤銷假釋後 ,殘餘刑期之執行即可逸脫於 比例原則之審查 。

【35】

二 、以比例原則審查系爭規定一及三 【3b】

(一 )系 爭規定一及三之目的尚屬正當 【37】

按 86年及 與 年修正刑法第 77條同時修正刑法第 7少 條之 l

第5項 ,乃 立法者鑑於經假釋出獄者再犯之比率增加 ,為期適當

發揮監獄教化功能 ,確實矯正受刑人 ,以及防衛社會安全之 目

的 ,而 認為有整體檢視並修正包括許可假釋之條件 、假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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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撤銷假釋與殘餘刑期等假釋相關規範之必要 。又為防範曾

犯重大犯罪而被處無期徒刑者於假釋期間再犯重大刑案 ,其首

要之務應為嚴謹假釋要件 ,如有再犯之風險者 ,即 不應輕易准

其假釋 ,故於 8b年及 與 年修法提高無期徒刑得假釋之服刑期

間 ,尚屬合理 ;再立法者同時配合修正系爭規定一及三 ,使無

期徒刑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得有明確標準 ,依系爭規定一

於執行滿 20年始得接續執行他刑 ,依系爭規定三於執行滿 25年

始得接續執行他刑 ,且均不適用刑法第 7少 條之 1第 1項有關合

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 ,仍係為達成上揭矯治教化受別人 、防

止再犯罪並防衛社會安全之重要公益目的 ,尚屬正當 。【38】

(二 )系 爭規定一及三規定無期徒刑假釋經撤銷後一律執行固

定殘餘刑期 20年或 25年 ,不符手段必要性 【3少】

按刑罰之量處 ,為 法院針對行為人所為違法且有責之犯罪

行為 ,在其應 負擔罪責所劃定之責任刑上限內 ,依量刑當下之

一切情狀 ,對行為人所為之處過決定 ;據此 ,法院於量處一定

期間之 自由刑之際 ,業 已根據應報 、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原

理 ,預測行為人須於監獄內受矯正之時間 。【碎0】

刑罰既然係基於上述應報及特別預防 、一般預防之 目的所

課處之不利處遇措施 ,則 無論毋ll罰 之宣告或執行 ,均應在達成

刑罰 目的之必要範圍為之 ;即使受刑人已受特定刑度之徒刑宣

告 ,然倘於嗣後依據其執行情形 、行狀等節 ,認為 目前已執行

之刑罰業已足以評價其所應負擔之罪責程度 ,且從促使其悔改

更生之特別子頁防觀點 ,認為已無繼續執行 自由刑之必要者 ,本

即應停止以機構處遇之方式執行該刑罰 ,而 易以更為和緩之處

遇措施 。據此論理 ,行為人受徒刑之宣告並入監執行後 ,本應

於執行過程 中 ,依矯正進度而適度校正其應受執行之實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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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不 必於監獄 中執行全部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 ,此觀行刑 累

進處遇條例 尚規定受刑人得根據在監所 內之表現縮短刑期即

明 。 【碎l】

假釋制度之主要 目的 ,為藉由停止繼續在監所執行徒刑 ,

並配合保護管束之監督 、輔導機制 ,使 已在監執行相當時日之

受刑人得順利適應外部社會生活 ,以期受刑人真正復歸社會並

預防再犯 ,其相對於在監所內執行之機構性處遇 ,為 一種對受

刑人行動 自由等各項權利限制較為緩和之社會性處遇措施 。因

此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或違背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u條之 2規

定而遭撤銷假釋者 ,基於前述刑罰之執行仍應具備達成刑罰 目

的之必要性原則 ,自 應根據撤銷假釋當時之一切情狀 ,評估受

別人更生改善可能性 ,進而據以於假釋獲釋時所餘宣告刑之範

圍內預測達成特別子頁防目的所需之時間 ,以算得其殘餘刑期 。

【碎2】

按接受無期徒刑宣告者 ,依刑法第77條於 虯 年修改前後規

定 ,於執行逾 15年 (累 犯 20年 )或 必 年之後可獲得假釋 。假

釋審查應參酌受刑人之犯行情節 、在監行狀 、犯罪紀錄 、教化

矯治處過成效 、更生計畫及其他有關事項 ,綜合判斷其悛悔情

形 (監獄行刑法第 11b條第 1項 規定參照),故無期徒刑之受刑

人於受許可假釋時 ,業經執行機關依法審查 (監獄行刑法第 116

條至第 1l少 條規定參照),認為無論係從應報或特別預防之刑罰

目的 ,均 已透過一定期間之在監執行而獲得部分之實現 。是

以 ,無期徒刑之假釋遭撤銷時 ,其殘餘刑期期間之計算應使受

刑人有機會依當時之一切情狀 ,受 重新評估其應於監獄內完成

矯正所需之時間 ,而 非不分情節輕重程度 ,均須一律於監獄內

執行固定之殘餘刑期 。【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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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一及三規定無期徒刑經撤銷假釋後執行殘餘刑

期 ,其性質是接續執行前已受宣告之無期徒刑 ,以 求刑罰 目的

之全部實現 ,固 然此時受別人因故意更犯罪或違反保護管東應

遵守事項 ,而 認有入監執行之必要 。惟按保護管束之性質 ,係

對於犯罪者或虞犯之社會性處遇措施 ,協助受保護管束之人在

保護管束期間由專人負責監督 、矯治與輔導 ,以 期確實反省自

新 ,並早日適應社會生活 ,是以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u條之 2規

定 :「 受保護管東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 ,應 遵守左列事項 :

一 、保持善良品行 ,不得與素行不 良之人往還 。二 、服從檢察

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 。三 、不得對被害人 、告訴人或告

發人尋釁 。四 、對於身體健康 、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 ,每 月

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 1次 。五 、非經執行保護管東者許

可 ,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 ;離開在 l0日 以上時 ,應經檢察官

核准」 ,其性質上屬於為達成上述保護管束 目的 ,所進行之管

制 、監督 、輔導措施 。假釋受別人單純違反上開保護管束應遵

守事項 ,縱使可能影響對其更生可能性 、再犯危險性之評價 ,

Jl仁 其情節仍與直接侵害他人法益 、破壞社會秩序之犯罪行為迥

然有別 ,不應與假釋 中故意更犯罪之行為同視 。從而 ,守飲銷假

釋係因受別人故意更犯罪 ,抑 或因違反保護管束應遵守事項 ,

其情節嚴重程度本不能相提並論 ,就其才飲銷後之效果即殘餘刑

期之執行 ,亦有必要分別不同程度之處理 ,始屬相當 。【網】

又即使同屬故意更犯他罪 ,其 具體個案之犯罪情節仍有不

同 ,例如 :因 犯重大暴力之罪而被判處無期徒刑者 ,於執行期

間有悛‘
l每實據而得獲假釋 ,於假釋期間故意更犯他罪而被撤銷

假釋 ,然 其所更犯之罪 ,可能屬施用毒品等未直接侵害他人生

命 、身體法益之犯罪或其他非重大暴力之罪者 ,此 時如仍一律

l可



執行 20年或 25年殘餘刑期 ,即有輕重失衡之虞 。更有甚者 ,受

假釋人已獲假釋期間之長短不一 ,受假釋人執行更生計畫之成

果亦有別 ,可能有出獄後仍不思上進 、故態復萌而犯法者 ;亦

有可能於假釋期間內努力復歸家庭 、社會 ,僅 因一時失慮再觸

法網而遭撤銷假釋者 。故再次執行刑罰之必要程度本有差異 ,

自應對應不同情形給予輕重有別之對待 ,方屬衡平 。是於撤銷

假釋並執行殘餘刑期時 ,仍 不應忽略撤銷假釋之原 因事實 、該

無期徒刑 已受執行之期間 、受假釋人曾因有悛 ll每實據而受假釋

之事實 、在假釋期間為回歸社會所為之努力以及再犯可能性等

情事 ,而 為全盤考慮 ,始符前述刑罰必要性之原則 ,否 則即有

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碎5】

據上 ,倘獲假釋之受別人經撤銷假釋而須再次入監執行殘

餘刑期 ,即應基於前述刑罰執行必要性之觀點 ,審 酌包含受刑

人在假釋期間表現等一切情狀 ,評估受刑人更生改善可能性 ,

以決定受刑人所應在監執行之殘餘刑期 。具體而言 ,包括 :假

釋受刑人之保護管束執行狀況 、生活及工作狀況 、撤銷假釋之

原因事實與情節輕重 、更犯罪之時點距假釋獲釋之時間長短 、

更犯罪之性質 、情節暨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之輕重等事項 ,均

應納入審酌 ,據以判斷適當之殘餘刑期 ,始 能切合個案情節 ,

予以適切之處遇措施 。然系爭規定一及三不分情節輕重 ,規定

無期徒刑假釋撤銷後應一律執行固定期間之殘餘刑期 20年或必

年 ,無 異剝奪受刑人再次獲得評估之機會 ,即有使受刑人受執

行超過必要程度刑罰之可能 ,不 符手段必要性 。【猝6】

三 、結論 :系 爭規定一及三規定無期徒刑經撤銷假釋後一律在

監獄內執行固定殘餘刑期 ,違反比例原則 【幻】

綜上 ,系 爭規定一及三規定無期徒刑經才月牧銷假釋者 ,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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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固定殘餘刑期滿 20年或25年 ,而不分寸月牧銷假釋之原因係另

犯罪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 ,復未區別另犯罪之情節暨

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之輕重 ,以及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之成

效等因素 ,以 分定不同之殘餘刑期 ,於此範圍內 ,不 符比例原

則 ,違反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應 自本判決宣示之日

起至遲於屆滿 2年時失其效力 。【碎8】

逾期未完成修法 ,相 關機關就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執行殘餘

刑期之個案 ,應依本判決之意旨 ,另 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

置 ,非必須執行固定殘餘刑期 20年或25年 。例如 ,除有特殊情

形外 ,得依本判決主文第一項之意旨 ,參考下列方式執行殘餘

毋心其日 : 【猝9】

(一 )依刑法第 78條第 1項 、第 2項規定撤銷假釋者 ,其

殘餘刑期依假釋期間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定之 :(1)未滿 5年

者 ,執行殘餘刑期 10年 。(2)5年以上未滿 l0年者 ,執行殘

餘刑期 15年 。(3)l0年以上者 ,適用系爭規定一時 ,執行殘

餘刑期 20年 ;適用系爭規定三時 ,執行殘餘刑期 25年 。【50】

(二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條之 2及第u條之 3規定才飲

銷假釋者 ,執行殘餘刑期 5年 。但其假釋期間所犯之罪經判處罪

刑確定者 ,應依 (一 )所定方式 ,以 其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改

定其應執行殘餘刑期之期間。【51】

陸 、形成主文第三項之法律上意見 【52】

按憲訴法第 b2條第 1項 前段規定 :「 憲法法庭認人民之聲

請有理由者 ,應於判決主文宣告該確定終局裁判違憲 ,並廢棄

之 ,發回管轄法院」 ,附 表二聲請人五 、二十二至二十九 、三

十一至三十五據以提出聲請之確定終局裁定 ,係 因各該聲請人

不服檢察官依系爭規定一或三所核發之執行指揮書 ,而 聲明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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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經下級審法院裁定駁回後 ,向 最高法院提起抗告或再抗

告 ,分別經最高法院裁定駁回確定 (聲請人五 、二十二至二十

三 、二十五至二十九 、三十一至三十五 ),或 向最高法院聲明

異議經該院裁定駁回確定 (聲請人二十四);因 其適用之系爭

規定一及三牴觸憲法 ,已如前述 ,自 應予以廢棄並發回最高法

院 。最高法院於本判決主文第一項修法期限屆滿前 ,應裁定停

止審理程序 ,迄新法生效後依新法裁判 。逾期未完成修法 ,最

高法院應依主文第二項意旨裁判 。聲請人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就據以聲請之原因案件 ,亦應依相同意旨裁判 。【53】

染 、形成主文第四項之法律上意見 【5碎】

按憲訴法第 pl條第 1項 規定 :「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

尚未終結之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 ,不 適用第 62條第 l

項前段關於宣告確定終局裁判違憲並廢棄發回管轄法院之規

定」 ;第 2項規定 :「 前項聲請案件 ,判 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且應

失效者 ,就 已確定之原因案件 ,聲請人得依法定程序或判決意

旨請求救濟 ;原 因案件為刑事確定裁判者 ,檢察總長亦得據以

提起非常上訴 。」故就主文第三項以外之聲請人所受確定終局

裁定 ,得 由檢察總長依職權或依聲請提起非常上訴 ,最 高法院

於修法完成前 ,應 裁定停止審理程序 ,迄修法完成後依據新法

裁判 。逾期未完成修法 ,法 院應依 主文第二項 意 旨裁判 。

【55】

拐ll、 形成主文第五項之法律上意見 【56】

至於本件聲請人以外依系爭規定一或三執行無期徒刑殘餘

刑期之受刑人 ,雖未如本件聲請人一至三十五聲請解釋憲法 、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 ,惟 系爭規定一及三於修法完

成或本判決宣示之 日起屆滿2年時即告失效 ,則該等受別人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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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後尚在系爭規定一或三所定之殘餘刑期期間受執行者 ,即

有可能因執行逾必要程度之刑罰而對其人身 自由造成過度侵

害 。況系爭規定一及三既經宣告違憲失效 ,現實上亦難以期待

此類受別人甘服於受執行原定之殘餘刑期至期滿為止 ,故為貫

徹憲法保障人身 自由 、法律整體適用之一致性以及本判決之意

旨 ,且無論由刑罰執行教化更生之特別預防目的或監所管理之

角度 ,均 不適於令此類受別人繼續依違憲失效之系爭規定一及

三執行殘餘刑期 ,而應使受別人獲有依修正後之規範更定殘餘

刑期之機會 。【57】

從而 ,本件聲請人以外依系爭規定一或三執行無期徒刑殘

餘刑期之受別人 ,於本判決宣示後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聲明異

議者 ,法院於主文第一項修法期限屆滿前 ,應裁定停止審理程

序 ,迄新法生效後依新法裁判 ;逾期未完成修法 ,應依主文第

二項意 旨裁判 。受別人如 已聲明異議 尚在法院審理 中者 ,亦

同 。 【58】

玖 、形成主文第六項之法律上意見 【”】

按守飲銷假釋並執行殘餘刑期 ,係為將不適合回歸社會之受

假釋人回復至監獄之機構處遇 ,實 現國家刑罰權 ,業 如前述 ,

故受無期徒刑宣告之受別人於假釋經撤銷者 ,本即應人監繼續

執行無期徒刑 ,就殘餘刑期之執行本身並無違反憲法第 23條比

例原則違憲之疑慮 ;又本庭宣告系爭規定一及三定期失效之論

據 ,乃 因不分情節輕重一律執行 20年或 25年之殘餘刑期 ,於個

案中可能產生輕重失衡或過苛等情事 ,故有必要區分不同情節

為輕重不同程度之處理 ,以符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意旨 ,而

非指受別人經撤銷假釋後 ,無庸執行殘餘刑期 ,故只須由相關

機關依據本判決意旨所修正之法律或主文第二項意旨 ,使 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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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殘餘刑期之無期徒刑受別人有獲得改定殘餘刑期之機會 ,

即足以糾正依系爭規定一及三執行 固定殘餘刑期所生之違憲狀

態 ,並保障無期徒刑受別人之憲法上權利 ,而 不應變動在比之

前其已執行殘餘刑期之效力 (司 法院釋字第812號解釋理由書第

55段亦同比意旨)。 【60】

從而 ,依本判決主文第三項至第五項意旨改定新殘餘刑期

者 ,相 關機關依據檢察官所為新執行指揮書執行前 ,其 已執行

之殘餘刑期仍屬合法有效 ,不 因嗣後改定殘餘刑期而違法 。

【61】

據上 ,執行無期徒刑殘餘刑期之受刑人 ,其依上述改定之

殘餘刑期 ,短於實際已執行殘餘刑期者 ,均 以實際執行殘餘刑

期之末 日 ,視為殘餘刑期執行完畢之 日 ,如有他刑 ,即接續執

行他刑 。相關之受刑人不得據本判決 ,就 已受執行之殘餘刑

期 ,聲請刑事補償 、國家賠償或折抵他刑 。【b2】

拾 、形成主文第七項之法律上意見 【b3】

按新訂之法規 ,如 涉及 r艮制或剝奪人民權利 ,或增加法律

上之義務 ,原 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

法律關係 ,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 。倘新法規所規範之法

律關係 ,跨越新 、舊法規施行時期 ,而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規

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者 ,除法規別有規定外 ,應 適用新法

規 。比種情形 ,係將新法規適用於舊法規施行時期內已發生 ,

且於新法規施行後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係 ,並非新法規之

溯及適用 ,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 (司 法院釋字第781號解

釋理由書第 70段參照 )。 【“】

經查 ,刑法前於 86年 l1月 2b日 修正公布 ,增訂系爭規定

一 ,並配合於刑法施行法增訂系爭規定二 ;又刑法於 與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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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 修正公布 ,並 自必 年 7月 1日 施行 ,修正系爭規定三 ,並配

合於刑法施行法增訂系爭規定四 。系爭規定二及四均為明確修

正前後法律適用之標準 ,所 訂定關於新舊法律適用之準則 。

【65】

又系爭規定二及四分別規定 ,假釋撤銷之原因事實發生在

86年刑法第79條之 1修正施行前者 ,依修正前之刑法第 7p條之

1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守飲銷假釋之原

因事實發生在 86年刑法修正公布後 ,與 年刑法修正施行前者 ,

依 86年修正公布之刑法第 7少 條之 1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

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守飲銷假釋之原因事實發生在 少碎年刑法修正

施行後者 ,依 與 年修正施行之刑法第 7θ 條之 1規定合併計算其

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但其原因事實行為終 了或犯罪

結果之發生係在上述規定修正施行之後者 ,則依修正後之規定

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66】

經核刑法於 8b年修正時增訂系爭規定一 ,及於 少碎年修正時

將系爭規定一修正為系爭規定三 ,其 關於受無期徒刑宣告之受

別人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之規定 ,均屬於對受刑人較不利

之修正 。惟假釋受別人係因於假釋期間故意更犯罪 ,或 因違反

保護管東應遵守事項等原因事實 ,始被依法守月ㄊ交銷假釋並重新人

監執行殘餘刑期 ,故 關於殘餘刑期期間之計算 ,按 系爭規定二

及四規定 ,係 以才月ㄊ交銷之原因事實發生時為基準 ,原 因事實發生

在新法修正施行前者 ,原 則適用原因事實發生時即修正前之法

律規定 ,僅於原因事實行為終 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新法修正

施行後者 ,始 適用修正後之法律規定 ,故 系爭規定二及四並未

將對受刑人較不利之新法規定適用於系爭規定一及三生效前業

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 ,依前揭說明 ,本即無法律溯及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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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 ,故 系爭規定二及四以前揭基準決定適用之法律 ,尚 無

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如 附表二所示聲請人

就上開規定所為之聲請駁回 。【b7】

拾壹 、形成主文第八項之法律上意見 【68】

聲請人五就同一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之執行指

揮書向法院聲明異議遭駁回 ,提起抗告 、再抗告 ,先後經最高

法院 l07年度台抗字第巧8號及第 l12年度台抗字第 358號刑事

裁定 (下依序稱前裁定 、後裁定)駁回 ,後裁定與前裁定爭議

事項與適用法規均同 ,聲請人五已據後裁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

查 ,其據前裁定提 出之釋憲聲請 已無受理審查之必要 ,故前裁

定部分之聲請應不受理 。【bθ 】

聲請人一另主張刑法第 78條 第 1項 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 ;聲請人十九另主張刑法第 78條 、辦理假釋應行注意事項

(已於 l0少 年 7月 15日 廢止)第 2條及第 21條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 ,牴觸 憲法 ,惟 查上開規定均未經確定終局裁定所適

用 。聲請人十九另就司法院釋字第 7少b號解釋聲請補充解釋 ,查

聲請人十九並非釋字第 7少b號解釋之聲請人 ,其所受確定終局裁

定亦未適用該解釋 ,自 不得聲請補充解釋 。是聲請人一及十九

之上開聲請 ,均應不受理 。【70】

其他聲請人之其餘主張 ,核 其所陳 ,或所主張違憲之法令

未經確定終局裁定適用 ,或未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

法令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是各聲請人冬聲請 ,除 已受理部分

外 ,其餘聲請均不符憲訴法及大審法之受理要件 ,應不受理 。

【71】

中 華 民 國  113年  3月  必  日

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許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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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 蔡炯燉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詹森林 黃日召元

謝銘洋 呂太自r 楊惠欽

蔡宗珍 朱富美 陳忠五

尤伯祥

(蔡大法官彩貞迴避 )

本判決由黃大法官瑞明主筆 。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

主 文 項 次 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第 項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許大法官志雄 、黃大法官瑞明 、

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 、

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 、

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張大法官瓊文 、楊大法官惠欽 、

蔡大法官宗珍 、朱大法官富美

第 項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許大法官志雄 、黃大法官瑞明 、

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 、

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 、

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張大法官瓊文 、楊大法官惠欽 、

蔡大法官宗珍 、朱大法官富美

第 三  項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許大法官志雄 、黃大法官瑞明 、

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 、

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 、

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張大法官瓊文 、楊大法官惠欽 、

蔡大法官宗珍 、朱大法官富美

第 四 項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許大法官志雄 、黃大法官瑞明 、

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 、

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 、

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張大法官瓊文 、楊大法官惠欽 、

蔡大法官宗珍 、朱大法官富美

第 五 項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許大法官志才ㄙ任、黃大法官瑞明 、

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日召元 、

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 、

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張大法官瓊文 、楊大法官惠欽 、

蔡大法官宗珍 、朱大法官富美

第 六 項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許大法官志雄 、黃大法官瑞明 、

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 、

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 、

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張大法官瓊文 、楊大法官惠欽 、

蔡大法官宗珍 、朱大法官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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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項 許大法官宗力 、蔡大法官炯燉 、

許大法官志雄 、張大法官瓊文 、

黃大法官瑞明 、黃大法官昭元 、

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 、

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 、

朱大法官富美 、陳大法官忠五 、

尤大法官伯祥

詹大法官森林

第 八 項 許大法官宗力 、

許大法官志雄 、

黃大法官瑞明 、

謝大法官銘洋 、

楊大法官惠欽 、

朱大法官富美 、

尤大法官伯祥

蔡大法官炯燉 、

張大法官瓊文 、

詹大法官森林 、

呂大法官太郎 、

蔡大法官宗珍 、

陳大法官忠五 、

黃大法官昭元

【意見書】

協 同 意 見 書 :許大法官志雄提出 。

陳大法官忠五提出 。

尤大法官伯祥提 出 ,陳大法官忠五加入 。

ε十分拿同彗見』
:詹 大法官森林提 出 。

部分不同意見書 :楊大法官惠欽提 出 ,張大法官瓊文 、蔡大法官

宗珍 、朱大法官富美加入 。

蔡大法官宗珍提 出 ,張大法官瓊文 、楊大法官

惠欽 、朱大法官富美加入 。

朱大法官富美提 出 ,張大法官瓊文 、楊大法官

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加入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涂人蓉

中 華 民 國 1比 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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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聲請人 、訴訟代理人 、住居所 、送達代收人

編 號 案號 聲請人姓名 訴訟代理人 住居所 送達代收人

聲請人一 l0少 年度憲二字

第 333號
謝朝和 黃昱中律師

郭白告仁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二 10少 年度憲二字

第 3少7號
陳怡靜 林 日春律師

陳才加律師

石志堅律師

聲請 人 三 l0少 年度憲二字

第 碎1碎 號

賴清和 王泰翔律師

林俊儒律師

翁國彥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四 l0少 年度憲二字

第 32b號
傳新生
(歿 )

林家慶律師

陳思愷律師

聲請人五 10少 年度憲二字

第 33b號
李明輝 梁志偉律師

聲請人六 l0少 年度憲二字

第冷26號
李雨樺 翁國彥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七 1l0年度憲二字

第 18號
楊 國清 王泰翔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八 ll0年度憲二字

第 38號
楊正 勇 翁國彥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九 108年度憲二字

第 17少 號

王登生 黃昱中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十 ll0年度憲二字

第 82號
謝陳輝 黃昱中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十一 110年度憲二字

第 173號
陳清寶 陳家偉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十二 1l0年度憲二字

第 81號
連永川 黃昱中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十三 ll0年度憲二字

第 185號
何財寶 林建宏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十四 ll0年度憲二字

第234號
郭俊佑 李佳冠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十五 ll0年度憲二字

第 282號
蔡建陽 陳偉仁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十六 l10年度憲二字

第 2少7號
陳澤源 工泰翔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十七 l10年度憲二字

第 17少 號

楊奇芳 享Π白告作二ㄔ幸自下

聲請人十八 l10年度憲二字

第 307號
彭文正 林建宏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十九 109年度憲二字

第 503號
吳國楨 林俊儒律師 陳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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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二十 111年度憲民字

第 50號
余明雄 梁志偉律師

聲請人二十
一

1l1年度憲民字

第 少03碎b6號
辜明東 黃昱中律師

郭白告仁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二十二 ll1年度憲民字

第 1碎少6號
談長攀 林琿期律師

聲請人二十三 ll1年度 憲民字

第 少038猝碎號

李松明 翁國彥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二十四 l12年度憲民字

第 少00lb2號
林宏遠 :林

金聲 (歿 )

之承受訴訟

人

聲請人二十五 l12年度憲民字

第 15少 號

李三能 陳偉仁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二十六 l12年度憲民字

第 325號
楊瑤清 黃昱中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二十七 l12年度 憲民字

第 θ00猝9b號
陳東鵬 王泰翔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二十八 l12年度憲民字

第 885號
李國光 周宇修律師

聲請人二十九 l12年度憲民字

第 少00少37號
張明智 林俊儒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三十 112年度憲民字

第 少00少碎6號
劉寶平 郭白告仁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三十一 112年度憲民字

第 少01035勃皂

蔡維強 林建宏律師 陳惠敏

聲請人三十二 112年度憲民字

第 880號
鐘金海

聲請人三十三 112年度憲民字

第 10bb號
李裕民

聲請人三十四 112年度 憲民字

第 1073號

蔡美娥 張寧洲律師

聲請人三十五 112年度憲民字

第 少01237號
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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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確定終局裁判 、審查客體

編 號 案號 聲請人姓名 確定終局裁定 審查客體

聲請人一 l0少 年度憲二字

第 333號
謝朝和 最高法院 l05年度台抗字

第碎70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聲請人二 10少 年度憲二字

第 3少7號
陳怡靜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抗字

第 97碎 號刑事裁定

糸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聲請人三 10少 年度憲二字

第 碎1碎 號

賴清和 臺灣 高 等法 院 高雄 分 院

l08年度抗字第 33號刑事

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聲請人四 l0炒 年度憲二字

第 32b號
傅新生
(歿 )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字

第78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聲請人五 l0少 年度憲二字

第 336號
李明輝 最高法院 l12年度台抗字

第 358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六 l0少 年度憲二字

第碎2b號
李兩樺 最高法院 l0少 年度 台抗字

第 5碎碎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聲請人七 1l0年 度憲二字

第 18號
楊 國清 臺灣 高 等 法 院 花 蓮 分 院

l01年度抗字第 3少 號刑事

裁定

系爭規定一

系爭規定二

聲請人八 l10年度憲二字

第 38號
楊正勇 最高法院 10少 年度台抗字

第 5奶 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聲請人九 108年度憲二字

第 17少 號

王 登生 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抗字

第 8邱 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聲請人十 ll0年度憲二字

第 82號
謝陳輝 臺灣高等法院 l0少 年度抗

字第 655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聲請人十一 ll0年度憲二字

第 173號
陳清寶 最高法院 ll0年度 台抗字

第 53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聲請人十二 l10年度憲二字

第 81號
連永川 最高法院 l08年度 台抗字

第 7少 1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聲請人十三 1l0年 度憲二字

第 185號
何財寶 臺灣高等法院少8年度抗字

第 l0少8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聲請人十四 ll0年度憲二字

第 幻猝號

郭俊佑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抗字

第 122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聲請人十五 llO年度憲二字

第 282號
蔡建陽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抗字

第 7碎0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聲請人十六 l10年度憲二字

第 2少7號
陳澤源 最高法院 ll0年度 台抗字

第 777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聲請人十七 110年度憲二字

第 179號
楊奇芳 最高法院 10b年度台抗字

第碎3b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聲請人十八 ll0年度憲二字

第 307號
彭文正 最高法院 ll0年度 台抗字

第 少08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聲請人十九 10少 年度憲二字

第 5仍 號

吳 國楨 最高法院 l0少 年度台抗字

第 l3猝碎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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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二十 1l1年度憲民字

第 50號
余明雄 最高法院 ∞ 年度台抗字第

1碎碎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一

系爭規定二

系爭規定四

聲請人二十一 111年度憲民字

第 少03碎b6號
辜明東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字

第1188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聲請人二十二 ll1年度憲民字

第 1碎少6號
談長攀 最高法院 ll1年度台抗字

第 120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二十三 111年度憲民字

第 少仍M冷 號

李松明 最高法院 1l1年度台抗字

第 70碎 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一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二十四 l12年度憲民字

第 少00162號
林宏遠 :林

金聲 (歿 )

之承受訴訟

人

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聲字

第 拼 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二十五 112年度憲民字

第 15少 號

李三能 最高法院 ll1年度台抗字

第152b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二十六 112年度憲民字

第 3外 號

楊瑤清 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

第131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二十七 l12年度憲民字

第 θ00碎少b號
陳東鵬 最高法院 l12年度台抗字

第 1碎3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一

系爭規定四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二十八 l12年度憲民字

第 885號
李國光 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

第 21少 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二十九 l12年度憲民字

第 p00少37號
張明智 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

第b5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一

系爭規定四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三十 112年度憲民字

第 少00少碎b號
劉寶平 最高法院 l08年度台抗字

第 1碎85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聲請人三十一 112年度憲民字

第 少01035勒皂

蔡維強 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

第 7碎9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三十二 l12年度憲民字

第 880號
鐘金海 最高法院 l12年度台抗字

第 878號刑事裁定

承爭規定三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三十三 l12年度憲民字

第 10bb號

李裕民 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

第 13碎0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三十四 112年度憲民字

第 1073號

蔡美娥 最高法院 l12年度台抗字

第 b73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確定終局裁定

聲請人三十五 l12年度憲民字

第 少01237號
陳福 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

第 lω6號刑事裁定

系爭規定三

系爭規定四

確定終局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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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法法庭 113年忠去︳︳字年 2號判決協同七見古

許 志雄大法官 提 出

一 、中華民國 8b年 l1月 26日 修正公布 ,及 虯 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 自少5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少 條之 1第

5項 (下併稱系爭規定),規定無期徒刑假釋經撤銷者 ,一律

執行固定殘餘刑期滿 20年或 25年 。本號判決主文第一項認

其 「不分撤銷假釋之原因係另犯罪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

規定 ,復未區別另犯罪之情節暨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之輕

重 ,以及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之成效等因素 ,以 分定不同

定之殘餘刑期 ,於此範圍內 ,不符比例原則 ,違反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本席就系爭規定違憲之結論敬

表贊同 ,惟認多數意見以比例原則作為審查原則 ,造成論理

上之矛盾 ,尚 有未洽 ,爰提出協同意見書 。

二 、本號判決與司法院釋字第 7少b號解釋 .惠 .息相關 ,均

涉及刑法撤銷假釋規定是否違憲問題 ,而 多數意見執持之法

理亦如 出一車月牧。本席於上開解釋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

書 ,曾 就假釋 (撤銷假釋 )提出若干見解 ,並對多數意見有

所質疑 。該主張同樣可用於本案 ,茲摘要如下 :

1.假釋未見諸憲法明文 ,係法律創設之制度 。立法者自

有廣泛之政策形成空間 ,無論假釋或守月ㄊ交銷假釋之要件 ,原 則

上均屬立法裁量範圍 。司法機關就撤銷假釋之法律規定進行

憲法審查時 ,通常應抱持謙抑態度 ,尊重立法機關之立法決

策 ,不輕易作成違憲解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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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憲 法未保障受刑人有請求假釋之權利 。即使基於保障

受刑人之立場 ,承認受別人因刑法 、監獄行刑法及行刑累進

處遇條例相關規定而享有假釋 (請求)權 ,其亦僅屬法律賦

予之權利 ,要非憲法上之權利 。

3.假釋係附條件使受別人由機構處遇轉為社會處過 ,撤

銷假釋則係條件成就時 ,使其由社會處遇回復至監獄之機構

處遇 。假釋既非憲法上權利 ,撤銷假釋 自未侵害受假釋人之

憲法上權利 。假釋充其量只是法律上之權利 ,法律於賦予之

同時 ,明 定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收回 ,應無不可 ,一般而言 ,

似不致構成違憲 。

4.受刑人在監獄中人身自由受限制 (剝奪 ),假釋後有條

件重獲 自由 ,撤銷假釋則使其回復至原本之人身自由受限制

(剝奪 )狀態 。理論上才月ㄊ交銷假釋本身並未積極侵害受假釋人

之人身自由 ,其規定之合憲性不適合以比例原則審查之 。

5.惟撤銷假釋事實上涉及人身 自由之限制 ,其規定仍應

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正當法律程序之內涵 ,不 以 「程

序正當」為限 ,尚 包括 「實體正當」。「規制內容之合理性」

原則屬 「實體正當」,適合作為判斷撤銷假釋規定合憲性之審

查原則 。

6.我 國假釋採特別預防 ,撤銷假釋規定卻轉向一般預

防 ,致撤銷假釋與假釋採取之預防理論大相逕庭 ,明 顯出現

矛盾 。撤銷假釋規定事實上涉及人身 自由之限制 ,具有規制

效果 ,其 內容背離假釋規定之精神 ,破壞立法應有之體系正

義 ,而 與 「規制內容之合理性」原則牴觸 ,不 符正當法律程

序之要求 ,應屬違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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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數意見雖未言明 ,但在釋字第 7奶 號解釋之脈絡

下 ,顯然承認立法者對假釋制度具有廣泛之政策形成空間 ,

無論假釋或撤銷假釋之要件與效果 ,原 則上均屬立法裁量範

圍 。關於撤銷假釋之規定 ,本席認為理應從寬審查 ,除非逸

脫裁量範圍 ,或其規制措施顯不合理 ,否 則即不應為違憲之

認定 。基比觀點 ,釋字第 7少b號解釋以比例原則作為審查原

則 ,已有疑點 ;本號判決變本加厲 ,強調系爭規定對人身自

由之嚴重r艮制 ,而 以比例原則 (特別是手段必要性 )從嚴審

查 ,問題更大 。

又憲法審查時 ,對立法機關之政策形成抱持高度尊重態

度 ,乃 立法裁量論之 旨趣 。而比例原則之運用 ,必然蘊含利

益衡量及價值選擇 ,自 始與立法裁量格格不入 。蓋若依比例

原則作成違憲判斷 ,則 無異於 司法機關經過利益衡量及價值

選擇後 ,推翻立法機關之政策形成 ,乃 至自為決策 。是多數

意見一方面承認立法裁量 ,另 一方面卻採行比例原則 ,並作

成違憲判斷 ,難免出現矛盾 。

四 、翁岳生大法官於釋字第 455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指

出 :「 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 ,於不違反憲法之前提下 ,固 有

廣大的形成 自由 ,然 當其創設一具有體系規範意義之法律原

則時 ,除基於重大之公益考量以外 ,即應受其原則之拘束 ,

以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 ,是為體系正義 。」嗣憲法審查實

務明白承認 ,體系正義為憲法上之要求 (釋字第 667號 、第

688號 、第 777號 、第 781號 、第 782號及第 783號解釋參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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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引論述可知 ,本號判決認定我國假釋採特別預防 :

「假釋制度之 目的在使受徒刑執行而有悛悔實據並符合法

定要件者 ,得停止徒刑之執行 ,以促使受刑人積極復歸社會

(刑法第 77條 、監獄行刑法第 116條及第 138條 第 2項規

定參照 )。 」(理由第 28段參照 )、 「假釋之目的亦在於鼓勵受

刑人改過自新 ,讓 已適於社會生活之受刑人提前出獄 ,重返

自由社會 ,以利其更生」(理 由第 31段參照 )、 「即使受刑人

已受特定刑度之徒刑宣告 ,然倘於嗣後依據其執行情形 、行

狀等節 ,認為目前已執行之刑罰業已足以評價其所應負擔之

罪責程度 ,且從促使其悔改更生之特別預防觀點 ,認為已無

繼續執行 自由刑之必要者 ,本即應停止以機構處遇之方式執

行該刑罰 ,而 易以更為和緩之處遇措施 。」(理 由第41段參

照 )。

惟系爭規定明定無期徒刑經撤銷假釋者 ,一律執行固定

殘餘刑期滿 20年或 25年 ,使受刑人再無假釋之可能 ,而 且

終其一生將有四 、五十年在獄 中度過 ,出 獄後恐難適應社會

生活 ,前揭所謂讓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假釋 目的自無從實現 。

由此可見 ,系 爭規定欠缺特別預防觀念 ,無寧傾向於一般預

防 。要之 ,系 爭規定與假釋採取之預防理論迥異 ,背離假釋

制度之精神 ,顯然破壞法律體系之一貫性 ,不 符憲法上之體

系正義要求 。從而足以認定 ,系 爭規定與正當法律程序所要

求之 「規制內容之合理性」原則不符 ,應屬違憲 。

碎



忠法法庭 113年忘判字年 2號乎l︳ 決協同患見古

陳忠五大法官提出

士 、問足提出

本件審查標的中 ,最為關鍵者 ,係刑法第 79條之 1第 5

項規定 :「 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5

年 ,有期徒刑於全部執行完畢後 ,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一項

有關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該項規定 ,係 94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 、95年 7月 1日

施行迄今之現行規定 。同項規定 ,前於 86年 11月 26日 修

正公布時 ,除無期徒刑執行滿 「20年 」外 ,其餘文字均同。

以下 ,論述方便起見 ,簡 稱系爭規定 。

系爭規定 ,旨 在規範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問題 。其適

用範圍 ,兼及 「無期徒刑」與 「有期徒刑」。其規範重點 ,有

三 :其一 ,將無期徒刑之殘刑 ,從原本 「終身刑」性質 ,轉

換為一種 「有期徒刑」．l生 質 ,並擬制殘餘刑期為 25年 (或 20

年);其二 ,不 問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亦 不問是否另有他刑 ,

殘餘刑期必須全部執行完畢 ;其三 ,如 有他刑 ,先執行殘刑 ,

再接續執行他刑 ,同條第1項有關二以上徒刑併執行時得合

併計算假釋最低應執行期間之規定 ,於比不適用 。

系爭規定 。致使同一徒刑之執行 ,受別人僅有一次假釋

機會 ,沒有再獲假釋可能 。其結果 ,假釋一旦經撤銷 ,受刑

人須再度入監執行殘刑 ,不 問受別人反社會性程度或再社會

化可能性如何 ,亦 不問受刑人於殘餘刑期內改悔向上之努力
」



或其接受矯正教化之成效如何 ,縱使執行殘刑已經過相當期

間 ,受別人亦有悛悔實據 、適於重入社會生活 ,仍 必須先一

律執行固定殘餘刑期屆滿後 ,嗣於接續執行他刑期間 ,符合

他刑假釋要件時 ,始有再獲假釋之機會 。

上開規定 ,是否符合憲法意旨?成為本件審查重點 。

八 、基本土圬

本件判決主文第一項 ,略以 :系 爭規定有關無期徒刑假

釋撤銷後 ,一律執行固定殘餘刑期滿 25年 (或 20年 ),未區

別假釋撤銷原因 (更犯罪或單純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保護管

東事項之規定),亦未區別更犯罪情節輕重(包括所犯之罪應

執行刑之輕重),以及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成效等因素 ,以

分定不同之殘餘刑期 ,於此範圍內 ,不符比例原則 ,違反憲

法第 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上開判決主文 ,切 割系爭規定段落 ,r艮縮違憲宣告範圍 ,

僅就 「無期徒刑」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部分 ,且僅就殘刑

執行方式中之 「殘餘刑期」部分 ,不 及於 「接續執行他刑」

及 「合併計算最低應執行期間」部分 ?進行憲法審查 。

比項判決主文 ,結論上大致可以贊同 。然而 ,其射程範

圍及理由構成是否要適 ?特別是 ,其 中關於 「應區別假釋撤

銷原因、更犯罪情節輕重 、更生計畫執行成效等」,據以 「分

定不同之殘餘刑期」部分 ,是否妥適 ?尚 有斟酌餘地 。

相關論述 ,不僅 「無期徒刑」假釋才月ㄊ交銷有比問題 ,「 有期

徒刑┘假釋撤銷亦有比問題 。而且 ,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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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不 單僅是 「殘餘刑期長短」問題 ,同 時涉及 「一併或

接續執行他刑」問題 ,以及「是否合併計算最低應執行期間」

問題 ,屬 整體配套立法 ,應前後連結觀察 ,不 宜割裂處理 ,

個別考量 。

鑑於事涉未來修法方向及個案救濟方式 ,影響刑事政策

發展及假釋制度規劃 ,有 必要從另一觀點 ,再予補充申論 ,

爰提出本協同意見書 。

參 、速忠理由

系爭規定違憲之理由 ,可從假釋制度應追求實現之 目的 、

其所涉及之基本權性質 、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方式等角度 ,

予以論述 。

一 、假釋制度追求實現之 目的

假釋制度 ,係具體實現國家刑罰權之重要一環 ,亦為國

家協助受刑人更生重建 、復歸社會之主要政策工具 。國家刑

罰權之具體實現 ,應平衡兼顧公正應報 、一般預防與特別預

防目的 。假釋制度亦然 ,除貫徹執行受刑人之 「刑期」,實現

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外 ,更應彳貝ll重 特別預防目的 ,針對

受別人之 「個人」因素 ,基於個案特殊情狀 ,適時評估預測

受刑人重入社會生活之可能性 ,彈性決定其有無從機構處遇

轉向改為社區處遇之必要性 。

依刑法第 77條第 1項 規定 ,假釋之許可 ,應 同時具備

客觀要件與主觀要件 。比等要件 ,反應假釋制度追求實現之

目的 。

3



客觀要件 ,指 受刑人受徒刑之執行經過一定期間 。比即

最低應執行之期間。例如無期徒刑執行逾 25年 ,有 期徒刑執

行逾 2分之 l‵ 累犯執行逾 3分之 2。 比一最低應執行期間 ,

具有二項功能 :其一 ,一 定期間內拘東受刑人人身 自由 ,令

其承擔罪責 ,實現公正應報 目的 ,同 時發揮威嚇防阻效果 ,

實現一般預防目的 ;其二 ,一 定期間內評估預測受刑人是否

改悔向上 ,適於社會生活 ,實現特別預防目的 。

主觀要件 ,指 受別人受徒刑之執行期間 ,有悛悔實據之

事實 。比一要件 ,旨 在落實特別預防目的 ,須綜合考量諸多

受別人個人情狀及在監表現等因素 ,應有一定之合理觀察期

間 ,作為評估預測之基準 。上開最低應執行之期間 ,除具有

部分實現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之功能外 ,亦 寓有配合刑

事政策 ,從事矯正教化 ,評估悛悔事實 ,實現特別預防目的

之丐ㄋ育邑 。

因此 ,依受別人之刑期性質及長短 ,在受刑人受徒刑執

行 已經過最低應執行期間之前提下 ,假釋之許可 、假釋之撤

銷 、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或再假釋等問題 ,即應側重特別

預防目的 ,以 一定之合理觀察期間內 ,受別人改悔向上 ,適

於社會生活之評估預測為基準 ,判 定其是否確有悛悔實據 ,

決定其是否適合轉化處遇方式 ,復歸 自由社會 。

二 、假釋制度涉及之基本權

假釋制度 ,包括假釋之許可 、假釋未經撤銷之效力 、假

釋之撤銷、假釋撤銷之效力等 ,固 然

一

1交 關受別人之人身 自由 ,

惟假釋之撤銷 ,僅是向復受別人原應受人身 自由限制之狀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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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額外限制受別人之人身自由 。故假釋制度並未直接涉及

人身自由之侵害 ,其憲法審查 ,不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而

應適度尊重立法者就假釋制度之整體規範計畫 ,容許較為寬

廣之立法形成空間 。

雖然如此 ,假釋制度亦非僅是國家對受刑人之恩惠或恩

典。受刑人人監接受徒刑執行一定期間後 ,確有悛悔實據者 :

享有 「藉由努力改悔向上 、爭取假釋機會 、重返 自由社會」

之利益或地位 ,彳1交 關其人身自由 、人格發展 、人性尊嚴或其

他權益 ,雖非一種具有積極請求權性質之基本權 ,仍應認為

係一種具有消極防禦權性質之基本權 ,屬 憲法第 22條規定

之概括基本權保障範圍 。享有此一保障者 ,不僅是初次入監

接受徒刑執行之受刑人 ,亦 包括 曾經獲得假釋 ,嗣後假釋經

寸月ㄊ交銷 ,再度入監接受徒刑執行之受別人 。

假釋制度既然涉及受別人基本權之保障 ,亦 涉及國家機

關落實刑事政策特別預防目的之憲法誡命 ,即非單純立法裁

量或制度選擇問題 ,仍應受憲法審查 。

三 、假釋撤銷後之殘刑執行

本件所涉之問題層次 ,並非無期徒刑假釋是否撤銷之問

題 ,亦 即是否應區別不同情形分別規範假釋撤銷原因之問題 ,

而係無期徒刑假釋撤銷後之效力問題 ,亦 即是否應區別不同

情形分別規範殘別執行之問題 。

基於貫徹國家刑罰權 、落實矯正教化功能 、實現防衛社

會目的 ,系 爭規定針對假釋經撤銷之受別人 ,令其再度入監

執行殘刑 ,目 的固然正當 。然而 ,其為達成此一目的所採取
5



之手段 ,是否為適當 、必要之手段 ,則 有疑問 。

無期徒刑假釋撤銷後 ,原 無 「殘餘刑期」問題 。系爭規

定將無期徒刑之殘刑 「有期徒刑化」,擬制其殘餘刑期為 25

年 (或 20年 )。 此一刑期擬制及期間長短 ,立法政策上是否

妥適 ,或有討論餘地 。但此為立法形成空間 ,應子尊重 ,不

生違憲問題 。

然而 ,系 爭規定要求殘餘刑期全部執行完畢後 ,再接續

執行他刑 ,且殘刑與他刑不合併計算再假釋最低應執行之期

間 。立法者顯然認為 ,如合併計算殘刑與他刑之執行期間 ,

將使殘刑部分不能完全執行 ,造成受刑人二度受假釋之不合

理現象 。

問題是 ,為何殘刑必須 「完全執行 」 ?為何二度假釋係

「不合理現象」 ?立法者此一規範計畫 ,純粹係基於公正應

報及一般預防考量 ,完全忽略假釋制度應

一

貝ll重 追求實現之特

別預防目的 ,不但剝奪受刑人於殘餘刑期內 「藉由努力改悔

向上 、爭取再假釋機會 、重返 自由社會」之基本權 ,亦違反

國家機關矯正教化受刑人 ,協助其早 日復歸社會之憲法誡命 。

立法者採取之手段與其 目的之達成間 ,顯然不符比例原則 。

從而 ,基於特別預防目的 ,假釋撤銷後再度入監執行殘

刑之受別人 ,特別是反社會性或危險程度不嚴重而無特別預

防考量之受別人 (例如未犯罪而僅違反保護管東事項 ,或雖

犯罪但情節輕微 ),於具備假釋要件之前提下 ,應有再獲假釋

之機會 。亦即 ,經過一定合理觀察期間後 ,綜合考量諸多受

別人個人情狀及在監表現等因素 ,如確有悛悔實據 ,適於重

6



入社會生活 ,即應許可其再度假釋 ,無 強令其繼續在監接受

徒刑執行 ,限制其人身自由之必要 。

因此 ,系 爭規定之所以違憲 ,不在於假釋撤銷後殘刑之

「刑期長短」(無期徒刑之 25年或 20年 ,有期徒刑之剩餘

刑期),而在於假釋撤銷後殘刑之「執行方式」,欠缺「彈性」,

只針對「刑期」(別 的因素),不針對「受刑人」(人的因素),

未區別不同情形 ,而 「一律」、「固定」執行殘餘刑期完畢 ,

否定個別受刑人於殘餘刑期內再度獲得假釋之可能性 !

肆 、結論

依系爭規定 ,無期徒刑假釋撤銷後 ,必先執行殘餘刑期

25年 (或 20年 )屆滿後 ,如有他刑 ,再接續執行他刑 ,且

於計算再假釋最低應執行期間時 ,執行殘餘刑期期間與執行

他刑刑期期間 ,不 合併計算 。

依本件判決多數意見 ,系 爭規定有關無期徒刑殘餘刑期

部分 ,應 區別假釋撤銷原因 、更犯罪情節輕重 、假釋期間更

生計畫執行成效等情形 ,依比例原則 ,針對不同情形之受刑

人 ,分別改定不同之殘餘刑期 。

上開多數意見 ,切 割系爭規定段落 ,r艮縮違憲宣告範圍 ,

未能全盤解決問題 。以下疑問 ,有待釐清 :其一 ,無期徒刑

假釋撤銷後之殘餘刑期 ,乃 劃定國家刑罰權時間範圍之通案

問題 ,對任何受別人應屬相同 ,是否適宜因不同個案受刑人

而改定不同刑期 ?其二 ,改定後之殘餘刑期執行完畢 ,不 問

受別人是否改悔向上 ,有 無悛悔實據 ,刑之執行當然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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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 ,是否合理 ?其三 ,對於反社會性或危險程度不嚴重之

無期徒刑受刑人 ,改定後之殘餘刑期 ,相較於假釋撤銷後有

期徒刑受刑人之剩餘刑期 ,可能更短 ,是否合理 ?

依本席意見 ,系 爭規定違憲後 ,不 生 「改定殘餘刑期 」

問題 ,只 生 「改定再假釋要件」問題 !換言之 ,無期徒刑假

釋才月ㄊ交銷後 ,仍有假釋規定之適用 ,只 要具備假釋要件 ,受刑

人仍有再獲假釋機會 。比之假釋要件 ,包括客觀要件 (一 定

期間)與主觀要件 (悛悔實據 )p所不同者 ,應針對受別人之

人的因素 ,區別假釋撤銷原因、更犯罪情節輕重 、假釋期間

更生計畫執行成效等情形 ,改定再假釋要件 ,以一定之合理

觀察期間為基準 ,判 定受刑人是否確有悛悔實據之事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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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l13年 憲判字第 2號判決

協 同意見書

尤伯祥大法官提出

陳忠五大法官加入

本席就本號判決之結論 ,均 敬表贊同。ll隹 ,就 多數意見以比例原

則審查中華民國8b年 11月 2b日 修正公布及虯 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

並自少5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θ 條之 1第 5項 中,有 關無期徒刑

假釋經撤銷者一律執行固定殘餘刑期滿 20年或 25年之規定(即 系爭

規定一及三),進而宣告系爭規定一及三違反憲法第 8條保障人身自

由意旨之理據 ,本席認為尚有值得補充之處 ,爰就此部分提出協同意

見書如下 。

一 、 假釋之撤銷與否乃至撤銷後殘餘刑期之執行 ,均應符合比例原

則 :

假釋中之受別人 ,縱受保護管東而有應遵守之事項 ,但人

身自由並未受限制 。寸月牧銷假釋係公權力之行使 ,其結果是使假

釋中之受別人回監獄接受機構處遇而剝奪其人身自由 。假釋撤

銷後之殘餘刑期 (下稱殘刑 )如何執行 ,則 涉及人身自由受剝

奪之長度 。殘刑之執行雖係接續執行原本宣告之刑罰 ,但 因刑

罰乃不得已之強制措施 ,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 ,仍應受到嚴格

之限制 (司 法院釋字第 775號解釋理由書第 ll段參照 )。 綜上 ,

基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假釋之撤銷與否乃至殘毋ll如 何

執行 ,均應符合比例原則 ,不 得使人身自由遭受過度剝奪 ,否

則即不符憲法第 8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 (司 法院釋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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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θ 6號解釋理由書第 8段參照 )。

寸
一
故銷假釋之原因 ,除假釋中故意更犯罪而受逾六月有期徒

刑之宣告確定者 ,應依刑法第用 條第 1項 規定撤銷假釋外 ,其

受緩刑或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 ,依同條第 2項之規

定 ,須 有再人監章丸行刑罰之必要 ,始得撤銷其假釋 。此外 ,假

釋中付保護管東而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冷 條之 2所定應遵

守之事項 ,情 節重大者 ,依 同法第〞 條之 3第 2項之規定 ,典

獄長得報請撤銷假釋。以上刑法第 78條 第 2項及保安處分執行

法第 u條之 3之規定 ,均係留有判斷空間之裁量性規範 ,雖分

別以 「有再人監執行刑罰之必要┘及 「情節重大┘之不確定概

念作為撤銷與否之標準 ,但執法者據以判斷 、決定之際 ,基於

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以及刑罰之最後手段性 ,自 均應準諸

比例原則行使上開規定之判斷及裁量權限 。申言之 ,依刑法第

用 條第 2項 判斷是否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時 ,應考量假釋

中故意更犯之罪的情節重大與否 ,而作成是否依保安處分執行

法第〞 條之 3第 2頂撤銷假釋之決定時 ,亦應考量有無令受假

釋人再入監執行之必要 。多數意見雖基於憲法第 8條保障人身

白由之意旨及刑罰之最後手段性 ,認為無期徒刑經撤銷假釋者 ,

其殘餘刑期之計算與執行仍應符合比例原則 ,1l任並未依相同理

由述及假釋之撤銷與否亦應受比例原則之拘東 ,略有未盡完整

之憾 ,本席爰子補充 。

就系爭規定一及三規定無期徒刑假釋經撤銷後一律執行固定殘

餘刑期 20年或 25年 ,何 以不符手段必要性 ,多 數意見之說理

有補充之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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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系爭規定一及三規定無期徒刑假釋經撤銷後一律執行固

定殘刑 20年或 25年 ,多 數意見雖認為不符手段必要性而違反

比例原則 ,惟 ,無期徒刑假釋經撤銷後一律執行固定殘刑 ,何

以不符手段必要性 ,自 須究明作為刑罰手段之無期徒刑之目的

何在 。具體而言 ,這項刑罰手段之目的 ,究係為防衛社會安全

而將受刑人永久隔離於社會 ?抑 或仍基於特別預防之 目的矯

正 、教化受別人 ?蓋若係前者 ,則 無期徒刑假釋經撤銷後 ,即

使一律令受別人再入監獄執行至死亡為止 ,亦屬達成無期徒刑

固有目的之合適手段 ,遑論固定殘利 20或 25年 。本席認為就

何以無期徒刑並非為終生隔離受刑人而設 ,仍 以特別預防之矯

正、教化為目的乙節 ,多 數意見之說理有子以如下補充之必要 :

(一 )刑罰之 目的不僅是為追求公正應報罪責及一般預防 ,特別預防

更是刑罰執行之主要目的 :

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 ,國 家得在別無其他

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的情況下 ,立法

將侵害該等法益之行為規定為犯罪 ,而 以刑罰作為防衛法益之

手段 (司 法院釋字第糾b號解釋理由書第 1段及釋字第bb9號

解釋理由書第 1段意旨參照 )。 對犯罪施以刑罰之法律 ,不僅

藉由犯罪構成要件明定不得侵害法益之行為規範 ,更藉由刑罰

的制裁效果來確保該行為規範的被遵守 ,俾遏阻侵害法益之犯

罪行為。立法者是為一般預防之目的而使用刑罰 ,刑罰因此自

始即具有一般預防犯罪之功能(司 法院釋字第 7θ l號解釋理由

書第 31段之意旨參照 )。 而於犯罪行為發生時 ,以 刑罰施加的

痛苦公正應報行為人侵害法益之惡害 ,不 僅是實現正義 ,而 且

是實質平等地區別對待違法者與守法者。故刑罰之施加是為了
3



應報犯罪 ,並基此 目的而導出罪責原則與罪刑相當原則 ,進 而

因有罪必罰而使其他人民對法律之禁止或當為誡命產生確信 ,

強化 了刑罰的一般預防功能 。然而 ,基於以下理由 ,刑罰 ,尤

其是 自由刑 ,若僅以應報及一般預防為 目的 ,必 不能達成防衛

法益之任務 :

1.犯罪人無視刑法之當為或禁止誡命而實施侵害法益之犯罪

行為 ,已顯現出社會與法律的敵對性與危險性 。若不予以矯

正而使其再社會化 ,則 其縱使受刑贖罪 ,仍 可能於執行完畢

後再犯罪 。

2.人監服刑不僅在受別人身上烙上恥辱的印記 ,貶抑甚至奪

去其 自尊心與責任感 ,並使受別人中斷其與家庭的關係 ,甚

至拆散其家庭 。刑期愈長 ,愈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自尊心與

責任感受損的受別人 ,本 已難期能於 出獄後守法守紀 ,若連

家庭等社會支援 系統的支撐也沒有 ,則 更難期待其能順利

經營社會共同生活 。因此 ,自 由刑若不以矯正 、教化受刑人

為 目的 ,則 監獄行刑即使仍有將犯罪人隔離於社會之外的

功能 ,但必然同時昇高受別人出獄後再犯罪之風險。守卬有進

者 ,在監獄之封開環境 中 ,受別人難免因同儕心理而相濡以

沫 ,彼此合理化犯罪行為 ,本 已守丑曲的道德觀念愈加積重難

返 ,法敵對性益深 。於此同時 ,互相傳授犯罪技術並擴張犯

罪社會關係 ,則 昇高了受刑人的危險性 。上述法敵對性與危

險性的強化與昇高 ,進一步提高了出獄後的再犯風險。不以

矯正 、教化為 目的之監獄行刑 ,必使監獄成為罪犯之養成

月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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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德國別法學者李斯特 (F.vonL必zt)在 lθ 世紀末所

言 ,應報的正義所衍生的惡果 ,是足以造成一個促成犯罪的刑

罰l。 僅為應報而執行丹ll罰 ,不 但不能達成刑罰防衛法益之任

務 ,反而與此目標背道而馳 。就作為法理念之合目的性而言

一僅為應報而執行刑罰 ,與 比例原則有違 。因此 ,刑 罰固然是為

了公正應報罪責與一般預防之目的而動用 ,但其執行必須以特

別預防為主要目的 (司 法院釋字第 796號解釋理由書第 l0段

參照),已是普世性之原則 ,因 此監獄行刑法第 1條揭明該法

係以矯治處遇 ,促使受別人改悔向上 ,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

能力為目的而制訂 ,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l0條第 3

項更明定 :「 監獄制度所定監犯之處遇 ,應 以使其悛悔自新 ,

重適社 會為 目的 (ThepenitentiarysystemSh㎡ lcompⅡ比

treatlnent ofprisoners thc essential airn ofwhich shall be their

rehrmationandsocialrehabilitation.)。 ┘

從 自由刑成為現代刑罰制度的主要手段的過程來看 ,更能

印證上開結論 。蓋於啟蒙運動之理性主義形塑現代刑罰制度

前 ,無論在東方或西方 ,生命別與身體刑都是主要的刑罰手段 ,

監獄只是用來拘禁待審嫌犯及待洪死刑犯之處所。啟蒙運動者

認為這兩種刑罰手段既野蠻、殘西告又無助於遏阻犯罪 ,因 而提

倡特別預防思想。由此思想指導建構的現代刑罰制度 ,主 張藉

由監禁來矯正犯罪人 ,因 而於 18世紀末至 lθ 世紀初期 ,自 由

刑逐漸大量使用 ,最終取代身體利及生命刑而成為刑罰的主要

手段2。
簡言之 ,自 由刑 自始就是以矯正犯罪人為主要目的之

】
轉引自 :林山田 ,刑 罰學 ,1987年 第 3版 ,第 193頁 。

2前註書 ,第 18炃 至 18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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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刑罰手段 。監獄行別的理想 ,應該是改造犯人而非創造犯人 。

監獄創造的犯人不應比改造的犯人更多 ,否 則是悖離自由刑本

質的異化 (alienation)。

作為刑罰手段之無期徒刑 ,若 不以特別預防為目的 ,即 無合憲

之可能。故合憲之無期徒刑 ,不 應是令受刑人一律終生於監獄

月艮毋〢之刑罰 :

基於比例原則之合 目的性要求 ,刑 罰的使用必須兼顧應

報 、一般預 lt方 及特別預防三個 目的。由於應報是動用刑罰的正

當性基礎 ,故 司法實務在量處刑罰時 ,應 先為給予罪責相稱之

應報而依罪責程度訂出量刑之上限 ,進而於此上限內 ,為 達成

特別預防之 目的 ,審 酌與行為人之矯正 、再社會化及再犯可能

性等一切與此目的有關之量刑因子 ,預 測行為人經監獄行刑之

教化完成矯正所需之時間(若無以監獄教化達成特別預防目的

之必要 ,則 法院得宣告緩刑 ),進而依此預測定出宣告別 。正

因宣告別是法院在量刑當下基於對監獄教化達成特別預防 目

的所需時間之預測 ,因 此具有暫定性 ,於行刑過程中始終應依

比例原則 ,接受別人矯正之進度 ,調整 、採取最有助於受別人

再社會化 、對其侵害最小之執行方法 。

有期徒刑之量處與執行固係如此 ,無期徒刑亦然。申言之 ,

鑑於無期徒刑侵犯之基本權 (人身自由)的 重要性以及剝奪的

長期性 ,基於比例原則 ,限於犯罪人之罪責大到足以要求其以

終生償付 ,且於量刑時研判其可能需於監獄內終生矯正 ,始得

宣告無期徒刑 。

無期徒刑在文義上雖是終生剝奪人身自由之刑罰 ,然 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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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下理由 ,若 完全按此字面意義而將無期徒刑理解為必須一

律在獄中終生服刑 ,則 無期徒刑將是憲法所不容許的刑罰手

段 :

1.這種無期徒刑侵犯人性尊嚴 :

每個人都有理性 ,不 須仰賴任何外在權威之指導 ,就能在社

會共同生活中依其理性自主決定並為其決定負責 ,因 而都

是能自我完善的獨立、平等之道德主體 ,並 因具有作為道德

主體之人性而享有不可侵犯之尊嚴 。憲法以人性尊嚴之維

護與人格 自由開展之尊重 ,̄作 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

價值 (司 法院釋字第 b03號解釋文參照 ),並為鞏固這項核

心價值而平等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 ,目 的正是在實現作為

社會成員之每個人的人性尊嚴並維護其主體性 (大法官已

在司法院釋字第 585、 b03、 63b、 “b、 b8少 等號解釋及本庭

l12年 憲判字第 8號判決 ,迭次揭明基本權係實現人性尊

嚴 、維護個人主體性所必要之 旨),並日召示唯有個人之主體

性在社會共同生活中得到確保 ,每個人都能自由開展其人

格之國度 ,才 是值得生活在其中的樂土。因此 ,憲 法所描摹

之個人圖像是活在社會中的理性人 ,並 以個人作為社會成

員為前提而保障其人性尊嚴 ,若 無期徒別是必須終生在監

獄中服刑之刑罰 ,則 實際上是藉由監獄之隔離功能將受別

人永久逐出社會之措施。這樣的無期徒刑 ,因 具有永久否定

受別人社會成員身分之作用 ,也就不必再以使其復歸社會

作為行毋ll之 目的 。縱使國家在外觀上並未放棄對無期徒刑

受別人之矯正 ,但實際上受刑人因無望復歸社會 ,才艮本沒有

接受矯正之動力 。淪為純粹防制犯罪對象與社會防衛客體
9



之受別人 ,其實是被當作社會的 「敵人┘或 「他者」,其人

性尊嚴已遭否定3。

2.這種無期徒刑即使不是西告別 ,至少也是殘忍、不人道之處遇

或懲罰 :

就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條前段 :「 任何人不得施以

西告別 ,或 予以殘忍 、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 (No one

shallbesu切 ㏄tedto tortureor tocruel,inl在 uman or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之規定 ,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第 2點指出 ,其 宗旨是保障個人的尊嚴和身

心健全 ,該 公約並以第 10條 第 1項 :「 自由被剝奪之人 ,

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固有人性尊嚴之處過 (All persons

deprivedoftheir libertyshallbetreatedwithhumanityandwith

respectfortheinherentdignityofthehumanperSOn.)。 」之規

定 ,充實了第 7條之禁止規定 。終生剝奪人身自由之無期

徒刑 ,因 侵犯人性尊嚴而違反公約第 10條第 1項 ,進而即

使未達西告刑之程度 ,至 少仍是公約第 7條禁止之殘忍 、不

人道或侮辱之處過或懲罰。尤其 ,早 已有學術研究之結果指

出 ,長期監禁有對受刑人之人格造成傷害之相當程度風險。

若受別人無重獲 自由之希望 ,處在了ㄏ汝\獨 、絕望狀態下之監

禁 ,甚 至有可能使其成為精神病患
↑。一旦這種風險實現 ,

就是在剝奪人身自由所帶來之痛苦外 ,另 對受別人造成額

3德
國聯邦 憲法法院早在 1977年 「關於謀殺 罪無期徒刑之合 憲性 」之判洪

(B沇 rfGE,今5,187)中 ,即 已指 出如果國家必須為 自己而強制地剝奪 (cntkleiden)

一個人的 自由 ,卻不給他至少有機會得以重新享有 自由 ,則 將抵觸人性尊嚴 。該

判決之 中譯 ,見 司法院印行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 (三 ),第 1少 至 l0猝 頁。

上開見解之出處 ,見其中第 b2頁 。
碎
林山田 ,註 1書 ,第 18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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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外、不必要之傷害。若再審西ㄅ上述學術研究之結果 ,則 令受

別人一律終生在獄中服刑之無期徒刑 ,其 殘忍、不人道之性

質 ,更加明顯 。

因此 ,作 為刑罰手段之無期徒刑 ,仍 應基於特別預防之目

的 ,給予已以相當期間之監禁償付罪責之受別人 ,因 改過遷善

而獲釋復歸社會之機會 ,並以此為合憲之前提 ,國 家因此相對

有義務以假釋或類似手段協助其重返社會。給予無期徒刑受刑

人這個機會 ,並非逕行賦予其請求假釋之權利。只有悛悔有據、

已適於社會生活者 ,始配獲得這個機會 ,教化對其不起作用 、

仍具社會危險性者 ,仍不應予以假釋 ,自 屬當然 。就此而言 ,

因刑法第 77條 第 1項 規定 ,無期徒刑執行逾 25年而有悛悔實

據者 ,得 由監獄報請法務部 ,許其假釋出獄 ,給予無期徒刑受

別人得有假釋重返社會之機會 ,因 此我國之無期徒刑尚不抵觸

憲法 。

無期徒刑假釋遭撤銷後之殘別的執行 ,目 的仍是特別預防。系

爭規定一及三令受別人一律於監獄內執行全部之固定殘刑 ,實

已放棄特別預防 ,因 而違反比例原則 :

立法者就無期徒刑假釋撤銷後令受別人再入監執行殘刑

之制度 ,固 有形成之空間 ,惟 ,立法形成之殘刑制度仍應符合

比例原則 d申 言之 ,由於無期徒刑受別人假釋前業依刑法第 77

條第 1項於 與 年修正前或後之規定 ,於監獄中服刑逾 15年或

25年 ,其 罪責業經相當程度之應報 ,因 此假釋撤銷後再令其人

監執行殘別之目的 ,毋寧更應置重於特別預防 ,而 非應報。故 ,

於監獄內以機構處遇方式執行之殘刑長度 ,應 以達成特別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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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要者為限 ,從 而自應依撤銷當時之一切情狀 ,重新評估個

別受刑人於獄中完成矯正所需時間 ,而 非令所有這類受刑人一

律於獄中執行固定長度之殘刑。包括撤銷假釋之原因係另犯罪

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另犯罪之情節與應執行之刑之

輕重、在假釋期間為回歸社會所為之努力以及再犯可能性等情

事 ,均屬上述應納入評估之情狀 。經全盤考量上述一切情狀後

評估而得出應在監執行之殘刑 ,於執行時仍應給予悛悔有據之

受刑人得有假釋重返社會之機會。多數意見雖未述及此節 ,1l隹 ,

此係依其關於刑罰必要性原則之論理 ,顯 而易見的當然之理 ,

本席乃引而申之 。

若立法者未區分上開不同情狀 ,卻 明文規定所有這類受刑

人一律執行相同長度之殘刑 ,則 此等殘刑制度唯有在受刑人於

監獄執行殘刑期間 ,仍保有因改過遷善而獲假釋復歸社會之機

會的前提下 ,始有合憲之可能 。

系爭規定一及三並未區分上開不同情狀而規定不同之殘

刑長度 ,而 是規定所有無期徒刑假釋撤銷之受刑人均一律執行

固定殘刑 20年 或 25年 ,且依其 「執行滿」及 「執行完畢後 ,

再接續執行他刑」之文義 ,該 20年 或 25年之殘刑必須全部於

監獄內執行 ,而 未給予改過遷善之受別人獲假釋協助復歸社會

之機會 ,其 實已放棄特別預防 ,僅係為長期隔離受刑人而執行

殘刑 ,不僅與刑罰之 目的齟齬 ,且 亦可能使悛悔有據之受刑人

受超過必要程度之人身自由剝奪 ,因 而違反比例原則 。

認為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後 ,即應依其字面意思 ,回復為終

生於獄中執行之 自由刑 ,系 爭規定一或三規定之固定殘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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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或 25年實係將無期徒刑轉換成有期徒刑 ,反而有利於受刑

人 ,並無違憲可言之見解 ,乃 是將無期徒刑理解為必須一律於

獄中終生服別之自由刑 ,並 以此為前提所為之立論 。ll任 ,重 點

不在於是否有利於受別人 ,而 是在於憲法究竟容許國家使用什

麼刑罰 。如前所述 ,如是理解之無期徒刑 ,侵犯人性尊嚴 ,並

且至少是殘忍、不人道之處遇或懲罰 ,也不是立法者實際建構

之無期徒刑 。上開見解基於對無期徒刑之違憲理解而立論 ,已

難贊同 ,其 因此誤會而在殘刑之執行放棄特別預防 ,使受別人

成為被流放於監獄 20年 或 25年之 「他者」或 「敵人┘,亦 非

憲法所能容許 。

結 語

犯罪是惡 ,應 以有罪判決予以非價 、譴責 ,並值得以刑罰

公正應報 。非必罪孽深重 ,不 會以無期徒刑應報 。就此 ,本席

從無懷疑 ,也從不認為國家打擊犯罪以保護法益之決心與力道

可以稍有鬆動 。

然而 ,本席也深信 ,理性位於人性的核心 ,法治則根源於

理性 ,現代法治國是服膺於理性的國度 。包括刑罰在內 ,國 家

為了打擊犯罪而使用的一切方法 ,都必須服從才直基於理性的法

治原則 。要求刑罰的使用必須符合比例原則 ,不 能為了防治犯

罪而製造更多的犯罪 ,正是透過法治原則展現的人性光輝 。這

項要求更深層的意義在於 ,在 民主國家 ,懲 罰之權力來白人民 ,

人民是最終之懲罰者 ,而 罪犯無論其犯行如何令人髮指 ,一 旦

身陷囹團 ,就是社會中最少數 、弱勢的個體 。人民行使懲罰犯

罪之權力時 ,若能不因身居民主多數之地位而放任報復或因恐

ll



懼所生的防衛衝動 ,對社會中最少數 、弱勢之個體施以過度甚

至是殘忍 、不人道之處罰 ,則 這樣的民主政治 ,具備多數人不

恃強凌弱 、瞭解民主多數的權力仍應 自我節制的文化 ,依照法

治原則運作 ,不 會淪為多數暴政 ,也不虞倒退回專制政治 。宣

告系爭規定一及三不符比例原則 ,並諭知無期徒刑受別人於服

殘利時仍應有假釋之機會 ,其 意義正是再度宣示民主國家之人

民行使懲罰權時 ,應遵循法治原則 。若這個國家的多數人尸出從

於報復或恐懼的衝動 ,以 憲法不允許的毋ll罰 手段回應犯罪 ,亦

即以恣意懲罰來回應罪犯的濫用自由 ,則 在懲罰罪犯的同時 ,

自己也就丟失了一部份的人性 。本號判決只是指出了這個淺顯

易懂的道理 ,絕非縱容犯罪或軟化 了打擊犯罪的立場 。

據 說俄 國文 豪杜斯妥 也 夫斯 基 (FyodorMi㎞aylovich

Dosto匹vSkiy)曾 說 :「 沒有進入一個國家的監獄 ,就無法真正

了解那個國家 。評判一個國家 ,不 是看它如何對待最尊貴的公

民 ,而 是看它怎樣對待最卑微的那群人┘,這 句話經南非前總統

曼德拉 (NdsonRohh㏑ hlaMandela)引 述後 ,廣 為流傳
5。 以他

的這段話來觀照本號判決的違憲宣告 ,貝占切不過 ,爰 引為本意

見書之結語 。

5貝
芬 卓辛格 (BazDΥ山singer)在 其著作 《把他們關起來 ,然後呢》(㏑carcer斑ion

Nations一 AJourneytoJ必 tiCeinPrisonsAroundth芭 World)中 ,便 曾弓〡用過這句

話 。中譯本見 :陳岳辰譯 ,商 周 ,20lb年 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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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H3年憲判字第 2判決

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詹森林大法官提出

113年 3月 15日

本判決共有 8項 主文 ,除第 7項 主文外 ,本席均敬表贊

成 ;另 外 ,關於第 1、 2項及第 5項 主文 ,本席認理由部分 ,

有必要再為補充說明 。爰提出部分協同 、部分不同意見書 。

為配合本判決對法規之簡稱 ,以下將 86年 11月 26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第 79條之 上第 5項稱為系爭規定一 、9#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自95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9條之

上第 5項稱為系爭規定三 、86年 m月 26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

施行法第 7條之 上第 2項規定稱為系爭規定二 、9ㄥ 年 2月 2

日新增刑法施行法第 7條之 2第 2項 規定稱為系爭規定四 ,

合先敘明 。

壹 、對第 1、 2項 主文之協同意見

一 、假釋之受刑人 ,雖經撤銷假釋 ,其假釋中經過之全部

期間 ,應全數或適當折抵其須服之殘餘研ll期

受刑人 ,無論其係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之宣告 ,雖經

假釋 ,在假釋期間 ,其人身自由受保障之程度 ,與一般人民 ,

仍有重大差別 。

詳言之 ,在假釋中 ,應付保護管束 (刑法第 93條第 2

項);假釋中付保護管束者 ,應遵守法定事項 (保安處分執行

法第u條之 2條 );不 遵守且情節重大者 ,典獄長得報請撤

銷假釋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u條之 3第 2項 )。 再者 ,假釋

1



期間內 ,如 故意更犯罪 ,受逾六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或

故意更犯罪 ,受緩刑或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而 有

再人監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其假釋即應子守飲銷 ,或得予撤銷

(刑 法第 78條 第 1項 、第 2項 );一經撤銷假釋 ,其 出獄 日

數不算入刑期內 (刑 法第 78條第 #項 ),且須再度入監 ,服

殘餘刑期 (系 爭規定一 、三 )。

準比 ,本席雖贊成 m3憲判 2判決第 1、 2項 主文 ,但

仍有不得不語者為 :本於憲法第 8條保障人身 自由之宗旨 ,

受刑人 ,無論其係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之確定宣告 ,如假

釋出獄 ,嗣 又經撤銷假釋而須服殘餘刑期 ,則 其 自假釋出獄

至被守月牧銷假釋所經過之期間 ,均應按 日折抵殘餘刑期 ;退萬

步言 ,縱使不能按 日折抵 ,亦應按適當比例折抵 1。

前開看法之簡要理由在於 :假釋 中 ,受刑人雖非在監服

刑 ,但如前所述 ,其 自由權仍受法規重重限制 ,與在監獄 中

執行徒刑 ,差異不大 。有鑑於比 ,法律上 ,假釋 中之受刑人 ,

於經撤銷假釋前 ,應視為其 已受監獄服刑之教化而改過 自

新 。從而 ,即使嗣後經撤銷假釋 ,該受別人在比之前改過 自

新之表現 ,亦應予以正面評價而於執行之殘餘刑期折抵之 。

按 ,立法者既然對於在監執行有期徒刑之受刑人 ,依其

表現情形 ,設有縮刑制度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28條之 1),

即應對於經假釋之受刑人 ,不 分其係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之確定宣告 ,另 行制訂 「假釋出獄至被撤銷假釋所經過之期

間 ,折抵殘餘刑期」之規範 ,始屬貫徹憲法第 8條所保障之

人身 自由 ,並符合刑罰之教化 目的 。

I比
即 l13憲判 2判 決第 1項所指 ,立法者於依本判決修正刑法第 79條之 1第

5項 時 ,應考量 「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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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謂 :「 假釋之受刑人 ,如於刑法第 79條 第 1項前段所

定期間經過後 ,仍 未經撤銷假釋 ,其未執行之刑 ,以 已執行

論 ,故受刑人於假釋期間改過 自新之表現 ,立法者已以本條

項規定納入考量 。」

然而 ,刑法第 79條第 1項前段 ,正足以顯示受刑人於

假釋期間改過 自新之表現 ,法律上應予正面評價 ,而 非如刑

法第 78條第耳項完全抹煞之 。

二 、刑法第了9條第 1項 關於無期徒刑之 20年部分 ,及刑

法第了8條第η項 ,均有違怎疑義

無期徒刑受刑人之假釋期間為 25年 (刑法第 79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且在該期間中 ,若假釋被撤銷 ,受刑人之出獄

日數不能算入殘餘刑期 (刑法第78條第#項 ),且須再度入

監服 25年之殘餘刑期 (系 爭規定一);是整體觀察 ,除 系爭

規定一及三 ,已經 m3憲判 2判 決第 1項 主文宣告違憲外 ,

其實第 79條第 生項前段所定無期徒刑受刑人之假釋期間是

否過長而達過苛程度 、刑法第 78條第 耳項是否牴觸刑罰重

在教化之功能 ,致均有違反憲法第 23條 比例原則之虞 ,亦非

有討論必要 。

三 、無期徒刑受刑人 ,因被撤銷假釋而服殘餘刑期中 ,應

仍得給予再度假釋機會

依現行相關規定 ,無期徒刑受別人 ,須 受逾 25年之執

行 ,且有悛悔實據 ,始得聲請假釋 (刑法第 77條第 1項規

定);該 25年期間 ,並無縮刑之適用 (行刑累進處過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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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條之 上第 1項 )2。 假釋如經撤銷 ,則 須再度入監服 25年

(系 爭規定三 ),且在該 25年 ,不得聲請假釋 。易言之 ,無

期徒刑受刑人 ,須在監獄服刑至少 25年 ;假釋後如經守月牧銷 ,

另須二度服刑滿 必 年 。兩者相加合計至少 50年 。

或有認為 ,鑑於有期徒刑之最長期間為 20年 (刑法第

33條第 3款但書 ,如有合併定徒刑者 ,最長為 30年 (刑法

第 51條第 5款但書),故上開 50年之期間 ,尚屬相當 。

對於刑法第 77條第 1項前段關於無期徒刑應執行逾 25

年始有假釋機會 ,及系爭規定三所定之 25年殘餘刑期期間 ,

113憲判 2判 決 ,基於尊重立法裁量 ,並未直接宣告為違憲。

惟本席認為 ,系 爭規定三所定之 25年 ,不論立法者將來

依本判決意旨而子修改時 ,是否維持 、降低或提高 ,均應一

併考量無期徒刑受別人於服殘餘刑期中 ,如有悛悔實際 ,仍

應享有聲請再度假釋之機會 。本席深信 ,無期徒刑受別人 ,

既已服刑逾 25年 ,若於殘餘刑期 巧 年間 ,無任何再度假釋

機會 ,實屬人身自由之最嚴重侵害 ,毫無任何憲法之正當基

礎 。況且 ,若無前述再度假釋機制 ,則監獄執行刑罰之教化

功能 ,有何實踐可能 ?

貳 、對第 5項 主文之協同意見

m3憲判 2判 決第 5項 主文諭知 ,本判決除對聲請人發

生效力外 ,亦可溯及於其他仍繼續被依系爭規定一或三 ,而

執行 20年或 25年殘刑之無期徒刑受別人 (下稱其他無期徒

刑殘刑受刑人 )。 換言之 ,其他無期徒刑殘刑受刑人 ,雖未向

2行
刑 累進處遇條例第 28條之 1第 1項規定 :「 累進處遇進至第 3級以上之有期

徒刑受刑人 ,⋯得依左列規定 ,分別縮短其應執行之刑期⋯」。

↑



本庭聲請憲法審查 ,亦可依本判決意旨 ,獲得相關救濟 。

本席十分贊同本項主文 ,茲再補充理由於下 。

大法官及憲法法庭基於釋憲聲請 ,宣告法規範違憲而失

效者 ,其主要模式分為違憲立即失效 、違憲定期失效兩種3。

對犖請朱之當事人而言 ,該二法規範失效之宣告 ,均具溯及

既往效力 。換言之 ,無論大法官或憲法法庭係宣告法規範違

憲且定期失效 ,或宣告法規範違憲且立即失效 ,聲請人均得

據該解釋或判決 ,獲得相關之救濟再°

惟在大法官解釋時期 ,雖然解釋宣告法規範違憲 ,且諭

知立即失效 ,或 宣告違憲且諭知定期失效 ,但解釋之效力僅

及於個案之聲請人 。若非犖請案之當事人 ,即使亦曾經法院

依同一法規範為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仍不得據大法官宣告該

法規範違憲之解釋 ,尋求救濟5。

前述情形 ,在 憲法訴訟法時期 ,已有部分不同。申言之 ,

m上 年 1月 #日 修正施行之憲法訴訟法第 53條第 1項及第 2

31l1年
1月 4日 修正施行之憲法訴訟法第 52條 >、見定 :「 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且

應失效者 ,該法規範自判決生效日起失效。但主文另有諭知溯及失效或定期失效

者 ,依其諭知 。」l12年 6月 21日 修正公布 ,同 年 7月 7日 施行之同法第 53條
之修正理由稱 :「 第 52條 第 1項依歷來釋憲實務之慣例 ,明 定憲法法庭之判決宣

告法規範違憲且應失效者 ,得為立即失效 、溯及失效或定期失效之諭知⋯」。然

而 ,釋憲實務上 ,不論係大法官解釋 ,或迄今日(113年 3月 15日 )前之憲法法

庭判決 ,尚 未出現大法官或憲法法庭宣告法規範違憲 ,且 同時通案式論知該法規

範溯及失效 。
4大

法官解釋時期 ,大法官以釋字第 177號及第 185號解釋建構法令違憲且立即

失效時 ,其效力應及於原因案件聲請人之法理。嗣又以釋字第 725號及第 741號

解釋 ,確立違憲且定期失效之法令 ,對原因案件聲請人具溯及既往效力。憲法訴
訟法時期 ,有 關原因案件聲請人之救濟 ,就違憲且立即失效部分 ,參見憲法訴訟

法第 62條第 1項規定 ;違憲且定期失效部分 ,參見 同法第 64條 第1項規定 。
5比

即大法官經由釋字第 185號 、第 188號解釋 ,逐漸形塑而成之大法官解釋之

一般效力。亦即 ,大法官之解釋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且除解釋文另諭知違憲

之法令溯及生效或定期失效外 ,該解釋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因此 ,非原因案

件之釋憲聲請人 ,不得據大法官之解釋 ,尋求救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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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 :「 (第 1項 )判 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者 ,於判決前

已繫屬於各法院而尚未終結之案件 ,各法院應依判決意旨為

裁判。(第 2項 )判 決前已適用前項法規範作成之刑事確定裁

判 ,檢察總長得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 ,提起非常上訴 (第 二

項 )」 。

依本條規定 ,憲法法庭判決法規範違憲且立即失效者 ,

該判決之效力 ,不僅及於一切正在各法院審理中之案件 ,而

且溯及擴張及於在該判決前 ,業經各法院適用該違憲法規範

而裁判確定之刑事案件 ,故各該刑事確定終局裁判之被告 ,

得因前開憲法法庭判決獲得非常上訴之救濟 。

憲法訴訟法上開規定 ,於 112年 6月 21日 又經部分修

正 。新修正之憲法訴訟法第 53條規定 :「 (第 1項 )判 決宣告

法規範立即失效或溯及失效者 ,於判決前已繫屬於各法院而

尚未終結之案件 ,各法院應依判決意旨為裁判 。(第 2項 )判

決前適用立即失效之法規範作成之確定裁判 ,其效力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 ,不 受影響 。(第 3項 )判決前以溯及失效之法規

範為基礎作成之確定裁判 ,得依法定程序或判決意 旨救濟

之 ;其為刑事確定裁判者 ,檢察總長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 。┘

依修正後之第 53條規定 ,法規範經憲法法庭宣告違憲

時 ,該法規範必須同時被諭知溯及失效 ,在該憲法法庭判決

作成前 ,業經各級法院判決確定案件之當事人 ,始得據比憲

法法庭判決意旨,刑 事被告並可獲得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

之救濟 (參見該條第 3項 )。 至於法規範雖經憲法法庭宣告違

憲 ,但 同時被諭知定期失效者 ,則在該憲法法庭判決作成前 ,

業經各級法院判決確定案件之刑事被告 ,即不得據此憲法法

庭判決而獲得救濟 (參見該條第 2項 、第 5耳 條第 1項 、第

6



63條及第“ 條 )。

本席於大法官解釋時期 ,即 曾就 「法令經大法官解釋宣

告違憲 ,且應立即失效者 ,非該解釋之聲請人 ,但先前已遭

法院適用該違憲法令 ,而 受不利終局確定刑事裁判之當事

人 ,得否持上開解釋請求救濟」之問題 ,於 生08年度憲二字

第 200號聲請案不受理決議之協同意見書中,表示不同想法。

在該意見書中 ,本席認為 ,經大法官解釋宣告立即違憲之刑

事法令 ,考量刑事案件通常嚴重侵害人民之自由權 ,且其著

重實質正義之本質 ,不 適合與其他民事、行政案件相提並論 ;

是在刑事法令被宣告違憲後 ,其效力除及於聲請人外 ,亦應

擴及於其他類似刑事確定裁判之被告6。 在該被宣告違憲之法

規範仍直接 、現時地侵害其他類似刑事確定裁判被告之人身

自由之情形 ,尤應如此 。

延續上述論理 ,本席茲認為 ,被宣告違憲而定期失效之

刑事法規範 ,其溯及效力所及之對象 ,亦應與被宣告違憲土

即失效之刑事法規範相同 。蓋法規範一旦被宣告與憲法意旨

不符 ,該法規範長久以來之違憲狀態即屬確立 。憲法法庭縱

基於法安定性之考量 ,避免法真空狀態之存在 ,而諭知定期

失效 ,使該違憲之法規範於一定期限後 ,始失其效力 ,但該

法規範之違憲狀態 ,從確立時起 ,與被宣告違憲立即失效之

法規範 ,並無本質之差異 。因此 ,基於刑事案件重視實質正

義之性質 ,對於遭該違憲法規範裁判之其他類似刑事案件被

告 ,不應為不同之對待 。

按系爭規定一及三涉及之基本權人 ,係經撤銷假釋而須

6詳
細論述請參見 ,本席所提之 108年度憲二字第 200號聲請案不受理決議之協

同意見書 ,第 3-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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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執行殘刑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其 人身 自由自屬遭重大侵

害 。有鑑於比 ,m3憲判 2判決 ,除以第 1項 主文宣告該二

規定違憲且定期 (2年 )失效外 ,另 以第 5項 主文諭知 ,本

判決之效力 ,亦及於聲請人以外之其他被依該二規定執行殘

行之無期徒刑受別人 ,俾一併終止該二規定繼續侵害其他無

期徒刑受刑人之人身自由 。比第 5項 主文彰顯刑事案件重視

實體正義之本質’,及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意 義著實深

遠 !

參 、對第了項主文之不同意見

依 113憲 判 2判 決第 7項 主文 ,系 爭規定二及四並無違

憲情事 。

惟 ,對於系爭規定二及四 ,本判決僅審查是否違反禁止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 ,而 完全忽略 ,該二規定違

背刑法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項從輕原則 ;且立法者就此違背

情事 ,未賦子任何理由 。準比 ,系 爭規定二及四顯為恣意立

法而屬違憲 。

一 、系爭規定二及四為何不適用從輕原則 ,立法者未為任

何說明

按罪刑法定原則為憲法之重要原則 ,乃 現代法治國之根

基 。刑法第 1條依此原則明定 :「 行為之處罰 ,以行為時之法

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 ,亦 同 。┘

又 ,行為後發生刑法條文修正情事時 ,新舊法問應如何適用 ,

刑法第 2條亦明定 :「 (第 1項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 ,適用

7比
由本判決理由書第 57段論理 ,可 以得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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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時之法律 。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 ,適用最有

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第 2項 )沒收 、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

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由是可知 ,倘刑法於人民行為後

有變更 ,且係對人民人身自由限制為更不利之修正 ,應採從

輕原則 。

依比 嗎司於假釋 中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被依法撤銷假釋 ,

致應執行殘餘刑期之期間 ,系 爭規定一及三於人民受無期徒

刑宣告確定後 ,為不利之延長修正者 ,其修正之效果雖非新

增人民行為時所無之刑罰規定 ,而係涉及撤銷假釋後應執行

殘刑期間之延長 ,但對被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刑人而言 ,

仍 已實質增加人身自由拘東期間 。對比一法律變更 ,依刑法

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在新舊法之適用上 ,即應以舊

法為準 ,亦 即無期徒刑受別人所須服之殘餘刑期 ,應為行為

人犯罪時 ,法律所定撤銷假釋後應執行之較短殘餘刑期 ,而

非修正後之較長殘餘刑期 。

然系爭規定二及四 ,卻選擇不採刑法第 2條第 生項及第

2項之原則規定 ,改以 「撤銷假釋原因發生事安發生時」作

為刑法第 79條之 上第 5項 兩次修正之新舊法適用標準 。查

該二次修正之立法理由雖言明係依 「不溯及既往」之原則設

計
8,然對為何須在 已有刑法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須之規定

下 ,另 定系爭規定二及四 ,則無任何隻字片語 。

8系
爭規定二之立法理由為 :「 本條第 2項 係配合刑法第 79條之 1第 5頂之增訂

而修正 ,亦 比照前項 『不溯及既ㄔ主』之原則 ,使在本條修正施行前已經發生撤銷

假釋之原因事實者 ,亦得適用原條文規定計算其應執行之期間」。系爭規定四之

立法理由為 :「 配合刑法第 77條假釋要件之修正 ,為使 目前在監服刑之受刑人及

在本次刑法第 77條修正施行前 ,已經判處刑罰確定正等待執行之人 ,仍得依修

正前之規定 ,從實審核其假釋 ,爰參酌並配合第 7條之 1之規定 ,增訂本條規

定 ,以 求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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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 ,從刑法體系整體觀之 ,同 為新舊法應如何適用之

準則性規定 ,立法者卻不附理由 ,訂定系爭規定二及四 ,採

取與刑法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項之原則性規定不同 、且較不

利人民之新舊法適用標準 ,在無期徒刑受別人經守月牧銷假釋

後 ,其應執行之殘餘刑期間之長短 ,涉及人民人身 自由之重

大法益考量下 ,系 爭規定二及四 ,已屬立法恣意而為違憲 。

二 、對照刑法第 了9條及刑法施行法第 8條之 1條規定 ,

更突顯系爭規定二及四之立法恣意

更進一步言 ,對照觀察立法者就刑法第 79條所為之歷

次修正 ,及就刑法施行法第 8條之 1之修正 ,亦顯見系爭規

定二及四 ,刻 意未遵守刑法第 2條從輕原則之弊病 。

刑法第 79條與本判決較為相關之處 ,係無期徒刑受刑

人經假釋者 ,須經過多少期間未經撤銷假釋 (下稱未經撤銷

假釋期間),其未執行之刑 ,始 以已執行論 。該條與系爭規定

一及三相同 ,歷經多次修正 ;或更精確而言 ,刑法第 79條 、

系爭規定一及三 ,均隨刑法第 77條 第 1項前段逐次修正提

高無期徒刑最短服刑期間 ,同 步修正 「未經寸飲銷假釋期間」

及 「守月牧銷假釋後執行殘刑之期間」。

換言之 ,刑法第 79條規定 ,係與刑法第 77條之修正有

連動關係 。．l仁縱然如此 ,在刑法第 79條歷次修正過程 ,立法

者仍嚴格遵循刑法第 2條從輕原則之誡命 ,並未制定如系爭

規定二及四之施行法規定。亦即 ,經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

若於獲假釋之時 ,係 用當時刑法第 79條所定較有利之「未經

撤銷假釋期間」(如 83年 1月 28日 之規定為假釋後滿 10

年),而在該 「10年未經守飲銷假釋期間」尚未屆滿前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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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雖修正刑法第勿 條 ,延長 「未經撤銷假釋期間」(如 86年

11月 26日 修正延長為假釋後滿 必 年),但並未針對比項修

正 ,另 於刑法施行法規定如系爭規定二及四之「從嚴」條款。

是國家即不得對本應適用有利規定 (假釋後滿 生0年未經撤

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改為適用較不利之規定 (假釋

後滿 必 年未經守飲銷假釋 )。 換言之 ,縱使該經假釋之無期徒

刑受刑人 ,其未經守月ㄊ史銷假釋之 上0年尚未屆滿 ,國 家亦不得以

嗣後修正之較不利新法規相繩 ,而將該 生0年之期間予以延

長。比乃立法者就刑法第 79條之修正 ,以 消極不訂定不利於

無期徒刑受刑人規範之方式 ,實踐刑法第 2條從輕原則之範

移║。

另外 ,同樣涉及期間長短 ,且立法者以積極立法方式遵

守從輕原則之立法 ,則 以刑法施行法第 8條之 上為適例 。本

條係規定 ,追訴權及行刑權之時效業已開始進行但未完成

前 ,如 法律有修正時 ,該未完成之時效 ,應適用新法或舊法 ?

易言之 ,與 系爭規定二及四之情況類似 ,刑 法施行法第

8條之 1亦為對於仍在持續之法律關係 ,在過法律修正時 ,

新舊法之適用問題 。

就此問題 ,立法者修正刑法施行法第 8條之 1時 ,恪守

從輕原則 ,明 定 「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 ,適用最有利於行為

人之規定┘。即使該條文後來配合 108年刑法總則時效章之

修正 ,再為調整 ,惟依舊恪遵從輕原則 。比與系爭規定二及

四 ,實有天壞之別 。

三 、 ′︳、6甲呈

系爭規定二及四雖僅為處理系爭規定一及三修法後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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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法間應如何銜接適用之規定 ,然該規定直接決定應執行殘

刑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如何情形可適用較短殘刑期間 、如何

情形應適用較長殘刑期 ,且新舊法問之差距 ,動輒以 5年或

10年起跳 ,故系爭規定二及四對應執行殘刑之無期徒刑受刑

人而言 ,其對人身自由之侵害 ,絕不亞於系爭規定一及三 。

刑事法規 ,涉及對於人民財產 、自由甚至生命之侵害 。

有鑑於比 ,立法者就法律修正時 ,新舊法應如何適用 ,本於

憲法罪刑法定原則 ,以刑法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項 ,揭 示從

輕之規定 。基於體系正義 ,立法者於修正任何刑事法規時 ,

均應受從輕原則之拘束 。倘出於特殊考量 ,選擇不同於上開

原則之立法 ,即應具體說明其不同選擇之 目的及必要性 ,以

證立其正當性 。系爭規定二及四 ,未附具其有別從輕原則之

正當理由 ,實難逃立法恣意之指摘 。

肆 、無期徒刑之確定宣告 ,等於束待一生之緊箍咒

刑法歷次修正 ,對於受無期徒刑宣告確定之人 ,一再加

重其基本權之侵害9。 僅就假釋制度而言 ,最短月艮刑期問 (刑

法第77條第1項 ),從原先之上0年 (2#年 1月 ),逐步延長

為必年 (86年 m月 )l0、 25年 (9耳 年 2月 );未經撤銷假

9中
華民國 86年 l1月 26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第 77條 第 2項規定 :「 無期徒刑裁

判確定前逾 1年部分之羈押 日數算入前項 已執行之期間內 。」(嗣 94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同條時 ,才多列同條第 3項 ,僅調整文字 ,規範意 旨相 同),亦屬關於加

重無期徒刑受別人之規定。該規定有關裁判確定前未逾 1年之羈押 日數不算入無

期徒刑假釋之 已執行期間內部分 ,經大法官釋字第 801號解釋宣告與憲法第 7條

平等原則有違 ,應 立即失效 。
的86年 l1月 l1日 修正之刑法第 77條 ,將無期徒刑受別人 ,及 累犯之有期徒刑

之受別人 ,於得聲請假釋前 ,所應服刑之期間 ,分別從逾 10年延長為逾 15年 ,

及從逾 l/2延 長為逾 2/3。 令人難以想像者 ,此項修正 ,僅就有期徒刑部分 ,賦

子理由 ;無期徒刑部分 ,居 然無任何修法理由 。參見 86年 11月 l1日 刑法第 77

12



釋期間(刑 法第 79條第1項 ),從原先之 上0年 (2再 年 1月 ),

逐步延長為 必 年 (86年 生1月 )1l、 20年 (阿 年 2月 )12;

寸月牧銷假釋後執行殘刑期間 (刑法第 79條之 上第 5項 ,即本

判決所稱之系爭規定一及三),從原先 20年 (86年 11月 )

13,延長為 25年 (9耳 年 2月 )1再
°

立法者所以修正舊法或增訂新法 ,逐漸加重無期徒刑受

刑人之人身自由侵害 ,其可能原因 ,或許係因舊法施行經過

一段期間後 ,無期徒刑之受刑人又增多 ,或部分無期徒刑受

刑人經假釋後經守飲銷假釋所致 。

然而 ,前開原因是否亦與監獄之教化功能不彰相牽連 ,

而非可完全歸責於無期徒刑受刑人 ,已有深思餘地 。況且 ,

前開原因,有許多情形 ,其實僅與部分無期徒刑受刑人有關 ,

條之修正理由 :「 一 、按假釋之 目的在於鼓勵受別人改過 自新 ,給予受別人提前

出獄 ,重返 自由社會 ,以利其更生 。但近年來 ,入監受刑人之累再犯比例 日漸上

昇 ,可見目前假釋要件之規定未能適當發揮監獄教化之功能 ,故有必要再嚴謹假

釋要件 ,以符合全民對社會安全之期待 。爰將本條有期徒刑執行期間再修正為逾

二分之一 ,累 犯逾三分之二 。⋯」
Ⅱ

本次修正之理由為 :「 本條第 1項係配合第 77條 第 1項 無期徒刑執行期間之修

正 ,將無期徒刑之假釋期間延長為 15年 。」
坨

本次修正之理由為 :「 為配合第 77條無期徒刑假釋條件之提高及第 33條有期

徒刑上限之提高 ,爰將第 1項 之 15年修正為 20年 。」
∥

本次修正理由為 :「 增列第 5項 ,規定無期徒刑之殘刑需執行滿 20年 ,有 期徒

刑之殘刑需全部執行完畢後 ,始得再接續執行他刑 ,並不適用本條第 1項 合併計

算執行期間之規定 ,以 求其平 。」
Ⅱ

本次修正理由 ,再度令人訝異 ,居 然未對為何將無期徒刑殘餘刑期延長為 25

年 ,賦子任何理由 。請見該修正理由全文 :一 、第 51條數罪併罰有期徒刑之期

限已提高至 30年 ,而 具有數罪性質之合併執行 ,其假釋條件亦應配合修正 ,爰

將第 2項合併刑期 「逾 30年 」修正為 「逾 40年 」。如符合合併刑期逾 40年者之

假釋條件 ,其接續執行應與單一罪加重結果之假釋及與無期徒刑之假釋有所區別 ,

爰修正須接續執行 「逾 20年」始得許其假釋 。二 、合併執行之數罪中 ,如有符

合第 77條第 2項 第 2款之情形者 ,依該款之規定已不得假釋 ,自 不得 因與他罪

合併執行逾 40年 ,而獲依本項假釋之待遇 ,爰增訂但書 ,以杜爭議 。三 、第 4

項、第 5項 關於有期徒刑 、無期徒刑之假釋最長期間 ,亦 配合修正為「逾 20年」、

「滿 30年 」,以 資衡平 。

13



立法者卻持該原 因而通案地加重侵 害其餘無期徒刑受刑人

之人身自由 ,豈能謂為無牴觸憲法之情事 。

難道 ,憲法上 ,任何人一經受無期徒刑宣告確定 ,即須

終生戴著人身 自由受立法無止盡侵害之緊箍咒 ?

1#



忘法法庭 113年忠去︳︳字第 2號 >l︳ 洪部分不同忠見古

揚忠放大法官 提出

張攻文大法官 加入

茶宗珍大法官 加入

朱宮美大法官 加入

本號判決係分別就中華民國 86年 l1月 26日 修正公布

及 94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自95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9條之 1第 5項 關於無期徒刑部分 (下分別稱系爭規定一 、

三),以及規範系爭規定一及三之適用基準時點之刑法施行

法第 7條之 1第 2項 、第 7條之 2第 2項規定 ,是否合憲而

為 。本席就其中認系爭規定一及三違憲之本號判決主文第一

項 ,及因此違憲宣告而併為之主文第二項至第六項 ,均 尚難

同意 ,其餘部分則敬表贊同 。爰就本號判決主文第一項至第

六項部分 ,提 出不同意見書 。

士 、假群道技錯之無期徒研l︳ 受刑人尚非因系爭規定一及三

致人身自由受限制

86年 l1月 26日 修正公布及 94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

自 95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9條之 1第 5項係分別規

定 :「 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0年 ,

有期徒刑於全部執行完畢後 ,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1項有關

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

刑期者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5年 ,有 期徒刑於全部執行完畢

後 ,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1項有關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

不適用之 。」其等係關於假釋經撤銷之受刑人 ,其原經許假

1



釋之罪刑 ,因 原假釋之撤銷 ,應如何執行 (包括是否得再假

釋 )之規範 。而本號判決審查標的之系爭規定一及三 ,則係

指其中就 「無期徒刑」部分之規範 ,爰先此敘明 。

就遭判處無期徒刑之受別人言 ,其 因無期徒刑之執行致

人身自由受限制 ,係基於規範其所犯之罪得判處無期徒刑之

法規範 ,及對其犯行判處無期徒刑之裁判 ;另 此等無期徒刑

之受別人經許假釋而出獄者 ,因 於假釋期間有再犯罪等原因

而遭撤銷假釋 ,該假釋之撤銷因使 已出獄之受假釋人 ,須再

次人監服刑 ,而 直接涉及受假釋人之人身自由限制 (司 法院

釋字第 796號解釋理由書第 9段參照 )。 至於系爭規定一及

三 ,既係針對原遭判處無期徒刑確定而須執行無期徒刑之受

別人 ,因 假釋遭撤銷 ,其原應執行之無期徒刑 ,後續應如何

執行之規範 ;是此等受刑人 ,其 因再次受機構式執行 (下稱

入監執行 ),致人身自由因此再受r艮制 ,無論再受限制期間之

長短 ,均係基於據以撤銷假釋之法規範及撤銷假釋處分 ,以

及原判處其無期徒刑之法規範及裁判 ,均非因系爭規定一及

三所致 。是本席認假釋遭撤銷之無期徒刑受刑人尚非因系爭

規定一及三致人身自由受限制 。

式 、縱尤認系爭規定一及三涉及道技銷假群之無期徒毋l︳ 受

別人之人身自由限制 ,系 爭規定一及三亦與忠法比例原

貝l｜ 無速

一 、系爭規定一及三是否連反比例原則 ,危採尤熬採羊子

以密直

縱基於 系爭規定一及三因關係受撤銷假釋人原應執行

之無期徒刑 ,後續應如何執行 ,而 影響受撤銷假釋人之人身

2



自由再受 r艮制期間之長短 ,進而寬認系爭規定一及三亦有限

制遭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別人之人身自由 ,從而應就系爭

規定一及三進行是否合於比例原則之審查 。

惟如上所述 ,無期徒刑受刑人因假釋遭撤銷 ,而應再入

監執行 ,其所執行者仍係原經判處確定之無期徒刑 ,其人身

自由因此所受之限制 ,仍是源於無期徒刑之宣告 ,至 系爭規

定一及三所關涉者 ,至 多亦僅是比等假釋經撤銷之無期徒刑

受刑人 ,於曾入監執行相當期間後 ,其原遭判處確定之無期

徒刑後續應再如何執行之問題 。而就刑之執行 ,本席認立法

者應享有較大之制度形成空間 ,加以系爭規定一及三縱認涉

及遭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別人之人身自由 ,但所關涉者亦

僅是在 「應執行無期徒刑」之前提下 ,應入監執行期間之長

短 。是關於系爭規定一及三是否合於比例原則之審查 ,應採

寬鬆標準 ,即 系爭規定一及三之規範 目的正當 ,所採手段與

規範 目的之達成間具合理關聯 ,即難謂與比例原則有違 。

二 、系爭規定一及三之規範忠旨及綠由

系爭規定一係於 86年 l1月 26日 增訂 ,系 爭規定三則

係就系爭規定一於 94年 2月 2日 所為之修正並 自95年 7月

1日 施行 。而觀系爭規定一及三之內容 ,簡 言之 ,可謂係針

對遭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明 文後續效果為執行固定

之殘餘刑期 (下稱殘刑),及殘刑應全部入監執行完畢 ,無假

釋規定之適用。爰就其規範意旨及緣由分述如下 :

(一 )明定殘刑年技 ,且殘刑危全部在監執行 ,尚無假

群規定之適用

依系爭規定一及三關於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3



年 ,⋯⋯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1項 有關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

規定不適用之」之內容 ,並參以同條即刑法第 79條之 1第 1

項規定 :「 二以上徒刑併執行者 ,第 77條所定最低應執行之

期間 ,合併計算之 。」以及刑法第 77條所定最低應執行期間

係關於 「許假釋」之最低應執行期間
1,可

知系爭規定一及三

針對遭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其後續之執行 ,係透過

立法明定無期徒刑之 「固定年數殘刑」,且此等殘刑須全部入

監執行完畢 ,無假釋規定之適用 ;至於假釋期間另犯之罪 ,

於前罪殘刑執行完畢後 ,接續執行時 ,則仍適用如刑法第 77

條等假釋之規定 ,尚與系爭規定一及三無涉 。

(二 )系 爭規定一及三你為避免執行殘研l︳ 期間二及假群

之不合理現泉 ,所明定之規先

關於假釋經撤銷之無期徒刑受別人 ,其後續如何執行 ,

於 86年 11月 26日 增訂系爭規定一之前 ,因 法無明文 ,故

實務上仍援引當時之刑法第 79條之 1第 1、 2項及第 77條

等關於假釋之規定辦理 ,亦 即經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別人

仍有假釋規定之適用 ,從 而有再獲假釋之機會 。

而徵諸增訂系爭規定一立法理由所稱 :「 ．⋯．〢唯對經撤

銷假釋後再入監執行殘餘刑期者 ,如再將其殘餘刑期與再犯

案件之刑期合併計算其執行期間 ,將使殘刑部分不能完全執

行 ,反有二度受假釋之不合理現象 。爰增列第 5項 ⋯⋯」等

語
2,可

認明文為系爭規定一及三之規定 ,乃 為導正無明文前

之經撤銷假釋而應再人監執行之殘刑得二度假釋 ,以及因二

l丹
ll法 第 77條第 1項規定 :「 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 ,無期徒刑逾 巧 年 ,有 期徒刑逾二

分之一 、累犯逾三分之二 ,由 監獄報請法務部 ,得許假釋出獄 。」
2立

法院公報 ,第 86卷 第 48期 ,院會紀錄 ,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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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釋所致撤銷假釋本應執行之殘刑不能完全執行之不合

理現象 ,是其 目的乃係為避免執行殘刑期間二度假釋之不合

理現象 。

(三 )系爭規定一及三而於無期徒研l︳ 殘研l︳ 年技之制定及

修正 ,你為兵無期及有期徒刑之假群相開規定相

街平

系爭規定一規定無期徒刑之殘刑為 20年 ,嗣 以系爭規

定三修正為 25年 ,其立法理由雖均僅載「配合修正⋯⋯以資

衡平」等語 ;．l隹觀諸下列附表一就刑法第 77條第 1項 關於

「得許假釋之最低應執行期間」之假釋門檻 、同法第 79條之

l第 2頂 關於 「接續執行得許假釋之最低應執行期間」之假

釋門檻及 「系爭規定一與三關於假釋經才月ㄊ交銷者之無期徒刑殘

刑」之年數變動比較 ,可知 ,關係假釋最低應執行期間之相

關規定 ,不論是有期徒刑間及有期徒刑與無期徒刑問 ,均 會

相互配合 ,俾於罪刑輕重間取得衡平 ;而 系爭規定一及三關

於無期徒刑之殘刑規定 ,亦 因其殘刑執行期滿之法效等同無

期徒刑執行完畢 ,而 與獲准假釋者 ,同 具有 「出監」之效果 ;

是 系爭規定一及三核係考量有期徒刑與無期徒刑 間關於

「刑」之輕重 ,基於相互間罪刑輕重在執行上之衡平 ,乃 配

合無期及有期徒刑之假釋最低應執行期間之規定及相關修

正 ,予 以制定及修正 ,避免同屬假釋經寸月ㄊ交銷者 ,但無期徒刑

之殘刑年數卻低於有期徒刑殘刑年數 ,而 形成罪刑輕重間之

不衡平 (詳參本意見書基 、二 、(一 )、 3、 (1))。

中言之 ,系 爭規定一及三對無期徒刑殘刑年數所分別為

20年 、25年之規定 ,並非恣意為之 ,而 是就無期徒刑 、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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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之假釋最低應執行期間及有期徒刑之可能殘刑期間等

相關規範 ,予 以整體衡量之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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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年數變動比較表

,無期徒 別 齒 25年 ,

刑逾二分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 ,

由監獄報請法務部 ,得許假釋出

狷�。

有期徒

前項情形 ,併執行無期徒刑者 ,適

用無期徒刑假釋之規定 ;二 以上

有期徒別合併別期逾 40年 ,而接

續執行逾 20年者 ,亦得許假釋 。

但

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 ,盚

期徒刑於執行滿 25年 ,有期徒刑

於全部執行完畢後 ,再接續執行

他刑 ,第 1項 有關合併計算執行

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

⋯ ,無期徒 毋lJ盆 15年 、累犯 鐱

20年 ,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 、累

犯逾三分之二 ,由 監獄報請法務

部 ,得許假釋出獄 。

前項情形 ,併執行無期徒刑者 ,適

用無期徒刑假釋之規定 ;二 以上

有期徒毋l!合併別期逾 30年 ,而接

續執行逾 15年者 ,亦得許假釋 。

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 ,盚

期徒毋ll於執行 滿 20年 ,

於全部執行完畢後 ,再接續執行

他刑 ,第 1項有關合併計算執行

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

有期徒刑

⋯⋯ ,無期徒刑逾 10年後 ,有期

徒刑逾三分一之後 ,由 監獄長官

報請法務部 ,得許假釋 出獄 。但有

期徒刑之執行未滿六月者 ,不在

此
「
艮。

前項情形 ,併執行無期徒刑者 ,適

用無期徒刑假釋之規定 ;二 以上

有期徒刑合併毋l!期 逾 30年 ,而 接

續執行逾 l0年者 , 亦得許假釋 。

(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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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爭規定一及三其怎法比例原則尚屈無連

(一 )系爭規定一及三之規先目的正古

查假釋係一種附條件提前釋放受徒刑執行之人之行刑

措施及寬恕制度 ;理論上 ,其係針對刑期未滿但 已達到特別

預防效果之受刑人 ,使其提前回歸社會以達成刑罰 目的之例

外措施
3。

至於假釋之撤銷 ,觀諸假釋之本質及守月ㄊ交銷假釋之相

關規定 ,如刑法第 78條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條之 3等 ,

此撤銷之機制至少是顯示假釋之預測並未符合期待 ,且非機

構式之處遇 ,亦未能收其成效 ,而 必須重回機構式執行之監

獄 ,繼續執行假釋前所剩餘之殘刑
4。

從而 ,再徵諸前述關於增訂系爭規定一之緣由 ,堪認立

法者係基於假釋之本質 、寸月ㄊ史銷假釋機制之意旨 ,認 系爭規定

一制定前所採二度假釋制度係不合理 ,有 進行刑事執行政策

更動之必要 ,乃增訂系爭規定一 ,建制無期徒刑殘刑年數之

擬制及此等殘刑應全部入監執行 、不得二度假釋之規範 ,俾

以導正二度假釋及 因此所致本應執行之殘刑不能完全執行

之不合理現象 ;至 系爭規定三則僅係修正系爭規定一關於無

期徒刑之殘刑年數 ,已如上述 ;且殘刑年數之多寡 ,又係為

配合相 關假釋最低應執行期間規定之修正 ,為 求相衡平而

定 ,是 系爭規定一及三之規範 目的核屬正當 。

(二 )系爭規定一及三之手段與其規孔目的之達成問具

合理開琳

3林
鈺雄 ,新刑法總則 ,元照 ,6版 ,2006年 9月 ,頁 678-679。

4柯
耀程 ,假釋與撤銷問題的思辯一兼論釋字第 681號解釋之迷思 ,軍法專刊 ,第 57卷 2期 ,

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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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一及三針對遭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別人 ,所

採如前述擬制殘刑之執行方式 ,其 中就殘刑期間 ,係採一律

固定年數之模式 ;另 就殘刑之執行 ,則 是採應全部入監執行 ,

無假釋規定適用之機制 ,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執行殘刑期間

二度假釋之不合理現象 ,均 已如前述 。爰就此等手段與規範

目的之達成 ,是否具合理關聯
一
說明如下 :

l、 關於一律 固定之殘刑期間部分 :

查徒刑係指將犯人監禁於固定場所之自由刑 ,而依對人

身自由之剝奪時間長短言 ,無期徒刑係指終身監禁之意
5。

惟

我國刑法針對徒刑之執行 ,不 分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均訂

有得予假釋之規定 (刑 法第 77條規定參照),且依歷來之刑

法第 77條第 1項規定
6,經

准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固 均

曾入監執行相當期間 ,但其因假釋經撤銷而須再入監執行

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其殘刑仍係無期徒刑 ,而與有期徒

刑係以假釋前剩餘之刑期作為殘刑 ,明 顯有別 。

然而系爭規定一及三之立法 目的僅係避免執行殘刑期

間二度假釋之不合理現象 ,而假釋期間另犯之罪 ,仍有假釋

規定之適用 ,與前案之執行與撤銷假釋無涉 ;是就經撤銷假

釋之無期徒刑受刑人言 ,若考量如何執行假釋期間另犯罪之

執行及假釋可能性 ,則勢必須就無期徒刑之殘刑定出年數 ,

否則另犯罪之刑 (包括假釋 )便無從執行 ,而超出系爭規定

5林
鈺雄 ,前︴君J書 (同 註 3),頁 25。

683年
1月 28日 修正公布刑法第 77條 第 1項 :「 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

l每實據者 ,無期徒刑逾 10

年後 ,有期徒刑逾三分一之後 ,由 監獄長官報請法務告╟ 得許假釋出獄 。但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
6月 者 ,不在此限 。」88年 4月 21日 修正公布刑法第 77條 第 1項 規定 :「 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
悔實據者 ,無期徒刑逾 15年 、累犯逾 20年 ,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 、累犯逾三分之二 ,由 監獄報

請法務部 ,得許假釋出獄 。但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 6個 月者 ,不在此限 。」94年 2月 2日 修正

公布刑法第 77條第 1項規定 :「 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性 1每實據者 ,無期徒刑逾 25年 ,有期徒刑逾
二分之一 、累犯逾三分之二 ,由 監獄報請法務部 ,得許假釋出獄 。」

9



一及三之立法 目的 。又此種就無期徒刑經由立法所明文之

「固定年數殘刑」,既涉及刑之執行 ,且畢竟仍是針對原應執

行者係無期徒刑 ,所為殘刑 「有期徒刑化」之擬制 ,故是否

考量無期徒刑受刑人遭撤銷假釋之原 因 ,而 為層級化之規

定 ,立法者本有較大之形成空間 。

系爭規定一及三所為 「有期徒刑化 」之殘刑 ,既係為防

止無期徒刑殘刑之執行超 出避免執行殘刑期 間二度假釋現

象之立法 目的 ,且一律規定為 20年 、25年 ,亦係就相關無

期及有期徒刑假釋最低應執行期 間等規範予以整體衡 量之

結果 ,並非恣意 ,則 即便未按無期徒刑受刑人遭撤銷假釋之

原 因予以層級化 ,亦難謂與 系爭規定一及三之立法 目的達成

問欠缺合理關聯 。

2、 關於殘刑應全部執行 ,不 適用假釋規定部分 :

我國刑法針對徒刑之執行 ,不論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

均訂有得予假釋之規定 ,已如前述 ;是 系爭規定一及三所關

涉者尚非無期徒刑之受刑人應否予以假釋之爭議 ,而係曾經

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別人 ,因假釋遭撤銷 ,須再入監執行 ,就

原應執行之無期徒刑應否有二度受假釋之機會 。就此 ,系 爭

規定一及三針對無期徒刑為殘刑有期徒刑化之之擬制 ,並與

應執行有期徒刑者 ,均為殘刑應全部執行完畢 ,不 適用假釋

規定之規範 ,既可導正系爭規定一增訂前 ,曾 經假釋之罪刑 ,

於撤銷假釋後復得二次假釋 ,亦可免於超 出系爭規定一及三

僅係避免執行殘刑期間二度假釋現象之立法 目的 ,是此等規

範內容與系爭規定一及三之規範 目的達成間自具合理關聯 。

(三 )系爭規定一及三與忘法比例原則尚屈無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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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 ,系 爭規定一及三之規範 目的正當 ,且其規定

之手段與其規範 目的之達成間具合理關聯 ,而 與憲法比例原

則尚屬無違 。

參 →而於本號判決之疑我

一 、本號判決主文一即主文第一項有將立法政策要古兵

否事項 ,作為速忠希出之疑我

本號判決主文一係對於系爭規定一及三 ,就經守月ㄊ丈銷假釋

之無期徒刑受刑人一律執行固定殘刑滿 20年或 25年部分 ,

以 「不分才月ㄊ交銷假釋之原因係另犯罪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

規定 ,復未區別另犯罪之情節暨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之輕

重 ,以及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之成效等因素 ,以 分定不同

之殘餘刑期」為由 ,認不符比例原則 。簡言之 ,本號判決主

文一就系爭規定一及三關於經寸月ㄊ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

後續應如何執行之規範內容 ,僅針對其中之立法者所擬制之

殘刑期間部分 ,認 「一律固定 ,不 分守月ㄊ交銷假釋原因」,係違反

比移寸原貝寸。

惟本席認此論點 ,係將 「針對受刑人原應執行之無期徒

刑而為之 『殘刑』┘,與 「發生 『假釋撤銷』法效之撤銷假釋

原因」,混為一談 ,進而存有就系爭規定一及三之殘刑 「期

間」,是否尚應考量撤銷假釋原因之僅屬立法政策妥當與否

事項 ,卻作為違憲論點之疑義 。理由如下 :

1、 系爭規定一及三係針對原應執行無期徒刑之受別人 ,

於假釋經撤銷後 ,其原應執行之無期徒刑後續應如何

執行之規範 ,亦 即不論立法者針對後續之執行採取如

何之模式 ,立法者本具一定之制度選擇及內容設計之
11



形成空間 ,而 系爭規定一及三所採之擬制殘刑制度 ,

其目的係屬正當 ,亦經本意見書說明如上 ,且本號判

決亦肯認此殘刑制度之 目的正當性(本號判決理由第

38段參照)。

2、 系爭規定一及三所定之殘刑期間既係針對 「無期徒

刑」所為 ,而依撤銷假釋之意旨及無期徒刑之本質 ,

其殘刑期間本仍是無期 ,僅係經由立法明文擬制 ,而

實質有期徒刑化 ;自 此觀點言 ,比擬制之殘刑期間應

否一律 固定 ?期 間應多久 ?應 否考量撤銷假釋之原

因等 ,自 均屬立法者就刑之如何執行得予裁量之事

項 。

3、 系爭規定一及三之殘刑 ,既係針對原經判決確定之無

期徒刑後續應如何執行而為 ,是其期間長短之應考量

事項 ,其核心所在尚非假釋期間之情狀 ,而應係所擬

制之 「有期」化刑期 ,仍不應乖離 「無期徒刑」係屬

「最重」徒刑之本質。至前述本號判決主文一資為系

爭規定一及三違憲之論點 ,參諸下列附表二 ,其所直

接關涉者 ,本席認或應屬撤銷假釋原因或個案是否撤

銷假釋之應再附加考量事項 ,是縱於系爭規定一及三

之立法當時未予考量 ,應認亦僅屬立法是否應增加考

量層面之妥當性範疇 ,尚 不得因未子考量即認系爭規

定一及三係屬違憲 。

12



〈附表二〉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列未區別撤銷假釋原因之態樣表

研可爿年§78:

工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 ,受逾 6月 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 ,撤銷其假釋 。」

Ⅱ 「假釋 中因故意更犯罪 ,受緩刑或 6月 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而有再入

監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得撤銷其假壁 。」

保安處分執行法§74-2:

「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 ,應遵守左列事項 :

一 、保持善 良品行 ,不得與素行不 良之人往還 。

二 、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 。

三 、不得對被害人 、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 。

四 、對於身體健康 、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 ,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

報告一次 。

五 、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 ,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 ;離開在 10日 以上

時 ,應經檢察官核准 。」

保安處分執行法§74-3:

工 「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 ,情節重大者 ,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

護管東或緩刑之宣告 。」

Ⅱ 「假釋 中付保護管束者 ,如有前項情形時 ,典獄長得報請撤銷假釋 。」

☉另犯罪之情節

☉另犯罪危執行之刑之扛重

假秤期間更生言十土執行之成效

另﹉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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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忠本現去l︳ 決主文二至六即主文第二項至年六項

部分 ,而其中主文二之理由所例示之過沒措施及主文

五並有兵主文一患旨相左等之疑我

本號判決主文二至六係針對主文一就系爭規定一及三

所為違憲並定期失效之宣告 ,而 為之過渡措施諭知 ;本席因

不同意本號判決主文一 ,故就基於主文一而為之主文二至

六 ,亦難以同意 。其中之主文三 、四及六部分 ,或係基於系

爭規定一及三係受違憲並定期失效之諭知 ,依法所為 ,或係

為明確本號判決之法效 ,以杜爭議 ,而 有其必要性 ;惟其中

主文二之理由所例示之過渡措施及主文五部分 ,本席認存有

可資探討之問題 ,爰於以下分述之 ,並為利說明 ,乃 先臚列

本號判決主文二及五之內容如下 :

l、 主文二 :「 逾期未完成修法 ,相 關機關就無期徒刑撤

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之個案 ,應依本判決之意旨,另

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置 ,非必須執行 固定殘餘

刑期滿 20年或 25年 。」

2、 主文五 :「 本件聲請人以外依 中華民國 86年 l1月 26

日修正公布 ,或 94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 自 95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9條之 1第 5項執行無期徒

刑殘餘刑期之受刑人 ,於本判決宣示後對檢察官之

執行指揮聲明異議者 ,法院於主文第一項修法期限

屆滿前 ,應裁定停止審理程序 ,迄新法生效後依新法

裁判 ;逾期未完成修法 ,應依主文第二項意旨裁判 。

受別人如 已聲明異議尚在法院審理中者 ,亦 同 。」

(一 )基於主文二而於理由中例示之 「居故化過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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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1、 有兵主文一忠旨是否相符之疑危

因主文二而於理由中例示之過渡措施內容為 :「 逾期未

完成修法 ,相 關機關就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之個

案 ,應依本判決之意旨 ,另 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置 ,不

受應執行滿 20年或 25年之 r艮制 。例如 ,除有特殊情形外 ,

得依本判決主文第一項之意旨 ,參考下列方式執行殘餘刑

期 :(一 )依刑法第 78條第 1項 、第2項規定撤銷假釋者 ,

其殘餘刑期依假釋期間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定之 :(l)未滿

5年者 ,執行殘餘刑期 l0年 。(2)5年以上未滿 10年者 ,執

行殘餘刑期 15年 。(3)l0年以上者 ,適用系爭規定一時 ,

執行殘餘刑期 20年 ;適用系爭規定三時 ,執行殘餘刑期 25

年 。(二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條之 2及第 74條之 3規

定撤銷假釋者 ,執行殘餘刑期 5年 。但其假釋期間所犯之罪

經判處罪刑確定者 ,應依 (一 )所定方式 ,以其所犯之罪應

執行之刑改定其應執行殘餘刑期之期間。┘(本號判決理由第

49段至第51段參照)

觀上述過渡措施 ,簡 言之 ,其係依本號判決主文一所揭

示之撤銷假釋原因是 「另犯罪┘或 「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規

定」,而 分別無期徒刑之殘刑標準 ,並於此 2類型下 ,再予以

分類及將殘刑層級化 ;然本號判決理由據以殘刑層級化之因

素 ,則係於上述撤銷假釋原因之兩大類型下 ,按 「假釋期間

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之標準為之 。

惟本號判決主文一認系爭規定一及三之 「一律執行固定

殘刑」違憲 ,其論據係 「不分才月ㄊ交銷假釋之原因係因 『另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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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以及未區別 『另犯罪』之情

節暨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之輕重 ,以及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

行之成效等因素」,而 觀其整體文義 ,並佐以本號判決理由第

45段所稱 :「 ．⋯．．是於撤銷假釋並執行殘餘刑期時 ,仍不應

忽略撤銷假釋之原因事實 、．⋯．．」等語 ,則 主文一所稱之 「另

犯罪」似係指撤銷假釋原因之犯罪。然依刑法第 78條第 1項

至第 3項 關於撤銷假釋原因及期間限制之規定
7,並

基於犯罪

之遭查獲及判決確定時間 ,均屬難以預知之事實等節 ,可知

「假釋期間所犯之罪」,並非當然均為 「撤銷假釋原 因之犯

罪」,而 係可能更多 。是本號判決於理由所例示 ,以 「假釋期

間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為基準之層級化過渡措施 ,是否有

逾越主文一所揭示之違憲理由 ,已有疑義 ?

實則 ,因 「假釋期間所犯之罪」並非當然均同時或於相

接近之時間遭查獲 ,而得經同一裁判書予以論罪科刑 ,從 而

將呈現依撤銷假釋原因之犯罪所確定之無期徒刑殘刑 ,係可

能隨時間移動而變動之浮動性殘刑 ;甚 或可能有原所定之無

期徒刑殘刑 已執行完畢 ,且該撤銷假釋原因之犯罪又已符合

假釋條件而已在假釋中 ,卻 因先前假釋期間之其他犯罪致原

無期徒刑之殘刑有所變動 ,而須再入監執行殘刑之情 。

故而 ,可再思考者 ,乃 本號判決所重視之無期徒刑殘刑

層級化 ,是否應屬整體刑之執行制度設計下之產物 ,而 非在

未盡如人意之現行無期徒刑殘刑規範下 ,為合乎憲法之要求

所必須 。

7刑
法第 78條第 1項至第 3項 規定 :「 (第 1項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 ,受逾 6月 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者 ,撤銷其假釋 。(第 2項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 ,受緩刑或 6月 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

定 ,而 有再人監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得撤銷其假釋 。(第 3項 )前 2項之撤銷 ,於判決確定後 6

月以內為之 。但假釋期滿逾 3年者 ,不在比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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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是否限館主文二所斌子個朱我士稚之疑我

本號判決主文二就經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別人 ,其應

執行之殘刑 ,如逾期未修法之過渡措施 ,係僅表明 「．⋯‥個

案 ,應 依本判 決之 意 旨 ,另 為符合 比例原則之適 當處

置 ,⋯ ⋯┘,並無具體過渡措施之諭知 ,而係至理由中 ,始為

如前述之具體層級化過渡措施之例示 。而比種處理模式 ,本

席認係具有強調個案裁量之意旨。

惟本號判決理由 ,於上述之例示過渡措施前 ,又敘明「除

有特殊情形外 ,得依本判決主文第一項之意旨 ,參考下列方

式執行殘餘刑期┘等語 ,而 單觀此段理由之文義 ,似係強調

雖有例示之過渡措施 ,但仍具個案之裁量空間 。然於徵諸主

文二已為個案依比例原則裁量之宣告 ,且上述過渡措施亦僅

屬例示之前提下 ,就此例示措施 ,又另為 「除有特殊情形外」

之說明 ,是否反有比例示之過渡措施已非僅是例示 ,而係逾

期未修法時 ,於過渡期間如何處置之原則 ,亦 即例示之過渡

措施方屬主文二所稱合於比例原則之處置 ,須 「有特殊情

形」,始得為有別於所例示過渡措施之處置之困惑 ?從而 ,存

有是否例示之過渡措施方屬本號判決主文二之真意 ,即本號

判決存有欲藉上述理由之論述 ,限縮主文二所賦予個案裁量

權之疑義 。

3、 有破坡立法者就徒刑之執行所建立之衛平 ,進而形年

相而執行規先之疑危

(1)形成共有期徒刑殘刑等之不街平

按 「數罪併罰 ,分別宣告其罪之刑 ,依下列各款定其應

執行者 :⋯ ⋯五 、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 ,於各刑中之最長期
17



以上 ,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 ,定其刑期 。但不得逾 30年 。」

「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 ,無期徒刑逾 25年 ,有期徒

刑逾二分之一 、累犯逾三分之二 ,由 監獄報請法務告├ 得許

假釋 出獄 。」「二以上有期徒刑合併刑期逾 40年 ,而接續執

行逾 20年者 ,亦得許假釋 。」刑法第 51條第 5款 、第 77條

第 1項及第 79條之 1第 2項 中段分別定有明文 。

查上開所臚列之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 、假釋最低應執行

期間 、合併執行者之年數及假釋最低應執行期間規定 ,均係

現行規定 ,而依此等規定之歷次修正情形 ,其 中之年數規範 ,

其相互問亦均有相對應之修正配合 。是雖僅觀上述之現行規

定 ,仍可知 ,有期徒刑不論是數罪併罰或二以上有期徒刑併

執行 ,其依刑法第 77條規定之聲請假釋最低應執行期間各

須逾 15年 、20年 ,從 而其等因撤銷假釋而須執行之殘刑亦

可能接近 15年 、或達 20年 (刑 法第 79條之 上第 5項規定

參照),從而發生有期徒刑之殘刑可能長於前述層級化過渡

措施所例示無期徒刑殘刑之情形 。而此等有期徒刑殘刑長於

無期徒刑殘刑之情 ,觀系爭規定一及三之新增及修正理由
8,

可知其本是立法者就經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別人 ,在採取

「執行殘刑」之政策決定下 ,所關注應予避免 ,俾求彼此衡

8刑
法第 79條之 1規定 86年 11月 26日 立法理由 :「 一 、本條係配合第 77條之修正 ,將 第 2項

有期徒刑合併刑期之接續執行問修正為逾 15年 ,仍 維持二以上徒刑併執行之假釋期間 ,不得逾

無期徒刑假釋期間之原則 。二 、第 4項係配合第 79條 第 1項之修正 ,將合併計算執行期間後之

假釋期間修正為 15年 。三 、增列第 5項 ,規定無期徒刑之殘刑需執行滿 20年 ,有 期徒刑之殘刑

需全部執行完畢後 ,始得再接續執行他刑 ,並不適用本條第 1項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 ,以 求

其平 。」94年 2月 2日 立法理由 :「 一 、第 51條數罪併罰有期徒刑之期限已提高至 30年 ,而 具

有數罪性質之合併執行 ,其假釋條件亦應配合修正 ,爰將第 2項合併刑期 『逾 30年 』修正為 『逾

40年 』。如符合合併刑期逾 40年者之假釋條件 ,其接續執行應與單一罪加重結果之假釋及與無

期徒刑之假釋有所區別 ,爰修正須接續執行 『逾 20年」始得許其假釋 。二 、合併執行之數罪中 ,

如有符合第 77條 第 2項 第 2款之情形者 ,依該款之規定已不得假釋 ,自 不得因與他罪合併執行

逾 40年 ,而獲依本項假釋之待遇 ,爰 增訂但書 ,以杜爭議 。三 、第 4項 、第 5項 關於有期徒刑 、

無期徒刑之假釋最長期間 ,亦 配合修正．．∴⋯ ,以 資衡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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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處 。

惟上述立法者所關注之衡平 ,於本號判決前開層級化過

渡措施之例示下 ,姑不論有期徒刑之殘刑是否因本號判決主

文一而引發有否違憲之爭議 ,單僅就例示之層級化過渡措施

言之 ,若立法者未能於 2年期限內完成修法 ,遭撤銷假釋之

無期徒刑受刑人 ,勢必有因該過渡措施而遭改定較低之殘刑

者 。則於 (l)原應執行之無期徒刑 ,經改定之殘刑低於有期

徒刑之殘刑 ,甚 或應執行無期徒刑者之全部在監執行期間

(如 25年之假釋最低應執行期間十所改定之 5年或 10年殘

刑),低於原應執行有期徒刑者之全部在監執行期間(如刑法

第 79條之 上第 2項規定之 20年最低假釋應執行期間十20年

殘刑 )下 ;(2)再加諸無期徒刑之殘刑係屬 「擬制」,有期徒

刑之殘刑係應執行之刑期尚未執行之實際殘刑 ,兩者間在殘

刑本質上所具之實質差異 ;從而呈現之無期徒刑與有期徒刑

間就刑之執行上的不衡平 。

(2)形成與 「已執行希」之不街平

按 「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 20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

內未經撤銷假釋者 ,其未執行之刑 ,以 已執行論 。但依第 78

條第 3項撤銷其假釋者 ,不在此限 。」刑法第 79條第 1項 定

有明文 ,亦 即就假釋未經撤銷即應執行之刑未全部於機構內

執行之受刑人 ,立法者係透過本條項之就未執行之刑為已執

行之擬制 ,對未遭撤銷假釋之受假釋人 ,予 以獎勵 。中言之 ,

無期徒刑受別人 ,於法定時間內
9,未

有應撤銷假釋原因之行

99↑
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刑法第 79條 第 1項 本文規定 :「 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 20年或在有期

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 ,其未執行之刑 ,以 已執行論 。」86年 11月 26日 修正公布刑
法第 79條第 1項本文規定 :「 在無期徒丹ll假釋後滿 必 年 ,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

假釋者 ,其未執行之刑 ,以 已執行論 。」83年 1月 28日 修正公布刑法第 99條 第 1項本文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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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所獲者係無期徒刑 「已執行論 」之法效 。而基於 「已執

行論」屬 「已執行」之擬制 ,亦知現行刑事執行政策 ,係具

有刑之執行係以機構內執行為原則之意旨。

至於刑法第 79條之 1第 5項 關於殘刑之規定 ,雖亦具

殘刑執行完畢 ,撤銷假釋前之原應執行之刑均執行完畢之法

效 ,但比之執行完畢 ,核與上述刑法第 79條第 1項之具獎

勵 目的之擬制有別 ;是雖無期徒刑之殘刑期間係屬擬制 ,但

就 「執行完畢」之意旨言 ,刑 法第 79條之 1第 5項針對有期

徒刑與無期徒刑因殘刑執行完畢 ,所生應執行之刑全部執行

完畢之法效均相同 。

惟於本號判決基於系爭規定一及三違憲 ,而於主文二之

理由為層級化過渡措施之例示下 ,卻係呈現假釋期間謹慎守

法之無期徒刑受假釋人 ,須經 20年 ,其原應執行之無期徒刑

始得 「已執行論┘;但假釋期間另犯罪之無期徒刑受假釋人 ,

卻得因所另犯之罪非屬重罪 ,即得因入監服較短之殘刑 ,其

原應執行之無期徒刑即屬 「已執行 」。亦即同屬無期徒刑之受

假釋人 :

(1)於假釋期間 「謹慎守法」者 ,須經 「20年」,始獲

原應執行之無期徒刑 「已執行論 」之法效 。

(2)假釋期間「另犯罪」者 ,卻可能在監執行 「l0年或

15年 」,原 應執行之無期徒刑即 「已執行完畢┘。

從而產生不衡平感 ,而 比等不衡平感之避免 ,如上所述 ,

亦係系爭規定一及三於增訂及修正時 ,在殘刑期間之決定上

「在無期徒刑假釋後 滿 10年 、或在有期徒 刑所餘刑期 內未經撤銷假釋者 ,其未執行 之刑 ,以 已

執行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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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關注之處 。或謂刑法第 79條第 1項所規定已執行論之受

別人 ,於該條項規定之期間 ,因 均假釋在外 ,而與應執行殘

刑之受刑人 ,係在機構內執行 ,不 具可比較性 。但本席認基

於前所述假釋之目的及撤銷假釋之意旨 ,就前述之不衡平感

言 ,其所彰顯者 ,或應係本意見書所欲表達之主軸意見 ,殘

刑之層級化應僅是立法政策問題 ,尚 非憲法上之要求 。

(二 )開於 主文五部 分

綜觀本號判決主文二至五 ,並參諸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

訴法)第 54條第 1項規定 ,本號判決已就包含聲請本號判

決原因案件 (下稱本件原因案件)在內之相關案件 ,透過主

文二至五之諭知 ,就法院應如何裁判 ,包含應適用何時點之

法規範均為一致之宣告 。亦即 :

(1)於主文一所定 2年期限內完成修法者 ,於其修法完

成前 ,或逾期未完成修法之 2年期限屆至前 ,已針

對執行指揮書關於適用系爭規定一及三部分 ,聲明

異議 ,並 已繫屬法院之個案 ,不論個案所異議之執

行指揮書係何時所核發 ,法院於主文一之修法期限

屆滿前 ,均應裁定停止審理程序 ,迄新法生效後依

新法裁判 ;若逾期未完成修法 ,則應依主文二之意

旨身我去!。

(2)於主文一所定 2年期間未完成修法者 ,於修法完成

前 ,檢察機關應依主文二之意旨核發執行指揮書 ,

法院對比等執行指揮書之聲明異議案 ,亦應依主文

二之意旨裁判 。

查本號判決主文二即是針對主文一宣告系爭規定一及
21



三違憲並定期失效下 ,為避免因逾期未能完成修法而形成法

律空窗所為之過渡措施諭知 。而依主文二之文義 ,並參諸主

文三至五之諭知 ,以及佐 以本 意見書如上述 (1)之就主文三

至五之解讀 ,應認 主文二所諭知之過渡措施 ,其適用範 圍係

限於上開 (2)所稱之情形 。

至主文五則係透過如上述 (1)所述之法院應如何裁判 、

應適用何時點之法規範等 ,為與本件原因案件相同過渡措施

之諭知 ,使本件原因案件以外之適用系爭規定一或三而執行

無期徒刑殘刑之受刑人 ,實 質上均成為本號判決主文一之射

程範圍 ,進而使 :(A)本號判決主文一就系爭規定一及三所

為之定期失效諭知 ,因 而實質具宣告法規範溯及失效之效

果 ;(B)並使修正之新法不論有無溯及生效之明文 ,本件原

因案件以外之適用系爭規定一或三以執行無期徒刑殘刑之

受別人均將有其適用 ,而使新法亦實質生溯及適用之效力 。

從而衍生以下之疑慮 :

1、 本號判決主文五是否與主文一之定期失效宣告有所

扞格 ?

2、 本號判決主文五是否過度介入立法 ?

或謂 ,縱無本號判決主文五之諭知 ,但於憲訴法第 54條

第 1項 :「 判決宣告法律位階法規範定期失效者 ,除主文另有

諭知外 ,於期限屆至前 ,各法院審理案件 ,仍應適用該法規

範 。但各法院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 ,於必

要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審理程序 ,俟該法

規範修正後 ,依新法續行審理 。」之規定下 ,並基於系爭規

定一及三所生之司法救濟案件 ,均屬針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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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所為之聲明異議案 ,而 此等

聲明異議 ,因 無異議期間之限制 ,亦無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

用 (最高法院 ll0年 台抗大第 1314號裁定參照),是適用系

爭規定一或三之執行指揮書 ,本即可透過受刑人之聲明異

議 ,以及法院之審酌 (憲訴法第 54條第1項規定參照),或

受刑人之一再聲明異議 (從而致裁判時新法已修正)而 適用

新法 ,甚或於逾期未修法時適用本號判決主文二之意旨 (於

無主文五下 ,則 主文二之適用範圍或更會有不同之解讀 )。

惟上述見解之處理方式 ,究僅屬管轄法院對於執行指揮

書之聲明異議案件 ,就適用法律之基準時點予以判斷後 ,所

可能之法律適用結果 ;遑論上述見解尚涉及是否違反本號判

決主文一就系爭規定一及三係宣告定期失效之問題 。加以就

經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究應適用何時點之法律以為

後續之執行 ,立法者係經由刑法施行法第 7條之 1及第 7條

之 2予 以明定 ,亦 即無論檢察官係何時開立執行指揮書 、受

刑人係何時 (單次或多次)聲明異議或法院係何時裁判 ,個

案所應適用之法規範均不因而受影響 。而此等透過立法明定

準據法之規範模式 ,核係在如上述之刑之指揮執行及救濟制

度下 ,基於法安定性及避免適用疑義所必要 ,且刑法施行法

第 7條之 1第 2項及第 7條之 2第 2項規定 (即本在號判決

審查標的中之系爭規定二及四),亦經本號判決認未違憲在

案(本號判決主文七參照 )。 是立法者就系爭規定一及三之修

正規定 ,循例另為新法之法律適用基準時點之明文 ,亦屬可

能 ,中 言之 ,縱要發生如主文五之法效 ,亦應由立法者透過

新法之適用基準時點規定予以明定為宜 。從而 ,本號判決主

文五之諭知 ,自 避免法律適用疑義之觀點言 ,固 據正面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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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採同於屬法律明文之本件原因案件
m之

諭知內容 ,因 難

免前所列 1及 2之兩項疑慮 ,而徒生爭議 。

肆 、結帶

綜觀系爭規定一及三 ,以及相關涉之刑法第 77條至第

79條之 1規定之歷次修正內容 ,可 見立法者對於無期徒刑受

刑人之刑之執行 ,認應行機構式執行之時間 ,係有漸趨延長

之傾向 ,而 因此所形成之受刑人須長時間在監執行 ,或方係

本號判決聲請人為本件聲請之最大背景因素 ,而 此亦彰顯系

爭規定一及三之癥結所在 ,實係整體之刑之執行政策問題 。

是於本號判決已諭知 系爭規定一及三係屬違憲並應定期修

法下 ,本席更期待系爭規定一及三之修正只是起點 ,而根本

之道係對現行之刑事執行政策進行全面之檢討 、規劃及定

靜︳。

m本
件原 因案件之溯及法效即本號判決主文三及四 ,係基於 憲訴法第 64條 第 1項及 第 91條 第

1、 2項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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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2號判決告r分不 同意見書

蔡宗珍大法官提出

張瓊文大法官加入

楊惠欽大法官加入

朱富美大法官加入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宣告刑法第 79條之 1第 5項 關於無期

徒刑執行殘餘刑期滿 20年/25年部分違憲 ,至遲於本判決宣

示日起屆滿 2年時失其效力 ;主文第二項至第六項分別就立

法者未及時完成修法時之因應 、本件裁判憲法審查部分之違

憲宣告 、聲請人原因案件之救濟及聲請人以外服殘餘刑期中

之無期徒刑受別人之救濟等為諭知 。本席認上開規定並未違

憲 ,對上述判決主文結論及相關理由均難以苟同 ,爰擇要提

出部分不同意見如下 。

一 、本判決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要 旨與主要理由

本判決據以作成主文一至六之受理審查標的,係 86年 1l

月 26日 修正公布及 95年 7月 1日 修正施行之刑法第 79條之

l第 5項 關於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 ,無期徒刑執行殘餘

刑期滿 20年/25年之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 )。 其審查之爭點

所在 ,僅為「無期徒刑一律執行固定殘餘刑期滿 20年/25年 」

部分 ,亦 即以假釋經撤銷而執行無期徒刑之殘餘刑期為前提 ,

不及於有期徒刑部分 ,亦與假釋之撤銷要件 (比部分業經作

成司法院釋字第 796號解釋),及殘餘刑期執行完畢始接續執

行他刑之規定均無涉。此外 ,本判決之審查標的 ,自 始無涉假

釋制度 (含准許假釋與撤銷假釋之要件 、程序 、權責機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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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徒刑之執行制度(含行刑累進處遇與縮刑制度等)等 問題。

從而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就煞爭規定宣告違憲與定期失

效之範圍 ,亦僅限於系爭規定未區分相關要素 (才月ㄊ丈銷假釋之

原因、假釋期間再犯之罪之情節及該犯罪應執行之刑之輕重、

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之成效等),對無期徒刑 「一律」執行

「固定」殘餘刑期 20年/25年部分 ;其違憲理由 ,則 為系爭

規定不符比例原則 ,違反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由此觀之 ,本判決核心意旨 ,應係認無期徒刑應執行之

殘餘刑期 ,不得於法律上為一律 、固定期間之規定 ,而應考量

所提列之相關因素 ,於入監執行時重新評定 ,使個案應執行

殘刑期間有差異化之可能 。至於無期徒刑殘餘刑期應由何一

機關 、以何等形式決定 ,本判決並未為進一步之指示 。

究其主要理據 ,應係認系爭規定使人身 自由受到限制 ,

其殘餘刑期之計算與執行 ,應符合比例原則 ;系 爭規定係為

「使無期徒刑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得有明確標準」,達成

矯治教化受別人 、防止再犯罪並防衛社會安全之重要公益 目

的 (見理由第 38段 );然 其規定無期徒刑應執行 20年/25年

之固定殘餘刑期 ,不符 「手段必要性」,因 而違反比例原則 。

至不符 「手段必要性」之理由 ,無非認為 :1.無期徒刑殘餘刑

期之計算 ,應依該受別人假釋遭撤銷當時之一切情狀 ,重新

評估其於監獄內完成矯正所需之時間 ,不應一律於監獄內執

行固定期間之殘餘刑期 ;2.殘餘刑期應執行之期間 ,應視假

釋撤銷原因係故意更犯罪 ,抑 或違反保護管東期間應遵守事

項 ,而 為不同之處理 ,「 始屬相當」;3.因 故意再犯罪而遭撤銷

2



假釋 ,應 區分再犯罪之情節輕重、無期徒刑已受執行之期間、

曾有悛悔實據之事實 、假釋期間之努力及再犯可能性等而計

算殘餘刑期 ;4.一律執行 20年/25年 固定期間之殘餘刑期 ,

「無異剝奪受刑人再次獲得評估之機會 ,即 有使受刑人受執

行超過必要程度刑罰之可能 ,不 符手段必要性 。」

二 、系爭規定之規範意旨與體系定位

86年 l1月 26日 修正增訂之刑法第 79條之 土第 5項規

定全文為 :「 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0年 ,有期徒刑於全部執行完畢後 ,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1

項有關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比項規定於 95

年 7月 1日 修正施行 ,無期徒刑之執行年限調高為滿 25年 。

其所對應之無期徒刑假釋門檻年限 (刑 法第 77條第 1項規

定),分別為 15年與 25年 。在比之前 (即 83年 1月 28日 修

正公布版本 ,下稱 83年版 ),刑 法第 79條之 1並無假釋經撤

銷後應執行「殘餘刑期」之規定。當時無期徒刑假釋門檻年限

為 l0年 ;無期徒刑假釋後滿 10年 ,其未執行之刑 ,即以已

執行論 ;有期徒刑假釋後所餘刑期逾 l0年者 ,準用無期徒刑

假釋後滿 10年以已執行論之規定 。由於並無撤銷假釋後之

「殘餘刑期」之規定 ,無期徒刑受刑人經撤銷假釋後 ,即應入

監續服原刑事確定判決所科處之無期徒刑 ,惟其仍有假釋規

定之適用 ,俟服刑逾 10年 而有悛悔實據者 ,仍 有再次獲得假

釋之機會 。有期徒刑之情形亦同 。

由此可知 ,刑法第 79條之 1第 5項規定之規範意旨,係

為建立撤銷假釋後執行 「殘餘刑期」之制度 ;亦 即撤銷假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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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無論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均應先執行殘餘刑期完畢 ,再

接續執行他刑 ,且殘餘刑期與他刑不得合併計算假釋門檻年

限。核其性質 ,應屬撤銷假釋後關於刑之執行之特別規定。而

其既屬刑之執行之規定 ,自 以論罪處刑之刑事確定裁判 (包

括定應執行刑之裁定)為前提 ,不 涉犯罪之處罰 。就此等刑之

執行之政策選擇與制度設計 ,立法者應享有較大之立法形成

空間 。

所謂殘餘刑期 ,於有期徒刑 、無期徒刑之情形大不相同。

有期徒刑之殘餘刑期 ,依相關裁判所定應執行之刑扣除假釋

前所服刑期即可得 出 ,相 對明確 ,也必然有因人而異之特性 ,

蓋即便應執行之徒刑刑期相同 ,因 其獲准假釋之時間點之不

同 ,其假釋經撤銷後之殘餘刑期 自隨之有異 。然於無期徒刑

之情形大不相同。無期徒刑本質上為附假釋可能之終身監禁 ,

並無應執行之期限 ,從 而亦無本質性 「殘餘」刑期之概念 。系

爭規定正是建立了以 20年/25年為期之無期徒刑殘餘刑期之

擬制規定。依比 ,原 應終身監禁之無期徒刑受別人 ,於假釋遭

撤銷後再次入監服無期徒刑 ,而 因系爭規定之擬制殘餘刑期

規定 ,原 應終身監禁之受別人於執行滿 20年/25年 時 ,其無

期徒刑即屬執行完畢 。其後接續執行他刑階段 ,仍有適用刑

法第 77條規定獲准假釋之可能 。又 ,我 國特有之殘餘刑期制

度 ,明 定徒刑之殘餘刑期與他刑刑期應依序接續執行 ,且 明

文排除徒刑殘餘刑期與他刑刑期合併計算假釋門檻年限之可

育邑。

於比種無期徒刑擬制殘餘刑期規定下 ,假釋撤銷後受無

期徒刑殘餘刑期之執行者 ,已 無討論其是否仍可於此階段獲
今



得假釋之實益 ,蓋 系爭規定所對應之無期徒刑假釋門檻年限

分別為 15年/25年 ,形 式上略短於擬制殘餘刑期或與之等長 ,

然實際上受別人往往未必於達到門檻年限時即獲准假釋 ,極

可能超過擬制殘餘刑期之 20年/25年限始獲准假釋 。且無期

徒刑殘餘刑期服刑完畢 ,其無期徒刑即屬執行完畢 ,再無殘

餘刑期 ;非如假釋出獄者 ,須 至法定期限屆滿 (無期徒刑為

20年 ),其未執行之刑期 ,始 以已執行論 。就此而言 ,現制下

所採無期徒刑擬制殘餘刑期制度 ,相 較德 、日等國就假釋撤

銷續服無期徒刑者 ,須再次獲准假釋始得附條件出獄之制度 ,

並非當然不利於曾經撤銷假釋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其 因無期

徒刑之處罰所受到之人身自由之 r艮制 ,亦難謂有質與量之擴

增 。

再就系爭規定之體系定位而言 ,其既屬徒刑執行之規定 ,

即為整體刑之執行制度之一環 。而刑之執行制度往往是由多

重配套規定共構而成 ,彼此連動 、相互影響 ,僅著眼於單一規

定 ,未必能正確認識其制度關聯意義與合理性 。就系爭規定

而言 ,其就假釋遭撤銷之無期徒刑受刑人 ,固 採取執行擬制

殘餘刑期 20年/25年 ,並接續執行他刑之規定 ,刑 期相當長 ,

惟如配合無期徒刑假釋門檻年限為 15年/25年觀察 ,如前所

述 ,依系爭規定受無期徒刑擬制殘餘刑期執行完畢者 ,即屬

無期徒刑 已完全執行 ,不 同於獲准假釋者仍 負有一定義務之

情形 。此外 ,20年/25年之殘餘刑期乃擬制之不變刑期 ,不

若 15年/25年之假釋門檻年限乃最低應執行年限 。況系爭規

定乃立法政策之選擇 ,並非刑之執行制度中不可或缺者 。事

實上 ,系 爭規定之設計似為我國所獨創 ,德 國、日本均未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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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類設計 。如不採系爭規定之設計 ,如 83年版規定之情形 ,

則無期徒刑受別人假釋期間再犯罪而遭撤銷假釋者 ,仍 受無

期徒刑之執行 ,配套機制則為該等受別人仍有依無期徒刑假

釋規定之要件 ,再次獲准假釋之機會 。比種作法常見於無期

徒刑假釋門檻年限相對較短之國家 (如德國是 15年 ,日 本為

10年 )。

綜上觀之 ,我 國自86年修法後 ,就假釋經撤銷後 ,無期

徒刑執行 20年/25年擬制殘餘刑期之制度 ,對照在比前不採

殘餘刑期制 ,均屬立法政策考量下之制度選擇 。至無期徒刑

殘餘刑期 20年/25年之規定 ,如 同無期徒刑假釋門檻年限歷

年來自 10年逐步調升為現制下之 25年般 ,亦屬正當之立法

形成範圍 ,實難謂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

值得一提的是 ,依 系爭規定受殘餘刑期之執行之無期徒

刑受刑人 ,其 完成殘餘刑期之執行所需實際服刑期間 ,並非

取決於系爭規定 ,而 是受諸如監獄行刑法與行刑 累進處遇條

例有關縮刑規定所影響 。換言之 ,即便系爭規定明定無期徒

刑殘餘刑期應執行 20年/25年 ,於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所採之

縮刑制度下 ,受別人仍有提前完成無期徒刑殘餘刑期之機會。

基此 ,如認系爭規定所定無期徒刑應執行之殘餘刑期過長 ,

則比問題之有效解方未必存於或僅存於系爭規定 ,縮刑制度

之檢討調整毋寧是更為可行之策 ,例如對一定條件下之假釋

遭撤銷之無期徒刑受別人給予降低責任分數 ,使其得較快升

級 ,獲得更多縮別利益等。由此可見 ,系 爭規定作為刑之執行

規定之一環 ,並無法獨立承擔無期徒刑受別人應受最適刑期

之執行之任務與功能 。不同執行制度之設計孰優孰劣 ,終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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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待立法者為立法政策之決定 。

三 、本判決宣告系爭規定違憲 ,欠缺堅實理據

(一 ) 系爭規定構成對人身自由之限制 ?

如前所述 ,本判決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主要理由 ,便是

系爭規定構成對人身自由之限制 ,應受比例原則之審查 ,而

審查結果認系爭規定不符「手段必要性」,因 而違反比例原則 ,

牴觸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問題是 ,系 爭規定是否確實

構成對無期徒刑受別人人身自由之限制 ?

系爭規定係明定無期徒刑殘餘刑期應執行 20年/25年 ,

之後始接續執行他刑 ,乃屬刑之執行之規定 。而所有刑之執

行 ,均須以經正當審判程序所作成之刑事確定裁判為依據 ,

應不待言 。就徒刑之執行而言 ,直接構成受刑人人身 自由之

限制者 ,乃 法院對之論罪處刑之確定裁判 ,及裁判所適用之

相關法律規定 。系爭規定所定無期徒刑殘餘刑期之執行 ,其

執行依據 ,與獲准假釋前所受無期徒刑之執行依據相同 ,均

為科處受別人無期徒刑之原確定裁判 ;構成對受刑人人身自

由之限制者 ,自 應為該裁判及其論罪科刑所據之法律規定 。

系爭規定固然與無期徒刑受刑人之人身自由有關 ,但並未對

其人身自由構成新的限制。相反的 ,如 前所析 ,無期徒刑本質

上為無期限之終身監禁 ,本無所謂殘餘刑期問題 ,然 系爭規

定建立了無期徒刑之擬制殘餘刑期規定 ,使無期徒刑受刑人

假釋遭撤銷而須再次入監服無期徒刑時 ,得以 20年/25年為

服刑期限 ,而 非終身監禁 ,因 此系爭規定實係對假釋遭撤銷

之無期徒刑受別人服刑期間之限縮 ,亦 即對其因無期徒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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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身 自由限制期程之減縮 ,而 非對其人身 自由額外獨立施

以平艮制 。

本判決認 系爭規定構成對受別人人身 自由之限制之理

由 ,係援引司法院釋字第 681號及釋字第 796號解釋之理由 ,

逕行導出 「才月
ㄊ史銷假釋之處分及其效果 ,雖非使受假釋人另承

受新刑罰 ,然 受假釋人須再次入監執行殘餘刑期 ,其人身 自

由因而受到限制┘(見判決理由第 28段 )之結論 。然而 ,上

開二則司法院解釋均係針對假釋撤銷之要件與救濟問題 ,並

非假釋撤銷後之執行殘餘刑期問題 ,而假釋之撤銷 ,就受假

釋人而言 ,其人身 自由受到得而復失之限制尚屬合理 。相對

於比 ,系 爭規定並不涉及假釋之撤銷 ,而係以比為前提 ,就無

期徒刑受別人重新人監執行之刑期與執行次序為規定 ,其人

身自由如何因此即受到限制 ?況受刑人人監受無期徒刑殘餘

刑期之執行 ,其執行依據仍為同一科處無期徒刑之確定裁判 ,

系爭規定作為殘餘刑期執行年限之規定 ,如何構成對受執行

人人身 自由之限制 ?

綜上 ,本席認系爭規定不構成對無期徒刑受別人人身 自

由之限制 ,自 無以下列方式為所謂比例原則審查之正當性 。

(二 ) 系爭規定不符手段必要性 ,違反比例原則 ?

姑不論系爭規定究竟 「如何限制」執行無期徒刑殘餘刑

期者之人身 自由之問題 ,僅就本判決得 出系爭規定 「不符手

段必要性 ,違反比例原則┘之理由鋪陳而言 ,亦非常值得商

權 。

本判決理由中指出 ,「 基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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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期徒刑執行者 ,經撤銷假釋後 ,其殘餘刑期之計算與執行

仍應符合比例原則 ,不得使人身自由遭受過度剝奪 ,否 則即

不符憲法第 8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ㄡ見理由第 33段 ),

言下之意 ,應是以「殘餘刑期之計算與執行」作為比例原則審

查之標的 ,亦 即審查 「殘餘刑期之計算與執行」是否 「過度」

剝奪無期徒刑受刑人之人身自由 。問題是 ,有 期徒刑殘餘刑

期之計算是客觀科學問題 ,無期徒刑殘餘刑期是立法者擬制

而得 ,根本無計算問題 ;而 「無期徒刑」既為無期限徒刑 ,所

有無期徒刑均相同 ,無期徒刑殘餘刑期為一律之擬制規定 ,

本有其一定合理性 。又 ,判 決理由中所稱 「殘餘刑期之執行」,

究竟意指殘餘刑期之實際執行 ,抑或指系爭規定所定無期徒

刑 「執行」殘餘刑期 20年/25年之規範意義 ?如屬前者 ,則

根本不是法規範審查之範圍 ;如屬後者 ,其 真意似為「無期徒

刑應執行之殘餘刑期規定」,亦 即無期徒刑殘餘刑期期間之規

定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與實際執行期間無關 。

比等文字表述之模糊性 ,不 僅使論述上之規範面與事實

面易生混淆 ,也造成論述標的之跳躍 ,進而影響理路發展之

一貫性與合理性 。僅以比例原則之 目的審查部分來說 ,判 決

理由就系爭規定所欲追求之 目的之認定 ,係從刑法第 77條有

關假釋門檻年限規定著眼 ,惟 系爭規定所欲追求之 目的 ,何

以必須配合假釋門檻年限之規定 ?未見合理說明 。判決理由

僅以刑法第 77條所追求之 「矯治教化受刑人 、防止再犯罪並

防衛社會」亦為系爭規定所欲追求之 目的 ,因 而認屬正當 ,卻

隻字未提系爭規定與刑法第 77條第 1項 關於無期徒刑假釋

門檻規定之潛在關連性 (即修法同步連動調整之緣由),亦 未

9



說明系爭規定作為執行性規定 ,如何承擔上開目的與任務 。

事實上 ,如從 系爭規定是配合無期徒刑假釋門檻年限之提高

所增訂之規定來看 ,不難得出系爭規定就無期徒刑採擬制殘

餘刑期制之具體 目的 :其應係為使假釋撤銷後人監繼續服無

期徒刑之受刑人 ,其應執行之刑期 ,由 無期徒刑限縮為擬制

殘餘刑期 20年/25年之 目的 ,應有於防衛社會安全與無期徒

刑受別人人身 自由受限制之期限問求取平衡之考量 。於此附

帶一提的是 ,此一立法 目的益證系爭規定並非為不可或缺者。

無比項規定 ,如 86年修法前之情形 ,非 當然有違憲疑慮 ,只

是假釋撤銷後無期徒刑之執行方式將有所不同而已 。

由於 目的認定不同 ,後續比例原則之審查焦點 自然隨之

不同。本判決理由就此之理路發展 ,大致可簡要歸結如下 :無

期徒刑受別人既曾獲准假釋 ,表示其無期徒刑之刑罰 目的已

獲部分實現 ,因 此假釋遭撤銷時 ,其殘餘刑期期間之計算 ,應

考量所列因素 ,重新評估 「其應於監獄內完成矯正所需之時

間」,不應 「一律」執行 「固定」殘餘刑期 ,否 則即不符手段

必要性 ,違反比例原則 。

對於多數大法官所支持之上開判決理由 ,本席難以理解 ,

只能以提問方式進行對話 :

1.「 刑罰之宣告或執行 ,均 應在達成刑罰目的之必要範圍

為之」(見判決理由第 41段 ),比等理論之主張 ,如何

成為規範性之 「刑罰 目的之必要性原則┘,進而成為比

例原則下之必要性原則所必須具備之要求 ?

2.假釋遭撤銷者 ,基於 「刑罰之執行仍應具備達成刑罰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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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必要性原則 ,自 應根據撤銷假釋當時之一切情狀 ,

評估受刑人更生改善可能性 ,進而據以於假釋獲釋時所

餘宣告刑之範圍內預測達成特別預防目的所需之時間 ,

以算得其殘餘刑期」(見理由第 42段 )。 假釋經寸月ㄊ史銷應

執行之殘餘刑期 ,是未來應執行之刑期 ,如何以受別人

依重新人監服刑時之一切情狀 ,重新評估 「其於監獄內

完成矯正所需之時間」,以 定出該無期徒刑受刑人應服

殘餘刑之刑期 ?如 此說可成立 ,則 法院論罪科刑豈非均

不應特定刑期 ,而 應於被告發監執行時 ,評估其於監獄

內完成矯正所需之時間 ,以作為其應受執行徒刑之刑

期 ?尤有甚者 ,比 等主張與刑之執行傳統理解與實務運

作大相逕庭 ,其 主張之依據與正當性何在 ?憲 法人身自

由之保障竟可得出女口此特定之執行制度 ?誰又有權為

此等預測 ,並 「算出」殘餘刑期 ?

3.系 爭規定係以撤銷假釋續服原確定判決所科處之無期

徒刑為前提。則本判決所要求之無期徒刑殘餘刑期之決

定 ,應考慮假釋期間所犯他罪之情節輕重 (見判決理由

第 45段 ),是否模糊化假釋撤銷要件與重新人監執行原

確定判決所科處之刑之界限 ?又 ,假釋期間再犯他罪判

決確定 ,始可能撤銷假釋 ,而 法院就他罪之科刑 ,理應

考量假釋 中再犯罪及其他相關情狀 ,犯行輕重已在他罪

論處時依法受到考量。本判決要求以假釋中所犯他罪之

情節輕重 ,重新決定前罪法院所論處之無期徒刑應執行

之殘餘刑期 ,姑不論現制下是否存有得為此等重定無期

徒刑殘餘刑期之有權機關 ,暫時假設由法院承擔此責 ,

ll



則以他罪 (即後罪)之犯罪與處罰 ,作為調整原罪 (即

前罪)無期徒刑之執行程度依據之一 ,是否使得針對前

罪所處無期徒刑之執行 ,納入與前罪無關之因素 ,有 無

違反罪責原則下 ,犯罪之處罰應以罪責為基礎之要求 ?

4.即便 由法院擔 負比等前所未有之重定無期徒刑殘餘刑

期之重任 ,無犯罪事實作為審判基礎 ,法官究如何評定

無期徒刑受刑人於假釋期間之表現 ,以 及已另由有權法

院裁判確定之他罪情節與處罰情形 ,進而決定無期徒刑

受別人應服之殘餘刑期 ?

值得注意的是 ,「 本判決意旨」就適當之無期徒刑殘餘刑

期之判定時點 ,似乎均理所當然地凝固於假釋經才月ㄊ交銷 ,受刑

人重新人監服刑之際 ;其所提列之應考量因素 ,亦 為此一時

點前之假釋期間所生事實狀態 ,不及於再次入監執行後之情

狀 。然本判決主文二至五均諭知逾期未修法時 ,相 關機關應

依本判決意旨裁判或處置 ,而 其所涉受無期徒刑殘餘刑期之

執行之受別人 ,均 已入監服刑相當時 日 ,離開假釋才月牧銷時點

已久 ,相 關機關如何考量「假釋期間更生計畫之執行成效 」?

其結果恐不得不如本判決理由中所為參考指標 ,主要依再犯

之罪應執行刑之刑度 ,以 固定級距決定殘餘刑期 。如此作法 ,

等同於一律以他刑刑期認定分級固定殘餘刑期 ,排除主文一

認定系爭規定違憲所據理由中之 「假釋期間更生計畫之執行

成效」要素。令人困惑的是 ,如 果此一要素之評估客觀上有其

困難 ,又如何可以成為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理據 ?

四 、主文二就逾期未完成系爭規定之修法時之諭知 ,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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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妥當性值得商榷

本判決主文二特別就相關機關逾期未完成修法之情形 ,

諭知 「相關機關就無期徒刑才月ㄊ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之個案 ,

應依本判決之意旨 ,另 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置 ,非必須

執行固定殘餘刑期滿 20年或 25年 」,理 由中甚至為此史無前

例地提列明確的執行殘餘刑期之標準 ,已屬不折不扣之立法

行為 ,然 是否有比必要 ,頗值商權 。

查主文第一項係就系爭規定為違憲與定期失效之宣告 ,

如本判決宣示之 日起屆滿 2年時 ,系 爭規定未經修正 ,則 系

爭規定即歸於失效 ,刑 法第 79條之 1第 5項所餘完全有效之

規定內容應為 :「 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 ,⋯⋯有期徒刑

於全部執行完畢後 ,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一項有關合併計算

執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亦即條文中「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0年/25年 」部分失其效力 。該部分失效後 ,憲 法法庭是否

有必要諭知因應方式 ,應取決於系爭規定於法秩序下是否不

可或缺 、其失效是否會造成法治運作失靈之法律空窗狀態等 ,

並應考量憲法法庭諭知特定處置方式之結果 ,是否反而帶來

更多運作難題 。

如前所述 ,就假釋撤銷後刑之執行而言 ,系 爭規定並非

不可或缺之規定 ,86年修正增訂系爭規定前 ,即未有 「殘餘

刑期」之概念。系爭規定一旦失效 ,假釋經撤銷後續服無期徒

刑者 ,既 已無擬制殘餘刑期之特別規定可得適用 ,此時即應

回歸無期徒刑之本質 ,亦 即無於監所內服無期徒刑完畢之可

能 ,惟仍應有刑法第 77條第 1項許假釋出獄規定之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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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系 爭規定失效後 ,相 關無期徒刑之執行並非無以為繼 ,

亦不至導致相關制度運作失靈之狀況 ,尚 可於現制下勉力運

作 ,靜待立法者在完整配套下完成修法 ,實無須由本判決以

立法者之姿代為綢繆 。尤應強調的是 ,即便本判決宣告系爭

規定違憲 ,未來立法者修法方向仍有相當大之形成空間 ,例

如 ,立法者未必須延續無期徒刑擬制殘餘刑諜計 ,大可改弦

更張採行如 86年前之制度模式、為該等假釋遭才月ㄊ史銷續服無期

徒刑者設計較低假釋門檻 、配合修改行刑 累進處遇條例之縮

刑規定 ,或 降低此類執行無期徒刑者之責任分數等 ,惟每種

新型態制度設計均須有相應配套措施 。即便立法者延續無期

徒刑擬制殘餘刑期之設計 ,亦須有配套措施 ,尤其是彈性化

殘餘刑期之指標 、權責機關及正當程序等 ,恐非修改單一條

文所得竟事 。

從而 ,本判決代替立法者為修法設計 ,即便僅針對修法

完成前之過渡時期 ,亦 可能因缺乏充分配套機制 ,致使實務

運作產生困難 ,例如 ,現制下 ,執行裁判由檢察官以指揮書為

之 (刑 事訴訟法第 457條及第 458條規定參照 ),指 揮依據為

相關確定裁判 ,檢察官是否有權逕於執行指揮書上作成無期

徒刑殘餘刑期之裁量決定 ?是否須附詳細理由 ?受別人對檢

察官執行指揮不服 ,向 法院聲明異議 ,此時法院是否有權審

查檢察官之裁量決定 ?審 查界限何在 ?得否撤銷檢察官之執

行指揮決定 ,逕為殘餘刑期之決定 ?又 ,抗告法院得否廢棄

原裁定 ,自 為裁量決定 ?凡比難題均可能強烈衝擊未有配套

制度下之實務運作 。此外 ,由 於所涉及的是具延續性之無期

徒刑之執行 ,一 旦本判決主文二之諭知效力於系爭規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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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啟動 ,則修法完成前之過渡措施 ,很可能與未來修法內容

抒格不入 ,已於過渡時期有所處置之個案 ,修法後是否須再

度調整 ,均 可能產生爭議 。由此觀之 ,本判決主文二之諭知實

可能造成治絲益棼之後果 。況判決理由中未附理由地建立一

套殘餘刑期之級距標準 ,固 然為 「參考」之用 ,但 已凸顯本判

決 「以審查之名 ,行立法之實」之現象 ,憲 法法庭 已蒙上逾越

分際之陰影 。

五 、結語

本席認系爭規定經憲法審查結果應不違憲 ,並非認系爭

規定所涉相關制度無檢討改進必要 ,更非認同現制下無期徒

刑殘餘刑期長達 25年 。客觀而言 ,不僅系爭規定 ,整體刑之

執行政策與制度實均有極大檢討改革空間 ,但改革任務須於

政府專業部門與國會協力下 ,於民主程序中逐步推進。固然 ,

就長期徒刑與無期徒刑刑之執行 ,應如何設計適當之執行模

式與制度 ,牽 涉層面極廣 ,應考量因素繁多 ,也必須有體系性

配套機制 ,從而造成刑之執行領域推動結構性改革相對困難

與緩慢 ,但無論如何 ,改革與修法之權責機關不是憲法法庭 ,

更不宜於憲法理據不夠堅實下 ,以 憲法判決介入個別刑事政

策與制度選擇之單一環節 。

最後一提的是 ,本判決既已宣告系爭規定違憲 ,並限期 2

年後失效 ,為避免本判決於逾期未修法所為諭知效力啟動後 ,

造成更多實務運作難題 ,至 u刀
ㄟ相關機關能於 2年期限內及時

完成系爭規定及配套規定之修法 ,否 則恐將引發更多爭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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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法法定 113年怎>．｜字第 2號判決部分不同意見書

朱富美大法官提出

張瓊文大法官加入

楊惠欽大法官加入

蔡宗珍大法官加入

本件判決主文一宣告中華民國 86年 11月 26日 修正公

布 ,及 94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 自95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

法第 79條之 1第 5項 (下併稱系爭規定),規定無期徒刑假

釋經撤銷者 ,一律執行固定殘餘刑期滿 20年或 25年 ,而不

分撤銷假釋之原因係另犯罪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 ,

復未區別另犯罪之情節暨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之輕重 ,以及

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之成效等因素 ,以分定不同之殘餘刑

期 ,於此範圍內 ,不 符比例原則 ,違憲並定期失效 ;主文二

諭知逾期未完成修法之處置方式 ;主 文三及四宣告裁判違憲

及其救濟方式 ;主 文五及六更進一步擴張本件判決之效力及

於聲請人以外之其他無期徒刑受別人及其救濟之諭知 。本席

對於本件判決一至六之主文及理由均難以贊同 ,．
l住 系爭無期

徒刑殘餘刑期規定雖未違憲 ,然未考慮個案差異 ,確有不合

理之處 ,建議儘速修法。爰提出告r分不同意見書 ,理 由如下 。

主 、群怎機關司法決定或立法我童

一、本判決效力形同對所有無期徒刑撒銷假群之受刑人

宣告減刑 ,第二次假群不再成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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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憲法法庭公告於 113年 4月 23日 進行法定刑死刑是

否這憲辯論 ,及社會上高度討論制定不得假釋之無期徒刑規

定議題之際 ,對於最重自由刑之無期徒刑受別人撤銷假釋執

行殘餘刑期案 ,宣 告系爭規定「一律執行 」固定殘餘刑期 「期

滿」20年 1或 25年2,不
符比例原則 ,違憲並定期失效 ;本判

決不僅提出應具體區分殘餘刑期之條件
3,並

將判決效力擴張

至未向本庭聲請之所有無期徒刑受刑人
4,其

效力形同對全國

執行 中 ,及未來無期徒刑撤銷假釋受刑人宣告減刑 ,及第二

次假釋不再成為問題 !同 時 ,本判決之後 ,多 數無期徒刑撤

銷假釋受別人重定之殘餘刑期將短於 25年 ,即短於 目前刑

法第 77條第 1項要求的假釋條件 「無期徒刑逾 25年 」,因

此在多數情形也一併免除 了無法獲得第二次假釋之問題 !

如此大幅變動 ,固 具憲法保障人權意義 ;．l隹無期徒刑殘餘刑

期之執行涉及受別人具再犯危險性 ,應回復至監獄執行 ,以

對其經裁判無期徒刑 (以下簡稱本案)之犯罪實現國家刑罰

18b年 l1月 26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第 7少 條之 1第 5項 有關無期徒刑部分 :「 經

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0年⋯⋯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l

項有關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即本判決系爭規定一 ;另 依 8b年

l1月 26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法第 7條之 1第 2項規定 :「 因撤銷假釋執行殘

餘刑期 ,其撤銷之原因事實發生在 8b年刑法第 7少 條之 1修正施行前者 ,依修正

前之刑法第 7少 條之 1規定合併計算其殘餘刑期與他刑應執行之期間 。但其原因

事實行為終 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 8b年刑法第77條修正施行後者 ,不 在此限。」

即本判決奈爭規定二 。
2與

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 自少5年 7月 1日 施行之刑法第 7p條之 1第 5項規

定有關無期徒刑部分 :「 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5

年.⋯ ‥再接續執行他刑 ,第 1項有關合併計算執行期間之規定不適用之 。」即本

判決系爭規定三 。
3主文一提出區分因素 。
ㄔ

主 文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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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及無期徒刑特別預防 ,兼顧鼓勵受別人改過自新 、回歸

社會等之衡量問題 ,對社會安全體系之規劃與完整 ,衝擊鉅

大 。

本席認為由於 目前無期徒刑假釋條件為執行逾 25年始

得獲假釋 ,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 ,無期徒刑須再執行

滿 20年或 25年 ,始接續執行他刑 ,．
l任生命有涯 ,確實衍生

若干個案未必有其必要等問題 ;縱使如此 ,系 爭規定是否即

構成違憲 ,或僅是立法內容合理與否之問題 ?其次 ,縱認違

憲 ,大法官是否適合積極介入立法 ?

我國設有無期徒刑可適用假釋之規定 ,無期徒刑受刑人

獲假釋條件規定為 ,於執行逾 25年徒刑後 ,有悛悔實據者 ,

可能假釋出獄
5。

無期徒刑假釋後滿 20年未經撤銷假釋者 ,

其未執行之刑 ,以 已執行論 ;經撤銷假釋者 ,假釋撤銷後 ,

其出獄 日數不算入刑期內
6。

本席認為判斷系爭規定是否有悖憲法第 8條保障人身自

由之意旨 ,違反比例原則 ,應該由二點衡量 ,第 一 ,無期徒

刑受別人有無基本權受侵害 ,目 前殘餘刑期執行 20年或 25

年之規定 ,有 無違反 「無期徒刑」本質 ?其次 ,有 無逾越本

案確定終局裁判所定執行之刑 。

由於受刑人就是否假釋並無請求權 ,屬 行政機關之職權

決定 ,無期徒刑係最嚴重之自由刑 ,雖得假釋 ,但本質上為

5刑法第 77條第 1項規定 :「 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 ,無期徒刑逾二十

五年 ,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 、累犯逾三分之二 ,由 監獄報請法務部 ,得許假釋出

獄 。」
‘
刑法第 78條第碎項規定 :「 假釋撤銷後 ,其 出獄 日數不算入刑期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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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監禁 ,並無執行期間 ,本無執行期滿或殘餘刑期可言 。

經撤銷假釋後 ,因 系爭規定並非定刑罰規定 ,所定執行殘餘

刑期既未加重法定刑 「無期徒刑」之刑罰 ,亦未加重本案之

確定終局裁判宣告之刑罰 ,並未侵害受刑人之人身 自由或基

本權 ,亦 無違反比例原則 。

惟基於本判決指出之問題 ,憲 法法庭亦可於合憲判決中

自人權保障高度 ,建議立法機關就系爭規定進行修法 。立法

機開得選擇降低殘徐刑期或與假群條件配合修正 ,或修改為

不採固定殘餘刑期 ,或更改為准其他刑合併計年刑期 ,或其

他方向等 。

二 、刑面執行制度缺陷生革由司法決定或立法裁丑

蓋憲法不能鉅細靡遺地規範國家政治與人民生活 ,故授

權由立法者來具體形塑各種制度 。立法者本於對社會現實之

認知及價值觀之取捨 ,透過對將來的預測與期望 ,而創造出

抽 象的法規範 ,是以有立法形成 自由或稱立法裁量 。釋憲機

關對法規範進行違憲審查時 ,如立法者之評價與事實判斷具

有重要性 ,除非對其見解可予反駁 ,原則上應加尊重 。

再者 ,法律之解釋及適用結果之可預測性對於法秩序之

安定性甚為重要 ,縱然認定系爭規定違憲 ,對於如本件刑事

執行制度上之缺陷 ,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及刑罰之可預

見性 ,非具刑罰執行專業或並非專家之大法官 ,較宜尊重立

法機關並通盤周延考量後進行適宜之修法 。

本判決在主文及理由積極介人立法 ,提 出許多刑事執行

制度上之滄ll見 ,本席認有下列不要之處 ,說明如下 。
再



八 、無期徒刑其有期徒研l︳之殘徐刑期本質不同

一 、無期徒刑寓有監禁重罪受別人終身行功 自由之本

質 ,雖得假群 ,假群經撒銷執行殘餘毋︳︳期本無執行期滿可言 ,

法律雖定有提制殘餘刑期 ,與有期徒刑未全部執行完畢之刑

期 ,本質不同

無期徒刑為現行法主刑之一 ,本判決並未審酌無期徒刑

對於受刑人人格結構之影響程度 ,亦未從學說 、實證嚴子分

析無期徒刑是否牴觸人性尊嚴進而否定無期徒刑 。我國無期

徒刑得適用假釋之規定 ,使受無期徒刑宣告者 ,於執行逾 25

年徒刑後 ,有悛悔實據者 ,可能假釋出獄 。但無期徒刑寓有

監禁重罪受刑人終身行動 自由之本質 ,並無執行期間 ,本無

執行期滿或殘餘刑期可言 。與有期徒刑撤銷假釋乃繼續執行

假釋前所剩之餘刑 ,本質自屬不同 。

監獄行刑除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 目的外 ,主 要在於矯

正 、教化受別人 ,促使受刑人悔改向上 ,培養其適應社會生

活之能力 ,協助其復歸社會生活 。假釋係使受刑人由完全受

監禁之監獄環境 ,邁入完全 自由釋放之過程中 ,於符合一定

條件 ,並受保護管束之公權力監督下 ,提前釋放之緩衝制度 ,

目的在於鼓勵受刑人改過 自新 ,以利其更生 。受假釋人於轉

為社會處遇之假釋期間 ,如有不適合回歸社會之事實發生

者 ,則守飲銷假釋使受假釋人回復至監獄之機構處遇 ,以實現

國家刑罰權 。而無期徒刑係最嚴重之 自由刑 ,本質上為終身

監禁 ,與死刑同可達到使被告與社會隔絕之 目的 ,卻未如死

刑般之阻絕被告因監所專業矯正教化而改過之機會 ,刑法明

5



定於假釋後一定期間內未經撤銷假釋者 ,以 已執行論 ,致事

實上並未至終身監禁之結果 ,然比乃屬假釋之效力 。

二 、經抹銷假群者 ,應回復執行無期徒毋︳︳,並無過度剝

令人身自由問題

無期徒刑假釋後滿 20年 ,未經撤銷假釋者 ,其未執行之

刑 ,以 已執行論
7;經

撤銷假釋者 ,原 應回復執行無期徒刑 ,

並無過度剝奪人身 自由問題 。

三 、無期徒刑撒銷假群後之提制殘餘刑期涉及刑事政

策 ,局 立法我且

按 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 ,即刑事司法之裁判 ,係以實

現國家刑罰權為 目的之司法程序 ,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 ,

追訴必須實施偵查 ,及至判決確定 ,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

之內容 ,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 ,

亦即偵查 、追訴 、審判 、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 。刑

事執行既為實現刑事司法裁判內容 ,在執行階段 ,對於具再

犯危險性經撤銷假釋之受刑人 ,是否由法律擬制殘餘刑期 ,

於執行期滿時視為執行完畢 ;殘餘刑期應為若干 ;應否賦予

法官裁量之權限 ;如本判決所提 ,於撤銷假釋時 ,應重新評

估受別人於監獄內完成矯正所需之時間 ,並設計使無期徒刑

受撤銷假釋之受別人 ,殘餘刑期長短不同之法律制度等 ,立

意甚佳 ,惟實務上 ,獲假釋之受別人在假釋期間除保護管束

7丹ll法 第 7少 條第 1項規定 :「 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二十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

內未經撤銷假釋者 ,其未執行之刑 ,以 已執行論 。但依第七十八條第三項撤銷其

假釋者 ,不在此限 。」
6



外 ,可正常生活 、工作 ,第 三人實難探知其情形 ,惟一客觀

確定之事實乃受別人發生守飲銷假釋之事由 ,是否確實有充分

暨適當之事由或標準可供再次鑑別其回歸社會之適當性及

再犯可能性 ,足以區別優劣 ,應如何踐行調查 ,均涉及無期

徒刑受別人假釋制度及刑事政策的整體考量 ,屬 立法形成 自

由範疇 。

立法者鑑於被判處無期徒刑者再犯之危險性及無期徒

刑無法發揮其應有之功能 ,基於防衛社會之目的 ,於 94年修

正刑法第 77條規定時 ,將無期徒刑假釋之條件 ,提高至執行

逾 25年 ,始得聲請假釋 。

刑法第 79條之 1第 5頂 亦配合修正為 ,經撤銷假釋執

行殘餘刑期者 ,無期徒刑於執行滿 25年 ,再接續執行他刑 。

對於再犯重罪而不適合復歸社會生活之受刑人 ,該項規定所

擬制之殘餘刑期 25年 ,既未逾法定刑及確定裁判所定執行

刑 ,且執行期滿即視為執行完畢 ,對受刑人並無較為不利 ,

難指為違反比例原則 。

此外 ,監獄對於衰老 、身心障礙 、行動不便或不能自理

生活之受別人 ,亦得依監獄行刑法第 19條報請監督機關核

定 ,給予和緩處遇 。

四 、本判決理由認有期徒刑殘餘刑期亦有比例原則適

用 ,徒生疑義

本判決理由 (第 34段及第 35段參照)論述無期徒刑殘

餘刑期不可逸脫比例原則適用 ,併提及有期徒刑之執行 ,就

此並無不同。惟有期徒刑經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者 ,應將
7



有期徒刑執行完畢 ,為何及如何有比例原則適用 ,未見本判

決說明 ,徒生疑義 。

參 、依本判決意旨立法可能之缺失

一 、主文一與理由所列區分殘徐刑期因素未盡相符

本判決主文一所列之區分因素為 :

l、 撤銷假釋之原因係另犯罪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 ;

2、 另犯罪之情節暨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之輕重 ;

3、 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之成效等因素 。

本判決理由則列出更多因素 ,包括
8:

1、 假釋受刑人之保護管束執行狀況 、生活及工作狀況 ;

2、 撤銷假釋之原因事實與情節輕重 ;

3、 更犯罪之時點距假釋獲釋之時間長短 ;

4、 更犯罪之性質 、情節暨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之輕重 。

二 、主文一之區分殘餘刑期因素尚非允當

(一 )依另犯罪或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區分

現行法以雙軌規定假釋中之撤銷假釋事由 ,一 為違反保

護管束事項情節重大 ,規定在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條之 2及

第 74條之 3,採裁量撤銷假釋 ;另 一為故意再犯罪 ,規定於

刑法第 78條9,有
應撤銷假釋及裁量撤銷二種情形 。

8判 決理由第冷6段參照 。
’毋ll法 第 78條規定 :「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 ,受逾六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 ,

8



因假釋出獄者 ,在假釋中依法應付保護管束
m,受

保護管

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條之 2

規定事項 ,違反該規定各款情形之一 ,情節重大者 ,檢察官

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 ,典獄長得報請法務部撤銷假釋
Ⅱ
。受刑

人對於法務部撤銷假釋認為不當者 ,得於一定期間向法務部

提起復審
吃
。法務部為處理復審事件 ,應設復審審議小組

圮
,

不服復審審議小組之駁回決定者 ,並得提請法務部覆決
Π
。

受別人對於廢止假釋 、不予許可假釋或守飲銷假釋之處分

不服 ,經依法提起復審而不服其決定 ,或提起復審逾 2個 月

不為決定或延長復審決定期間逾 2個 月不為決定者應向監獄

所在地或執行保護管束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撤銷

訴訟
怕°

撤銷其假釋 (第 1項 )。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 ,受緩刑或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 ,而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得撤銷其假釋(第 2頂 )。 」
l0刑 法第必 條第 2項規定 :「假釋出獄者 ,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東 。」
ll保

安處分執行法第 “ 條之 3規定 :「 受保護管東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 ,

情節重大者 ,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 。(第 1項 )假釋中付保

護管束者 ,如有前項情形時 ,典獄長得報請撤銷假釋 。 (第 2項 )」
吃

監獄行刑法第 121條第 1項規定 :「 受刑人對於前條廢止假釋及第一百十八

條不子許可假釋之處分 ,如有不服 ,得於收受處分書之盟日起十日內向法務告r提

起復審 。假釋出監之受別人以其假釋之撤銷為不當者 ,亦 同 。」
13監

獄行刑法第 123條規定 :「 法務部為處理復審事件 ,應設復審審議小組 ,置

委員九人 ,由 法務部或所屬機關代表四人、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工人組成之 ,

由部長指定之委員為主席 。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
Ⅱ

受刑人不服復審審議小組之駁回決定者 ,得於 5日 內提起法務告r覆洪 ,法務

部除有正當理由外 ,應於 10日 內為適當之處置 (監獄行刑法第 127條第碎項規

定參照)。
h監

獄行刑法第 134條 第 1項規定參照。另依監獄行刑法 153條第 3項及第 4項

規定 ,中 華民國 108年 12月 17日 監獄行刑法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因撤銷假釋得

聲明異議之案件 ,得於修正施行 日之次日起算 30日 內 ,依該法規定向管轄地方

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 。
9



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與故意再犯罪雖同屬守飲銷假釋之

事由 ,．
l住性質不同 。假釋期間遵守保護管束事項為受別人出

獄時被告知事項
㏑,違反應遵守之事項情節重大者 ,足見保護

管東處分已不能收效 ,得撤銷保護管東 ,典獄長得聲請撤銷

假釋 。至於假釋中故意再犯罪 ,多 非受刑人出獄時已知之事

項 ,二者乃監督假釋受刑人之不同方法 ,將之為輕重之比較 ,

再據以為殘餘刑期長短之分類標準 ,確實簡便 ,但是否公允

可行或影響保安處分之執行 ,應 由執行機關評估 。

再者 ,個 案違反保護管束情節重大 ,是否納入撤銷假釋

事由 ,或排除納入無期徒刑守飲銷假釋事由 ,應如同刑法第 78

條 ,在 「撤銷假釋事由」規定上討論 。而非於守月牧銷假釋後 ,

再於 「法律效果」二度評價 。況假釋期間另犯罪情節是否重

大 ,在該他案量刑時自會審酌 ,是否適宜以此影響已判決確

定之前罪 ,即 區分本案犯罪殘餘刑期之計算 ,有無破壞確定

終局裁判確定力之虞 ,以上俱與刑事執行及假釋政策息息相

關 。

(二)主文一所示區分因素其中 「另犯罪之情節」、「假

群期間更生計主執行之成效」均不具區分任值 ,「所犯之罪

應執行之刑之輕重」屈應否根銷假群事由

主文一所示上揭 3區 分因素 ,其 中 「另犯罪之情節」暨

「所犯之罪應執行之輕重」屬於應守飲銷或得撤銷假釋之判斷

事由 ,不 宜再次判斷撤銷假釋法律效果即殘餘刑期之長短 。

且假釋中另犯罪 (他案),該 罪 (他案)判 決科刑時必裁量犯

路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65條之 1,檢察官應告知受保護管東人所應遵守事項 。

l°



罪之情節 ,相 當於 「所定應執行刑」已納入該罪之情節 ,無

重複衡量必要 。

此外 ,本判決主文非以撤銷假釋之 「原因犯罪」之輕重 ,

而係以 「定應執行之刑」之輕重 ,為 區分殘餘刑期之標準 ,

受刑人如假釋中犯數罪 ,因撤銷假釋原因之犯罪 ,未必最先

裁判確定 ;加上 目前不服定應執行刑裁定 ,提起抗告請求改

定之案件甚多 ,本判決以比做為區別殘餘刑期之事由 ,實務

上可能產生須數次定應執行刑 ,衍生檢察官因法院改定應執

行刑致須換發執行指揮書 ,及受刑人多次聲明異議之情形 。

(三)更生保談≠保設管束 ,「假群期問更生計士執行之

成效」不應做為殘研l｜之判所因素

假釋出獄者 ,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乃刑法明定 ,並由檢

察官指揮執行
好,由 檢察署觀護人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

保護管東事務
18;但

更生保護法 ,並未強制每位受刑人強制參

與更生保護 ,係採任意更生保護制
圴,非採強制更生保護 。依

更生保護法第 2條及第 3條規定 ,須受保護人聲請或經其同

ㄉ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b8條 、第幼 條 、第π 條之 3及第 77條之 1規定參照 。

其中第68條規定 :「 執行保護管束者 ,應接月將受保護管束人之執行情形 ,報告

檢察官。其有違反第七十四條之二各款情形之一時 ,應列舉事實 ,立即報告 (第

l項 )。 對於假釋中付保護管束者 ,檢察官認有違反第七十四條之二各款情形之

一時 ,應 即通知原執行監獄之典獄長 (第 2項 )。 」
必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b碎 條第 2頂規定 :「 法務部得於地方法院檢察處置觀護人 ,

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保護管東事務 。」
抄更生保護法第 3條規定 :「 前條所定之人 ,得向其住所 、居所或所在地之更生

保護會或其分會聲請保護 (第 1項 )。 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觀護人或監獄長官 ,

對前條所定之人 ,認有應受保護之必要者 ,應通知各該受保護人之住所 、居所或

所在地之更生保護會或其分會 ,經其同意保護之 (第 2項 )。 」
ll



意始得予以保護 。臺灣更生保護會為財團法人 ,辦理更生保

護事業 ,受法務部之指揮 、監督 ,其執行有關更生保護事項

之更生輔導員 ,係遴聘 (更生保護法第 6條及第 7條第 1項

參照)。 更生保護會實施更生保護或辦理更生保護事業所需

經費 ,得向會外籌募 (更生保護法第 9條第 1項參照);綜

合上述 ,更生保護具公益性但不具強制性 ,非每位出獄人均

聲請或同意接受保護 ,主文一 「假釋期間更生計畫執行之成

效」即不應做為殘刑之判斷因素 。

三 、本判決理由例示之區分殘徐刑期因素須經調查 ,住

法官適宜進行個朱我且 ,與主文一由立法決定恐有抒格

如依本判決理由第 46段所指 ,須裁量 l、 假釋受別人之

保護管東執行狀況 、生活及工作狀況 ;2、 撤銷假釋之原因事

實與情節輕重 ;3、 更犯罪之時點距假釋獲釋之時間長短 ;4、

更犯罪之性質 、情節暨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之輕重 ;以上實

如同刑法第 57條之科刑裁量標準 ,如採此標準 ,非 由法官個

案調查及裁量恐難昭信服 。但如此將使法官在執行階段再次

扮演殘餘刑期之裁判者 ,恐是多數意見為難之處 ,因 此形成

主文與理由未盡相符之情況 。

肆 、本判決展現司法校極介入立法裁且 ,對社令安全走系之

保陣與穗定衝華重大

經撤銷假釋殘餘刑期執行涉及法官 、檢察官 、法務部暨

矯正署公務 員 、觀護人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及其他如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等財團法人之職權或業務 ,相 關規定散見

於刑法 、刑事訴訟法 、監獄行刑法 、行刑累進處過條例等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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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法令 ;因 刑罰執行極具專業性 ,涉及眾多單位 ,復對社會

安全體系影響重大 ,法務部依法得將假釋之審查 、維持 、停

止 、廢止 、守飲銷等事宜 ,委任所屬矯正署辦理
加
。

法治最重要的根本價值 ,即法的安定性 。法律之解釋亦

應注意其適用結果之可預測性 ,系 爭規定並非刑罰規定 ,係

就原無執行期滿之無期徒刑 ,規定撤銷假釋後之擬制殘餘刑

期 ,與罪責原則無關 。本判決除宣告系爭規定違憲 ,並將在

行政或立法機 關可能召開多次研討會 ,討論數月之法律規

定 ,竟未經司法機關 、行政機關 、矯正人員、犯罪學及獄政

專家學者參與 ,即進一步提出如主文一之修法要 旨 ,對於寸飲

銷假釋後之執行殘餘刑期階段 ,具體滄ll造殘餘刑期之分類並

降低殘餘刑期 ,實 質介入立法甚深 。

此外 ,為恐立法院未於二年內修法 ,解決宣告系爭規定

違憲後之過渡期間適用法律問題 ,多 數意見於主文二及理由
出
提出改定應執行殘餘刑期之參考方式 ,其 勇於任事 ,應值肯

定 。惟本判決既非以現行殘餘刑期過長 ,構成恣意性或殘虐

刑罰做為違憲理由 ,允宜在本判決意旨下 ,先提出最小幅度

之調控 ,如授權法官適用現行法 ,依一定比例酌減刑期等 ,

以維持法的安定性 。

詎本判決卻在立法機關修法方向不確定前 ,將殘餘刑期

大幅降低 ,依假釋期間 「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輕重」,逕將現

行殘餘刑期 20年或 25年之規定 ,直接降至 5年 、10年 、15

20監獄行刑法第 137條規定 :「 法務告r得將假釋之審查 、維持 、停止 、廢止 、撤

銷 、本章有關復審審議及其相關事項之權限 ,委任所屬矯正署辦理 。」
21本件判決理由第 50段及第 51段參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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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年 、25年 (判 決理由第 49段至第 51段參照)等類 。舉

例而言 ,如二年後 ,立法機關未及修法 ,無期徒刑受別人甲

依現行法 ,於守飲銷假釋後 ,原應再入監執行 20年或 25年 ,

因其在假釋期間所犯之罪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 4年 6月 ,

屬未滿 5年之分類 ,依本判決之建議方式 ,只 須執行殘餘刑

期 10年 ,甲 將減少 50%或 60%之刑期 !另 外 ,無期徒刑受刑

人乙係 因違反保護管束事項情節重大經撤銷假釋 ,依現行

法 ,原 同應再入監執行 20年或 25年 ,依本判決之建議方式 ,

只須執行殘餘刑期 5年 ,乙將少執行 75%至 80%之刑期 !本

判決就為何是 5年 、10年 、15年 ,並未提 出理由說明 ,雖是

就過渡期間之參考 ,如此巨幅之規劃與變更 ,仍將影響未來

之立法及刑罰執行制度發展 ,本判決介入刑事政策立法之積

極程度可謂臻於極致 。

伍 、結論

任何憲法解釋之結果 ,皆可能成為立法機關之制約 ,在

嚴格意義之憲法優位下 ,釋 憲機 關對於 憲法解釋應有所節

制 ,俾使立法者有立法形成之 自由 。

受別人就是否假釋並無請求權 ,屬 行政機關之職權決

定 ,無期徒刑本質上為終身監禁 ,本無執行期滿或殘餘刑期

之問題 ,經撤銷假釋後 ,應回復執行無期徒刑 ,系 爭規定既

未加重受刑人所犯之罪法定刑 「無期徒刑」之刑罰 ,亦未加

重確定裁判定執行刑為 「無期徒刑」之刑罰 ,受別人之人身

自由及基本權均未受侵害 ,亦無違反比例原則 。

惟人之生命有限 ,無期徒刑受別人獲假釋前已執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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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撤銷假釋後再入監執行 20年或 25年 ,事 由不一 ,依現

行規定 ,出 獄時恐年邁體表 、垂垂老矣 ,允宜於兼顧國家刑

罰權實現下 ,就擬制之殘餘刑期 ,為．l血刑之特別考量或設計 ,

憲法法庭本可於合憲判決中自人權保障高度 ,建議立法機關

修法 。

現實上 ,大法官並非刑罰執行專家 ,憲法法庭亦未如立

法者窮盡可能獲得充分資訊來源 ,以便就如何規定擬制殘餘

刑期 ,從犯罪預防專業實證與學理 ,進行完整可靠評估 ,無

期徒刑撤銷假釋後擬制殘餘刑期現行規定是否過長 ,是否應

於撤銷假釋時重新評估 ,並決定不同殘餘刑期 ,屬 於政策選

擇問題 ,並非憲法誡命 ,原應由立法者召集相關機關與專家

學者決定 。本件多數意見展現高度積極性 ,未經時間醞釀凝

聚共識 ,尊重立法者提出適切解決方案 ,而係逕提出具體而

微之立法原則與建議 ,其 中包括過渡期間墜崖式之減刑參

考 ,恐將造成後續立法之壓力 ,及長期有期徒刑受刑人產生

期待比照之效應 ,對於法律秩序安定性之衝擊 ,不 言可喻 。

未來刑事執行產生不公平 、不合理且極度怪異之現象 ,將非

意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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